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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牙买加蒙特哥湾开放签字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 为建立国际海洋新秩序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文件， 然

而， 在执行 《公约》 时会涉及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 为此 《公约》 赋予一些

专门机构为执行 《公约》 提供技术咨询的职责。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积极响应上述号召， 于 １９８５ 年成立了海洋法技术问题

工作组， 以编制一本关于 《公约》 技术问题的专门出版物。 １９８８ 年， 工作组

完成了这一专门出版物第 １ 版的编写出版工作， 之后， 经过多次修订， 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出版了 《１９８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技术手册》 （以下简称 《技

术手册》 ） 第 ６ 版。 《技术手册》 作为 《公约》 指定的一个专门机构的正式

出版物， 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
本 《技术手册》 论述的是海洋法、 大地测量学、 海道测量学和海洋地球

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包括大地测量学、 海图、 基线、 外

部界限、 双边边界等内容。 它提出了一系列技术问题， 这些问题的理想解决

将是相关国际法在海洋划界中有序实践的关键。 对于我国从事海洋划界理论

研究和划界实践的技术人员， 尤其是对于参加海洋划界谈判和决策的人员来

说， 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为此，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编译， 经与国际海道测量组

织 （ ＩＨＯ） 沟通， 获得 《技术手册》 第 ６ 版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的授权

（ ＩＨＯ 文件号 Ｓ１ ／ ０８０２）。 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自然资源部国际司的

大力支持， 外交部条法司、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提出了宝贵建议， 国家海洋信

息中心领导崔晓健和李双建高度重视， 在业务处领导赵锐组织协调下， 基于

《技术手册》 第 ５ 版中文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出版） 编译工作成果， 翻译组成员

认真研究 《技术手册》 第 ６ 版各部分内容， 顺利完成了相关工作。 公衍芬负

责全书统稿， 并对序言、 第 １ 章、 附录进行翻译和整编， 其他章节的翻译工

作分别由张建辉 （第 ２ 章和第 ６ 章）、 毕文璐 （第 ３ 章）、 桂静 （第 ４ 章）、



罗婷婷 （第 ５ 章） 负责， 李金蓉对全书图件进行了编译和处理。 原中国大洋

协会秘书长、 原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副代表毛彬研究员对全书做了审校。
同时， 本书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框

架下典型地理实体识别及划界作用研究 （４２０７６２０４） ” 和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项 目 课 题———我 国 海 洋 划 界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研 制 与 集 成 应 用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４０５５０５） ” 资助，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指正。

译者

二○二一年一月

２ １９８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技术手册



序　 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 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牙买加蒙特哥

湾开放签字， 标志着于 １９７３—１９８２ 年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结束。 《公约》
在第六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正式

生效。
虽然对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或是 《公约》 将来对人类的影响已无需赘述， 但我们需注

意一点：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综合了 １９５８ 年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海洋法方面的 《领海与毗

连区公约》、 《公海公约》、 《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和 《大陆架公约》 ４ 个公

约。 此外，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３２０ 个条款和 ９ 个附件涵盖了许多受关注的新领域， 其中包

括深海海底环境及资源的保护与养护等。
对于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海道测量工作者尤其关注的是处理海洋划

界、 海洋科学调查的实施和促进以及海洋技术的发展与转让等相关条款。 非常明确的是，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将在 《公约》 执行的技术问题方面发挥一定的

作用。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ＺＵＬＥＴＡ 大使、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ＬＥＶＹ 先生 （联合国官员）、
Ｆｒａｎｋ ＦＲＡＳＥＲ 海军少将 （国际海道测量局主席）、 Ｏ Ａ Ａ ＡＦＦＯＮＳＯ 海军中将 （国际海道

测量局局长）、 Ｍａｒｉｏ ＲＵＩＶＯ 博士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执行秘书） 和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ＳＣＯＴＴ 先

生 （全球海洋通用制图计划秘书） 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 如国际海道测量局第 ２８ ／ １９８３
号通函中所提及的那样，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被邀请就基线和大地基准点方面提供技术咨

询和信息。
第一版

为履行其责任与义务， 国际海道测量局主席提出了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编写一本关于

《公约》 技术问题的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特别出版物的倡议。 国际海道测量局在其第 ３７ ／
１９８４ 号通函中向成员们发出了参加该工作组的邀请， 并在其第 １６ ／ １９８５ 号通函中宣布工

作组由 １２ 名成员组成， 适时成立了海洋法技术工作组 （工作组成员见附录 ４）。
在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 ２ 日至 ４ 日的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上， 已故海军少将 ＦＲＡＳＥＲ 同意担

任主席。 会议一致同意 《技术手册》 应按照以下结构编写：
（１） 引言： 阐述手册的适用范围；
（２） 海洋法相关海道测量术语与概念一览表， 包括一般性质的图示说明；
（３） 可能的实际应用： 外业工作、 制图工作与计算， 以及关于计算机程序的附录

内容；
（４） 附有注释的参考目录： 该部分将不需征得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的认可， 只是简单

列出已发表的文献以及不同国家完成的工作等。



１９８６ 年， 上述 （２） 项的相关工作成为了第一部分———词汇表， 而 （３） 项的附录变

成了附录 ２———计算机程序。 后者是在日本的监督下完成的。 （３） 项的相关工作变成了

第二部分———实际应用。 法国和意大利承担了第二部分的最初工作， 国际海道测量局顾

问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提供了帮助并进行了编辑。
之后， 在摩纳哥进一步召开了三次工作组会议。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３ 日召开的第二

次会议， 审议了词汇表的第一版草案。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完成

了词汇表的编写工作， 开始着手对第二部分进行修订， 并认为第三部分———计算机程序

作为附录应再稍扩展一些。 在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２４ 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 审阅了第

二部分———实际应用。
第二版

１９８９ 年，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成立了关于海洋法大地测量方面的特别研究小组。 鉴于

该小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在摩纳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上， 海

洋法大地测量方面的特别研究小组被邀请加入海洋法技术问题工作组。 会议决定在任何

适当的时候， 本手册内容都可以参考由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特别研究小组编写的关于大地

测量应用的报告， 该报告将为本手册的读者提供大地测量方法应用方面的更多信息。 因

此， 会议决定删除关于椭球体表面角度与距离计算的附录。 此外， 考虑到要与最近出版

的第四版 《水文词典》 （Ｓ－３２） 保持一致， 决定对 １９８８ 年单独出版的第一部分———词汇

表进行修订。
第三版

由于计算机程序相关信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所以决定在第三版中删除附录 ２———
计算机程序。

第四版

２００２ 年末，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关于海洋法

海道测量、 大地测量及海洋地球科学问题的海洋法咨询委员会 （现在其职责范围还包括

海洋法技术问题手册的审议与更新） 决定成立一个编写小组来起草第四版 《技术手册》。
编写小组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４ 日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和国际大地测量协会海洋法咨

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前在国际海道测量局会合， 并推选来自加拿大的 Ｒｏｎ Ｍａｃｎａｂ 担任主

席。 编写小组的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在国际海道测量局召开。
会议认为， 第四版 《技术手册》 主要采取数字出版， 并将以非专业读者为目标。 随

着交叉引用和超链接的广泛使用， 数字出版变为可能， 其将成为专家用户第一个有用的

参考点。 会议决定将第三版手册附录 １ 中关于 “海图” 的资料包含到主要章节中， 并进

一步将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在 １９９６ 年作为一个单独附录来出版的 《海洋法技术问题手册大

地测量问题注释》 （主要由 Ｐ Ｖａｎíｃ̌ｅｋ 起草） 中的资料写入手册。 关于 “外部界限” 的章

节将包含一个对 《公约》 第七十六条所涉及的专业术语的回顾。 最后， 达成共识， 认为

应该增加一个关于 “电子方法” 的新章节， 反映自 １９９３ 年第三版出版以来计算和电子数

据的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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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在第四版手册发布使用 ４ 年后， 海洋法咨询委员会成员认为已出版的某些部分需要

更新。 所以， ２０１０ 年新的编辑小组成立， 确定了更新范围并制订了第五版的编写计划。
该小组成员在附录 ４ 中列出。

回顾旧版本， 编辑小组确定第 ２ 章 （大地测量学） 最需要进行大量修订， 以便更好

地反映目前在测量和卫星定位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为此， 这一章已经重新编写。
建议对第 ４ 章和第 ６ 章 （分别为基线和双边边界） 进行微调和补充； 建议对第 ３ 章

和第 ５ 章 （分别为海图和外部界限） 进行修改， 但是由于日程问题， 推迟在下一个版本

中执行。
与之前的版本有很大不同， 手册中精选的插图已经被 Ｃｌｉｖｅ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卧龙岗大学）

和 Ａｎｄｉ Ａｒｓａｎａ （加札马达大学） 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出来， 以便更好地解释某些概念和程

序。 在插图标题中恰当的位置给出了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的网站链接， 可以由此访问动画。
第六版

第五版 《技术手册》 完成和发布后， 为反映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第 ５ 章中对

电子海图配备要求方面所做的修订， 意识到对于第 ３ 章中海图和投影两部分内容还需要

开展相关工作。 第六版包含第 ３ 章的综合修订， 强调电子海图和纸质海图的应用。 在本

版编写过程中， 尽可能地使附录 １ 术语表与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公开出版物 Ｓ－３２——— 《水
文词典》 一致 （ＩＨＯ ＧＩ 注册中心确保术语的一致性）。

免责声明

在 《技术手册》 的编写过程中， 编者努力使资料和建议与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的规定

相一致。 但是， 其中一些条款很复杂， 并有不同的解释， 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 所提供

的信息和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编者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任何情况

下， 强烈建议读者参考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文本， 并在条款执行过程中征求权威建议。
文中提及的条款指的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的条款

符号

敏锐的读者会注意到整个文本中的某些符号可能不符合常规， 这反映了本手册的跨

国性质， 不同国家的编者使用特定的语言字体， 从而对符号的表示有所不同。

３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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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简　 介

１ １　 简介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 是一部综合的、 涵盖广泛的国

际法， 旨在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规范全球海洋的利用。 很多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因素影响着

《公约》 的实际应用， 正如 《公约》 也影响着海洋科学与技术的实践活动。 本 《技术手

册》 论述了海洋法、 大地测量学、 海道测量学和海洋地球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相互影响， 提出了一系列技术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理想解决将是相关国际法在海洋划界

中有序实践的关键。
本章是对海洋法的一个概述， 科学和技术活动将在本 《技术手册》 其他部分详细

论述。

１ ２　 海洋法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史

１ ２ １　 １９８２ 年之前

世界海洋划下的第一条界线是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 １４９３ 年颁布的通谕。 他宣布

以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以西 １００ 里格①的子午线为分界线， 分界线以西的岛屿及大陆归属

西班牙， 以东的岛屿及大陆归属葡萄牙， 前提是基督教君主没有实际占有这些领土。
１４９４ 年，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署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将该子午线向西调整

到佛得角群岛以西 ３７０ 里格处。 １５２９ 年，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又通过 《萨拉戈萨条约》
分割了 “东方海域”， 将一条贯穿澳大利亚中部的子午线定为分界线， 以东是西班牙领

土， 以西是葡萄牙领土。
在英国， 英格兰詹姆士一世于 １６０４ 年发表 “领土宣言”， 声明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周

边海域连同 ２７ 处海岬用直线圈闭起来， 并声称相关海域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 这些声明

的相关图解可参见 Ｆｒａｎｃａｌａｎｃｉ 和 Ｓｃｏｖａｚｚｉ 编著的 《海洋界线》 一书。
相比早期对海上控制权的主张， １７ 世纪初格劳秀斯的专著 《海洋自由论》 中就已经

论及了海洋自由权益。 该著作力图论证贸易自由的权益， 并作为对葡萄牙在 “东方海

① 里格为航海中计程， １ 里格约等于 ３ 海里。



域” 所主张权益声明的直接挑战而印刷出版。
这样， 在 １７ 世纪时就已形成了两大阵营 （分别主张沿岸国家控制和海洋自由） 并且

延续至今。 但是， 两大阵营都承认沿岸国家的确对靠近其陆地领土的海域享有控制权，
如有必要还可使用武力。 因而被人们所知晓的 “大炮射程原则” 就是以海岬或其他海角

上大炮的射程来界定近岸海域的控制范围。 这又反过来发展成为普遍共识： 海岸周边的

海上联盟处于海岸所属国的控制之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为解决沿岸国海上空间的界定问题， 国际社会认识到有必要开

展国际海洋法规的编纂工作。 于是， １９３０ 年国际联盟在海牙组织召开会议， 讨论沿岸国

家领海控制及公海自由相关法律的编纂问题。 虽然由于渔业方面存在的政治上的敏感问

题， 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条约或协议， 但一致认为可以在稍晚些时候再次召开相关

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联合国成立， 其较早的一项工作就是再次关注国际海洋法

规的编纂问题。 国际法委员会负责海洋法相关条约各条款的起草工作。 委员会于 １９５０ 年

着手开展相关工作， １９５６ 年将其工作成果提交给联合国大会。
与此同时， １９４２ 年， 领海以外的第一条海上分界线在委内瑞拉与英国 （代表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 之间诞生。 此举还确立了对已占有的大陆架的权利。 １９４５ 年杜鲁门的 《大
陆架公告》 宣称， 一个国家对其陆地领土向海洋延伸 １００ 英寻①之内的大陆架享有控制

权。 在拉丁美洲， 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国家纷纷仿效。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智利宣布对邻近

其海岸 ２００ 海里②距离的海洋和大陆架拥有主权和管辖权， 在这一方面迈出了具有深远影

响的第一步。 根据谈判的法律文书记录，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 日， 秘鲁颁布了类似的 ７８１ 号最

高法令； 厄瓜多尔于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发表了 《海洋区域宣言》 或者称 《圣地亚哥宣

言》， 于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利马签署了一项特别海上边界协议。
海洋法方面的发展还包括 １９５１ 年国际法院对英国与挪威关于采用直线基线法来计算

领海宽度的案例。 国际法院最后支持了挪威的主张， 因此也就宣告了在特殊地理条件下

这种类型的基线是合法的。
１９５８ 年， 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海洋法会议。 出人意料， 会议通过了 ４ 个公

约而不是一个公约， 这是第一次把海洋法编纂成法典。 可以说这些公约的一些内容是渐

进式的， 将随着海洋的逐步发展根据习惯法进一步改进。 这 ４ 个公约是： 《领海与毗连区

公约》、 《公海公约》、 《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和 《大陆架公约》。 每一个公约

需要被分别批准， 并且从开始就没有被普遍接受。
有 ４５ 个国家批准了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 但在这些区域的宽度问题上尚未达成一

致。 这就需要召开第二次海洋法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１９６０ 年， 联合国召开了第二次海

洋法会议， 但会议仍然没有就领海宽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在全体会议上， ６ 海里领海

附加 ６ 海里毗连区的提案也因一票之差而未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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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公约》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共有 ５６ 个国家批准了这一公约。 该

公约的很多内容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并且在目前的 《公约》 中得到体现。
《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并不成功， 只有 ３５ 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
《大陆架公约》 非常成功， 获得了 ５３ 个国家的批准。 该公约授权各国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早期开始就可以对其海床的非生物资源进行勘探开发。 此外，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该公约的表述明确了大陆架是指邻近海岸 （原公约： 大陆架是指邻近海岸但在领海之

外———译者注）， 其上覆水域深达 ２００ 米或虽超过 ２００ 米水深仍可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海底

区域的海床及底土。 因此， 该公约的规定实际上是开放式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 几个海洋法问题得到进一步发展。 单边领海宽度延伸的

主张 （一些已达到 ２００ 海里） 引起了试图维护公海自由国家的关注， 而其他国家宣称这

种延伸维护了他们在资源方面的权利。 渔区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１２ 海里逐渐延伸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的 ２００ 海里。 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 １９５８—１９７６ 年英国与冰岛之间

的 ３ 次 “鳕鱼战争”。 在此期间还有几件关于划界问题的法庭案例， 包括 １９６９ 年德国、
荷兰与丹麦间的北海大陆架案和 １９７７ 年英国、 法国西部海峡仲裁案等。

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发展可能就是世界深海海盆锰结核的发现。 由此人们担心主要工

业化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采利用这一巨大的矿产资源。 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１９６７
年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 Ｐａｒｄｏ 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深海资源应以全人类的利益

为前提进行开采。 这也引发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相关讨论。
联合国大会成立了海床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这一问题， 并且很快发现有必要对现有的

日内瓦 ４ 个公约进行整体考虑。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 １９７４ 年在加拉加斯开始了这

项工作， 并成了 《公约》 起草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公约》 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正

式开放签字。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相关工作由 ３ 个主要的委员会负责。 第一委员会负责起

草深海海床相关的条款， 包括这些条款的实施机制； 第二委员会主要负责传统的海上区

域与航行相关规定， 同时还包括对 “专属经济区” 和 “群岛国” 这两个新概念的介绍。
第三委员会负责对海洋科学研究的复杂区域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与维护制定相关条款， 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 而上述委员会产生的结果由第四委员会转换成各种谈判案文。
历时约 ８ 年且陆续召开了 １１ 期会议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被大

多数人认为是联合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１ ２ ２　 １９８２ 年之后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应自第 ６０ 个国家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的一

年后正式生效。 虽然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第 ６０ 份批准书就已完成交存， 但当时已批准

《公约》 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公约》 中关于深海海底采矿的规定。 当起草并通过这些

条款时， 世界经济中的主要行业很大程度上都是归由国家所有并运行。 而这种情况在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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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发生了改变， 开始向有着完全不同需求的私营跨国公司方向发

展。 《公约》 第十一部分关于深海海底采矿的规定已不能像其所起草的那样发挥作用。
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所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在不改变 《公约》 的前提下对这

些条款进行修改。 由于一个 《公约》 不能被选择性地认可或应用， 所以如果第十一部分

按照传统意义需要重新起草的话， 那么整个 《公约》 也应进行修订。 这将危及就国家管

辖与航行自由问题之间达成的一揽子协定， 而这也是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组织工业化国家和那些已经批准了 《公约》 的国家

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用来解决问题的时间并不多： 第 ６０ 份批准书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交存， 对于那些已经批准的国家来说， 在 《公约》 正式生效之前达成一个协议是必不可

少的。 １９９３ 年夏初， 一个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出现了， 联合国大会组织召开

了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商定这一解决方法。 这一解决方案最终达成， 《关于执行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开放签字。
这一做法使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签署批准了 《公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共有 １６０

个国家已经批准或加入了 《公约》 ———这是一项卓越的成就。

１ ３　 《公约》 组成及相关协定

《公约》 包含 １７ 个部分共 ３２０ 条以及 ９ 个附件， 《关于执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共由 １０ 条和 ９ 个附件构成。

《关于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协定》 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正式生效， 包含 １３ 个部分共 ５０ 条， 以及两个附件。
关于 《公约》 及相关协定的内容和情况等详细信息， 可访问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

法司 （ＤＯＡＬＯＳ） 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１ ４　 《公约》 的技术问题

本节定义了大地测量、 海道测量和地球科学等学科的大致目标， 并列出了这些学科

与 《公约》 的相关性。

１ ４ １　 大地测量学

由古希腊人开发的理论及应用几何学， 后来被称为大地测量学 （出自希腊语）， 作

为天文学的一个分支用来确定地球的大小和形状。 今天的大地测量学在广义上是与定位、
重力场绘图和地球动力学等相关的一门学科。

大地测量学可在全球、 区域与局部地区等层面进行研究， 每个部分都需要其特有的

理论和方法。 在局部地区这个层面上， 大地测量通常指的是平面测量。 大地测量学还可

被分为大地测量 （自然） 学 （地球科学的一部分） 和大地测量工程学。 大地测量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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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测量、 物理大地测量、 椭球面大地测量、 全球和区域大地测量网等学科， 而大地测

量工程学包括陆地测量、 地形图测绘、 海道测量、 矿山测量和地球空间信息等。
一般来说， 大地测量学以全球层面为主导， 而大地测量工程学与区域和局部地区的

任务和方法相关。 然而卫星大地测量工具的出现， 如全球定位系统或更普遍的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 已或多或少地抹掉了大地测量全球与局部地区方法之间的界线。 这暗示了全

球参考系的垂直水平应用以及精密观测与计算方法局部应用的发展趋势。 例如， 国际大

地测量协会鼓励国际大地测量参考系和国际大地测量参考框架的使用， 国际大地测量参

考框架包括精确测定固定点的全球网络， 以及为测绘和其他应用建立的地方和国家地理

空间网络。

１ ４ ２　 海道测量学

海道测量学被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定义为： 应用科学的一个分支， 涉及海洋与沿海地

区各种特征的测量与描绘， 主要目的是服务于航海及其他所有海上用途和活动， 特别包

括近海活动、 研究、 海洋环境保护和预报服务。
因此， 海道测量学涉及确定海洋 ／海底构造所需要开展的所有活动。 除了测量海底深

度外， 海道测量学还包括其他多种测量， 例如潮汐、 水流、 重力、 磁场强度以及水柱和

海床的物理、 化学和结构属性。
海道测量的步骤可以归纳为：
（１） 通过在海上和沿岸系统地开展测量与勘查， 采集以下相关的地理参考数据：
———海岸形态， 包括服务于海上航行的人工设施 （航标和港口布局）；
———水深， 包括所有可能造成航行风险及其他与海上活动相关的事项；
———海床的构成；
———潮汐、 潮流和水流；
———水柱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２） 这些信息的处理目的是建立有序的数据库， 以便服务于专题图、 海图的制作以

及其他各种活动的记录， 特别包括：
———航行安全 （包括交通管制和分道通航制）；
———海军行动；
———海岸管理与防御；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资源开发与海底电缆 ／管线的铺设；
———海洋界线的界定 （海洋法的实施）；
———海洋与近岸地区的科学研究。

１ ４ ３　 海洋地球科学

海洋地球科学研究的是构成海岸带、 海床和海底结构的物质， 以及影响这些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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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海洋地球科学涉及沉积物与非沉积物的组成与分布， 以及它们的形成机制。 除了

直接采样与测量外， 其调查技术还包括通过遥感观测 （声音信号的传输、 重力场、 磁场

测量） 来确定那些无法直接测量的构造的物理和化学特征。
海洋地球科学涉及的范围从原子到行星。 通过研究不同时间尺度 （跨季节甚至跨年

代） 下区域环境的发展变化， 有助于解释岸线和海底的形状及其变化。 代表着局部地区

航行危险的沿岸和海底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是地质和构造演变过程的结果。 这些

实体的特征不仅可以影响海洋界线的确定， 还会影响到某些分界线的形状， 乃至影响航

行的难易程度以及资源的开采。
根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 （见第 ５ 章） 规定， 海盆构造历史及结构的正确评价对确

定大陆架外部界限至关重要， 对 《公约》 第六部分和第十一部分 （分别为 “大陆架” 和

“区域” ） 提到的海底非生物资源的性质、 分布与价值的理解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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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大地测量和定位

２ １　 简介

在 １９ 世纪末期， 大地测量学被定义为 “测量和绘制地球表面的科学” （Ｈｅｌｍｅｒｔ，
１８８０）。 由于地球表面在很大程度上由重力场形成， 并且大多数大地测量直接或间接地依

赖于该重力场， 所以大地测量的定义包括确定地球表面的重力场。 此外， 由于大地测量

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各种空间大地测量技术的改进， 大地测量的传统定义已经扩展到包

括地球表面形状及其重力场的时间变化。 也就是说， 大地测量已不仅仅与三维定位和制

图有关， 还与确定地球几何形状及其重力场的时变分量有关。 在这个扩展后的定义中，
大地测量既是地球科学的一部分， 又是一门工程科学 （包括测绘、 制图和导航）。 它可

以从实用角度进一步划分为 “全球大地测量学” 和 “大地测量高精度定位”。 在过去 ２０
年中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势， 即建立独特的全球模型， 并采用本地或国家基准点和参考面，
其衍生或关联于全球参考框架和重力场解。

２ ２　 现代空间大地测量学

随着时间、 空间分辨率及精度的提高， 人们应该认识到地球观测的重要性： 其不仅

能够促进对地球的科学认识， 能作为地球表面和海底及其附近地貌的制图基础， 还能支

持基本的社会活动， 如管理自然资源、 环境保护、 减灾和应急响应 （Ｇｒｅｊｎｅｒ⁃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ａ
ａｎｄ Ｒｉｚｏｓ， ２００９）。 尽管在本节中没有进一步探讨大地测量的后一种应用， 但有必要提请

诸位注意 “现代大地测量学” 的各种特性， 鉴于空间大地测量技术的强大支撑能力， 如

今大地测量的主要任务已发展为： 定义和维护精确的几何和重力参考框架、 模型， 并为

用户提供高精度技术以连接到这些框架。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 （ＩＡＧ） 为所有主要卫星大地测量技术建立服务 （ ＩＡＧ， ２０１２）：

国际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ＮＳＳ） 服务 （ＩＧＳ）、 国际激光测距服务 （ＩＬＲＳ）、 国际甚长基

线干涉测量服务 （ＩＶＳ）、 国际星载多普勒无线电定轨定位系统 （ＤＯＲＩＳ） 服务 （ ＩＤＳ）、
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统服务 （ＩＥＲＳ）， 以及国际重力场服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ｇｆｓ ｎｅｔ ／ ）。
这些服务产生了大量产品， 包括精确的卫星轨道、 地面站坐标、 地球自转和方向值、 重

力场量和大气参数。 尤其是对于海洋法事宜， 大地测量学的贡献是， 确定国家和国际基

准与大地水准面， 以及基于 ＧＮＳＳ 的精确定位。



２ ２ １　 国际地球参考系统

虽然现代大地测量学具备一系列空间技术以绘制和监测固体地球表面和海洋的几何

形状及其重力场， 但大地测量学的基本作用仍然包括确定地球和天球参考系统。 这些参

考系统为制图、 导航、 空间数据采集和管理等实用大地测量实施提供了基础， 也支持了

与地球动力学研究和地球科学相关的科学活动， 特别是支持了全球变化研究 （Ｇｒｅｊｎｅｒ⁃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ａ ａｎｄ Ｒｉｚｏｓ， ２００９）。

在三维空间中， 各点的位置最便利的描述方法是基于笛卡尔坐标： Ｘ、 Ｙ 和 Ｚ。 自太

空时代开始以来， 这种坐标系通常是 “以地球为中心的”， 其中 Ｚ 轴与地球的协议轴或

瞬时旋转轴对齐。 由于地球的地心或质心位于卫星轨道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所以对于由

基于卫星的大地测量方法定义的坐标系而言， 该点是其自然起源。 然而，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人们才首次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 建立和 ／或革新国家大地测量基准。 在这之

前， 各国家基准都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
国际天球参考系统 （ ＩＣＲＳ） 构成了描述天球坐标的基础， 国际地球参考系统

（ＩＴＲＳ） 则是以尽可能高的精度定义地面坐标的基础。 这些参考系统的定义包括： 其各

条轴的方向和原点、 比例、 物理常量和其实现模型， 例如， 近似大地水准面的 “参考椭

球体” 的大小、 形状和方向 （参见第 ２ ２ ２ 节） 和地球的重力场模型。 ＩＣＲＳ 和 ＩＴＲＳ 之

间的坐标转换由一系列旋转来描述。 这些旋转解释了进动、 章动、 格林尼治真恒星时和

极移， 而它们又共同解释了地球自转轴方向和旋转速度的变化。
虽然参考系是一种数学抽象概念， 但其通过大地观测得到的实际实现被称为 “参考

框架”。 ＩＴＲＳ 的惯例实现是国际地球参考框架 （ＩＴＲＦ）， 它是各处明确确定的基础地面站

的一组坐标和线速度 （后者主要归因于地壳变形和板块构造运动）。 就 ＩＴＲＦ 而言， 这些

地面站是 ＩＧＳ、 ＩＬＲＳ、 ＩＶＳ、 ＩＤＳ 地面网络， ＩＥＲＳ 通过在这些点采集的空间大地测量观测

数据， 计算和发布其坐标和线速度 （２０１２）。 地球的固体表面 （包括海底） 由许多大型

构造板块 （以及许多边界定义不太明确的较小板块） 构成， 这些板块在与其他板块碰撞

的过程中， 在整个岩石圈中滑动 （图 ２ １）。 虽然板块的速度可以高达每年 １ 分米或更

高， 不过相对于固定坐标框架， 典型的构造板块每年仅运动大约几厘米。 该框架通过

ＩＴＲＦ 的固定轴实现———以反向方式定义， 使用大地测量技术通过跟踪各固定轴相对于地

球 （移动的） 地壳的方向， 并跟踪笛卡尔系统原点相对于 （移动的） 地心的位置。
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 ＩＴＲＦ 有几种不同的实现， 分别被定名为 ＩＴＲＦ ｙｙｙｙ， 其中 ｙｙｙｙ 指的

是发布年份。 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 ｙｙｙｙ 通常也指站点坐标和速度的参考历元。 最初国际地球

参考框架实现每年一计算， 不过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 ＩＥＲＳ 开始以 ３ ～ ５ 年的间隔发布新的

ＩＴＲＦ 实现， 最新的是 ＩＴＲＦ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虽然 ＩＴＲＦ ｙｙｙｙ 每次更新都会有更高的内符合

精度， 并且比前一个 ＩＴＲＦ ｙｙｙｙ 包含更多的基础地面站坐标和速度， 但不同 ＩＴＲＦ 之间地

面站坐标的主要差异反映了两个框架的参考历元之间地壳变形和板块构造导致的站点运

动。 地面站的线速度可用于推算该站之前或之后的坐标 （参见第 ２ ３ ２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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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　 估算速度下地球构造板块的全球模型 （ＩＴＲＦ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现代基准 （或用来测量相对位置的参考面） 是用全球、 本地或国家基本站网络的瞬

时 ３Ｄ 坐标 ［或如果仅使用纬度和经度来定义椭圆体上的水平位置， 则使用 ２Ｄ 的 （参见

第 ２ ２ ３ 节） ］ 确定的。 它可能与 ＩＴＲＦ ｙｙｙｙ 参考框架处于同一历元年， 也可是任意历

元。 请注意， 今天使用诸如 ＧＰＳ 和 ＧＬＯＮＡＳＳ 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ＮＳＳ） 技术， 计算

任何地面站在测量瞬时历元的地心参考框架 （例如 ＩＴＲＦ） 下的坐标， 要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 即使基准实际上以当前的 ＩＴＲＦ 实现为基础， 坐标仍须转换至基准系统， 因为历元

年不同。 将在第 ２ ３ 节进一步讨论基准。

２ ２ ２　 大地水准面

大地水准面一词用于表示与平均海平面 （ＭＳＬ） 相符， 但不完全相同的特殊的重力

等位面。 地球质量产生的引力和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共同构成了地球重力场。 如果可

以自由调整这两种力的合力， 那么海洋延伸包围整个地球形成的表面就与平均海平面

一致。
虽然上面的定义参考了海平面， 但从概念上讲， 大地水准面可延伸至大陆下， 并与

最佳拟合椭球体在垂直距离上有最高 １００ 米左右的差异 （图 ２ ２）。 除了海图上的水深点

参考基准为低潮面， 其他制图中使用的高程参考面为大地水准面。 因此， 大地水准面通

常被称为垂直基准， 从它起算的高度通常指平均海平面以上的高度。 在实际实现中， 通

常将沿海所设验潮仪处的平均海平面作为覆盖区域的垂直基准。 由于海面地形 （ＳＳＴ）
存在， 这种方法存在一些固有误差， 海面地形可能达到 １ 米以上， 并且会随着位置和时

间而变化。 由于多空间效应、 风或潮汐影响， 静止平均海平面并非重力等位面， 由此产

生了海面地形。 此外， 局部平均海平面是通过间接方法确定的， 即通过分析特定时间段

内的一个或多个地点的验潮仪记录来确定， 因此局部平均海平面在该时间段内默认有效。
不过实际上， 平均来讲， 平均海平面非常接近大地水准面。

９第 ２ 章　 大地测量和定位



图 ２ ２　 地球重力场模型 ＥＧＭ２００８ 大地水准面高， 结合以下数项得出： 主要

采集于陆地上的地表重力数据， 海洋卫星测高， 以及多个近地卫星轨道扰动

的观测值分析 （ＥＧＭ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注意， 在一些测量圈中， 垂直基准这一术语用于表示任选原点的控制点、 水准点或

水准点网络。 这种用法有些令人困惑， 在海图、 海洋基准或潮高系统方面的讨论中应避

免使用。 当然， 大地水准面不是海洋应用中实际使用的唯一垂直基准。 第 ２ ４ １ 节讨论

的海图基准是用于航海图的垂直基准示例。 ＩＡＧ 正在研究世界高程基准的其他定义及其

在实践中实现的方法 （参见第 ２ ４ ２ 节）。
在讨论大地水准面本身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地测量中使用的两种基本的高程

定义。 正高是在测量实践和陆地测绘中使用的标准高度。 任意一点的正高定义为大地水

准面和该点间铅垂线的长度。 因此显然， 位于大地水准面上的任何点的正高均等于零。
如果需处理物理定律起主导作用的现象， 则需要使用力高。 例如在水文查勘中会遇到这

样的情况。 力高的定义方式是所有点都在同一水平面上。 因此， 地球重力场等位面上的

所有点都具有相同的力高。 如果一点的力高大于另一点， 则流体将从较高点流向较低点。
而正高就不是这种情况。 位于大地水准面上的任何点的力高也等于零。 读者如有兴趣了

解如何将外业测量获得的水平高差转换为正高或力高， 请参考 Ｖａｎíǒｅｋ 和 Ｋｒａｋｉｗｓｋｙ
（１９８６） 的标准大地测量学教程。 第 ２ ３ 节介绍了另一种高程， 即大地高或椭球高， 椭球

高的平面基准是参考椭球体， 通常用于将 ＧＮＳＳ 产生的 ３Ｄ 笛卡尔坐标转换为纬度、 经度

和大地高系统 （图 ２ ６）。
大地水准面可能是大地测量学中最重要的表面。 大地水准面的计算主要使用两大类

技术， 相应地有两类结果可用： 全球解和区域解。 全球解可用于涉及许多函数及其球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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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方程， 而区域解通常由地理网格上的数值给出。 这两种情况下， 大地水准面均由

在各点处的大地水准面高或大地水准面差距 （大地水准面相对于水平基准的参考椭球体

的偏移） 来表述。 因此， 要使用大地水准面高时， 就必须知道它参考的是哪个参考椭

球体。
重力加速度地基或空基观测数据所揭示的大地水准面的短波长 （最多数百千米）

特征现在已经众所周知， 在世界上许多陆地区域， 其误差达亚分米水平。 在海上， 大

地水准面可以通过卫星测高直接测量。 现已进行了几次卫星测高任务， 最近的一次为

杰森测高卫星及后续任务， 其产生了目前最精确的海面地图。 卫星测高测量的是参考

椭球体上方 （瞬时或平均） 的海面高， 由于 ＳＳＴ （即平均或瞬时海面与等位面如大地

水准面的差距） 的存在， 所以从该系统获得的大地水准面仅为近似结果， 精度可能为

１ 米。 来自 ＣＨＡＭＰ、 ＧＲＡＣＥ 和 ＧＯＣＥ 等卫星重力测量任务的数据， 正在迅速提高我

们对大地水准面形状的认识。 现在， 可以反映由于地下水和地表水变化引起的长波重

力场特征 （数千千米） 时间变化的大地水准面模型也已经问世。 最新的通用全球重力

场模型是 ＥＧＭ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２ ２ ３　 参考椭球体

大地水准面是一个形状非常不规则的表面 （见图 ２ ２）， 因此在大地测量和制图中必

须使用简化的几何形状———椭球体， 它对所有几何计算来说都非常接近大地水准面的形

状 （图 ２ ３）。 过去曾使用过许多不同的 “参考椭球体”， 其中大多数是特定地区的大地

水准面基本近似值或平均海平面， 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则不那么近似 （图 ２ ４）。 ＩＡＧ 建议

使用 “ＧＲＳ８０” 参考椭球体。 不过， 人们通常也使用略有不同的 ＷＧＳ８４ 椭球体。 这些旋

转椭球体的大小和形状由两个参数定义： 长半轴 （ “ａ” ） 和短半轴 （ “ｂ” ）， 或有时也

由椭圆的扁率 （“ ｆ” ） 定义 （图 ２ ３）。 将椭圆围绕其短半轴旋转即产生 ３Ｄ 椭球体形状。
中心为地心的参考椭球体在几何意义上能最佳拟合大地水准面———这两个面的最大间隔

约为 １００ 米 （图 ２ ２）。 大地水准面高在数学上被定义为给定椭球体上方 （ ＋Ｎ） 或下方

（－Ｎ） 的 Ｎ 米 （图 ２ ５）：
ｈ＝Ｈ＋Ｎ

其中： ｈ 为大地高 （椭球体上方的高度）； Ｈ 为 ＭＳＬ 以上的高度； Ｎ 为大地水准面高。

２ ３　 测量基准

测量基准可以区分为非地心基准和地心基准。 非地心基准的笛卡尔坐标原点是任意

定位的， 以满足某些局部区域的大地水准面与进行坐标计算的参考椭球体的最佳拟合

（图 ２ ４）， 而地心基准则意味着原点位于地球质心。 此外， 用于大地测量计算的参考椭

球体的定义也提供了表达水平位置的简便方法， 即大地纬度 （ϕ） 和经度 （λ） （图
２ ６）。 在这种情况下， 参考椭球体有时也称为水平基准。 垂直基准见第 ２ ４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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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地球的经线剖面图 （显示了大地测量中使用的各种物理和数学面）

图 ２ ４　 地心和非地心局部参考椭球体 （经线剖面显示 “最佳拟合” 的使用区域）

测绘基准总是在国家或局部层面上进行定义的， 并且它们大多数是 ２Ｄ 或水平基准。
国家基准与明确定义的参考椭球体有关， 它是一种数学方法， 除了在使用海图辅助导航

时确定坐标之外， 还可用于表示所有地面站坐标、 地形、 国家测绘机构感兴趣的自然或

人文特征的位置。 不同国家的测绘基准总是不尽相同。 过去， 由于参考椭球体的原点和

其长半轴 ／短半轴的方向不同， 这种测绘基准之间的差异比现在大得多， 同一点的坐标可

能偏移几百米甚至更多 （图 ２ ４）。 采用地心作为国家基准的原点意味着现在国家基准间

的差异最多为米级，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本地面站在不同的历元年的坐标得到了固

定。 ＷＧＳ８４ （２０１２） 附录 Ｂ １ 给出了国家基准列表。 注意其中很多国家基准都是 ２０ 多年

前的， 因此采用的是非地心基准。 陆地地图以及现代大中比例尺海图都会标明所使用的

大地测量基准。
如前所述， 对于选定尺寸和形状用作坐标参考面的参考椭球体， 其相对于地球的位

置和方向也必须是唯一确定的。 如今使用地心笛卡尔系统是因为 ＧＮＳＳ 定位技术是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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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准表示坐标 （参见第 ２ ５ 节）。 事实上， 由于几乎普遍使用国际地球参考框架作为国

家基准的基础， 参考椭球体及其位置和方向目前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 参考

椭球体实际上是 ＩＴＲＦ 的一个便捷实现， 而并非像以往那样是其定义的基础 （参见第

２ ３ １ 节）。 也就是说相对于物理地球， 笛卡尔轴线原点和方向及其时间变化是至关重要

的。 除了参考椭球体的中心被定义在地心外， 其长半轴与地球在历元年的旋转轴或协议

轴相一致 （图 ２ ７）。
水平大地坐标 ϕ、 λ 和大地高 ｈ 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笛卡尔坐标 Ｘ， Ｙ， Ｚ。 逆转换

（即从笛卡尔坐标转换成大地坐标） 则不那么直接； 示例参见 Ｖａｎíǒｅｋ 和 Ｋｒａｋｉｗｓｋｙ
（１９８６）。 所有转换都假定笛卡尔轴和参考椭球轴之间的关系如图 ２ ６ 所示， 并假定参考

椭球体的大小和形状是已知的。

图 ２ ５　 大地高 （ｈ）、 正高 （Ｈ）、 大地水准面高 （Ｎ） 及其相互关系

图 ２ ６　 参考椭球体， 仅在几何关系中说明笛卡尔坐标 （Ｘ， Ｙ， Ｚ） 和大地坐标 ϕ、 λ 和 ｈ
之间的关系———轴线和参考椭球体的原点可以是地心的也可以是非地心的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２＿６ ｐ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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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７　 地心参考椭球体 （ＩＴＲＦ 以及由其衍生的地心基准的基础）

目前， 最常用的参考椭球体是 ＧＲＳ８０ 或 ＷＧＳ８４ 模型的参考椭球体 （参见 ＷＧＳ８４
［２０１２］ 附录 Ａ， 了解过去用于大地测量学和制图的参考椭球体列表）。 必须强调的是，
参考椭球体是涉及大地纬度和大地经度计算的基础， 例如利用椭球体上两点的水平坐标

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 或确定两个点之间的直线或最短线， 这在海洋法问题中有时会用

到。 此外， 要在地图或海图上显示的所有点必须具有相对于基准的参考椭球体的水平坐

标， 以便将这些坐标正确转换为地图投影坐标 （参见第 ３ ５ 节）。 请注意， 无论使用纸质

海图还是电子海图， 都必须进行地图投影。 ＧＮＳＳ 产生的笛卡尔 ３Ｄ 坐标必须首先转换为

大地经度和大地纬度， 然后才能转换为所需的海图投影， 用于导航或制图。

２ ３ １　 非地心基准

尽管这些基准 （过去是， 且现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是） 局限于当地或地区范围内， 但

有些基准构成了国家制图的基础， 这对海洋法问题来说非常重要。 它们的覆盖区域有限，
参考椭球体相对于地球质心和旋转轴的几何关系见图 ２ ３。

这种非地心基准是如何在实践中建立的？ 这些非地心基准使用不同形状和尺寸的椭

球体， 以某种明确的方式参照地球进行定位和定向。 传统上来讲， 这个定义的实现过程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椭球体法线定向。 通过指定某个所谓的基准点的纬度和经度来实现。
———相对于本地重力线的基准点椭球体法线的方向。 通过指定基准点处垂直分量的

偏转来实现。
———基准点处的大地水准面－椭球体偏差。 通常选择等于零。
———基准面相对于地球体的方向。 通过在以基准点为原点的网络中选一条线， 为该

线的大地方位角取值来实现。
在确定或分配基准点的坐标， 并使用上述程序定义非地心参考椭球体的方向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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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可采用大地控制测量原理确定大地控制点网络的坐标。 控制测量是通过在控制点之

间进行距离和角度测量并对其进行复杂分析来完成的。 随着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 （起先

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的多普勒导航系统， 随后是 ＧＰＳ）， 可以直接确定地面站的

坐标。 然而， 在使用现代大地测量原理重新定义国家基准本身之前， 这些卫星产生的坐

标先仅转换为拟观测值并纳入大地测量控制网平差过程。 最终结果是一组大地测量网络

观测站的坐标， 由此实现了非地心基准， 成为该国地图和海图的基础。
使用非地心基准对海洋法问题有何影响？ 图 ２ ８ 显示了如何在陆地测量一个国家的

正常基线坐标， 一般通过控制点到基线点间的距离和角度观测， 直接连测到已建立的大

地控制网。

图 ２ ８　 通过连测大地控制网确定正常基线控制点

（资料来源： Ｔｈａｍｓｂｏｒｇ， １９８３）

此外， 由于使用了基于不同非地心基准的坐标系， 不同国家编制的海图上显示的同

一点可能被赋予不同的纬度和经度值。 这些差异可能对位置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避免在

定位海洋边界划界时出现制图不兼容的可能性， 建议采用共同的大地测量基准。 针对所

有主要国家基准而言， 将非地心基准坐标转换为全球 ＷＧＳ８４ 地心基准坐标的转换模型都

已经可以获取。
目前， 最好是在采用地心基准进行海洋边界划界的同时， 利用 ＧＮＳＳ 技术确定划界

点的坐标。

２ ３ ２　 地心基准

地心基准 （如 ＷＧＳ８４ 和 ＩＴＲＦ）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适用， 也可以仅与一个国家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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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地心基准与非地心基准不同， 每一个非地心基准都是在局部或区域层面上定义的，
完全独立于其他基准， 而所有国家地心基准基本都源于特定的 ＩＴＲＦ 或与特定的 ＩＴＲＦ
一致。

实现 ＩＴＲＦ 的地面站不一定具有足够的数量或密度来满足特定国家的需要。 因此， 国

家地心基准通常由更多的大地控制点集的坐标来实现， 尽管其密度可能与第 ２ ３ １ 节中

提到或图 ２ ８ 所示的传统控制网的密度不同。 通过采用位于该国境内及其周边的 ＩＴＲＦ 站

点的固定坐标， 国家基准得以由 ＩＴＲＦ 定义或与之一致。 密集的国家大地控制网坐标是使

用 ＧＮＳＳ 大地测量技术， 通过连接上述选定 ＩＴＲＦ 地区网站来计算的 （参见第 ２ ５ 节）。
这些固定的 ＩＴＲＦ 站点有时也称为基准站。

注意， 特定 ＩＴＲＦ 的参考历元可能与源自该 ＩＴＲＦ 的国家地心基准的参考历元不同。
例如， 旧的基准坐标可以通过发布的速度值在时间上向前传播。 在随后的基准调整计算

中可以固定这些坐标， 包括将传统地球大地测量 （距离和角度的） 观测值和基于 ＧＰＳ 的

相对坐标结合起来， 这些坐标为同一地心基准上的所有大地测量控制站输出一组齐次

坐标。
可以使用以下关系更改 ＩＴＲＦ 坐标以解释站点运动：

Ｘ ｔ１
＝ Ｘ ｔ０

＋ （ ｔ１ － ｔ０） ｙｒｓ × Ｖｘ

Ｙｔ１
＝ Ｙｔ０

＋ （ ｔ１ － ｔ０） ｙｒｓ × Ｖｙ

Ｚ ｔ１
＝ Ｚ ｔ０

＋ （ ｔ１ － ｔ０） ｙｒｓ × Ｖｚ

其中： Ｘ ｔ１， Ｙｔ１， Ｚ ｔ１
＝第 ｔ１年站点的 ＩＴＲＦ 坐标；

Ｘ ｔ０， Ｙｔ０， Ｚ ｔ０
＝历元参考年 ｔ０年站点的 ＩＴＲＦ 坐标；

Ｖｘ， Ｖｙ， Ｖｚ ＝历元参考年 ｔ０年站点的 ＩＴＲＦ 速度分量。
首个全球大地测量基准于 １９６０ 年由美国定义， 称为世界大地系统 （ＷＧＳ６０）。 用于

全球测绘、 制图和导航的真正世界性地心坐标系首次成为可能。 这一模型一直以来持续

改进， 该系统最新的版本是 ＷＧＳ８４ （２０１２）。 ＷＧＳ８４ 基准中表达了全球定位系统广播星

历， 因此所有使用全球定位系统绝对 （单点） 定位技术确定的坐标均采用 ＷＧＳ８４ 基准

（其他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如俄罗斯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 欧盟的伽利略定位系统和中国的北斗

定位系统， 采用略有不同的地心基准， 与 ＩＴＲＦ 相差不超过几厘米）。
在 １９８３ 年，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内部达成了协议， 采用 ＷＧＳ８４ 作为航海图的全球基

准， 尽管更准确地说它是海图上各点水平表达的基准。 如第 ２ ４ １ 节所述， 海图中的高

程基准定义也有所不同。
必须强调的是， 以不同地心基准———国家基准 （ ＮＡＤ８３）、 ＩＴＲＦ 基准 （ ＩＴＲＦ９７、

ＩＴＲＦ２０００ 等） 和 ＷＧＳ８４ （或其他 ＧＮＳＳ 大地测量基准） 表示的某地 （如美国） 同一点

的坐标， 最多相差 １ 米左右， 如果表示的是同一个历元年， 则相差更小。 因此， 尽管在

大地测量应用中仍然需要一个转换模型， 但在制图、 海洋边界划界和其他海洋法问题中

则不需要考虑这一点， 因为所有的地心基准都可以视为是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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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３　 大地测量基准转换

要将坐标从一个基准转换到另一个基准， 需要知道基准转换参数。 通常， 可以通过

赫尔默特变换或类似变换来实现这种转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参数包括 ３ 个平移分量

（Δｘ， Δｙ， Δｚ）、 ３ 个旋转参数 （θｘ， θｙ， θｚ） 以及一个比例校正 （图 ２ ９）。 旋转参数通

常很小， 在其正弦和余弦函数中足以使用小角度来近似， 并且有时可以完全忽略。
两个大地测量基准间的转换参数是根据以往一组相同点在两个基准中的坐标而实证

确定的。 由于不可避免地存在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这些位置总是扭曲的， 所以必须仔

细确定转换参数。 建议从相关国家制图机构获得与国家基准相关的转换参数。 还有一种

是 １４ 参数的转换模型， 其中包含 ７ 个标准相似转换参数的时间变率。 使用这样的模型，
既可以消除基准之间的历元年差异， 也可以消除原点、 方向和比例的影响。

除了涉及国家基准的转换外， 也有多种参数可在不同的 ＩＴＲＦ 实现之间以及在ＷＧＳ８４
和 ＩＴＲＦ 之间进行坐标转换 （ＩＥＲＳ， ２０１２）。

图 ２ ９　 两个大地测量基准的相似转换模型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２＿９ ｐｐｔ）

一组用于多种世界基准 （过去和现在） 的转换参数， 以 Ｘ， Ｙ， Ｚ 地心偏移的形式列

于 ＷＧＳ８４ （２０１２） 的附录 Ｂ 和附录 Ｃ 中。 如果希望在基准 Ａ 和基准 Ｂ 之间进行转换，
但没有可用的官方转换参数或模型， 则可以从基准 Ａ 转换为 ＷＧＳ８４ （即地心基准）， 然

后使用公布的原点偏移从 ＷＧＳ８４ 转换为基准 Ｂ。 ＷＧＳ８４ （２０１２） 出版物中的原点偏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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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到米， 尽管对于大地测量而言不够精确， 但足以满足海洋法和制图应用。

２ ４　 垂直基准

虽然过去几十年大地测量学的发展极大地简化了定位过程， 但是垂直基准依然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 第 ２ ２ ２ 节和第 ２ ２ ３ 节介绍了大地水准面和参考椭球的概念， 二者均

可作为零米基准面 （见图 ２ ５）。 大地水准面以上的高度可称为正高或力高。 参考椭球以

上的高度是大地高或椭球高。 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 大地水准面和参考椭球面取最佳拟

合全球平均海平面的表面。 大地水准面是一个物理表面， 即地球重力场等位面。 椭球体

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数学表面， 只为计算方便而采用。
在陆地高程系统中， 假定大地水准面和平均海平面在基本水准点或验潮仪处是重合

的， 这些水准点或验潮仪确定了一国的大地高程基准， 也就是陆地地图高程所参照的基

准 （图 ２ １０）。 通过高潮采样确定的高水位可以界定所谓的海道测量岸线， 在该处陆地

制图过渡至海洋制图。 在某些国家， 将高水位作为可注册到地籍册 （登记物主所有权）
的土地所有权边界。 海图基准在第 ２ ４ １ 节进行讨论。

图 ２ １０　 陆地地图和海图的垂直基准

ＨＡＴ： 最高天文潮位 （面）； ＭＨＷＳ： 平均大潮高潮位； ＭＨＨＷ： 平均高高潮位； ＭＨＷＮ： 平均

小潮高潮位； ＭＬＨＷ： 平均低高潮位； ＭＳＬ： 平均海平面； ＭＬＷＮ： 平均小潮低潮位； ＭＨＬＷ：
平均高低潮位； ＭＬＷＳ： 平均大潮低潮位； ＭＬＬＷ： 平均低低潮位； ＬＡＴ： 最低天文潮位 （理论

深度基准面）； ＢＭ ／ ＴＲＩＧ： 水准点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２＿１０ ｐｐｔ）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水文局）

长期以来， 海平面和陆地高程经历了不同速度的缓慢变化和周期性变化 （Ｌａｍｂｅｃｋ，
１９８８）。 虽然全球海平面每年上升几毫米， 但陆地每年可上升或下沉数厘米或更多， 特别

是在活跃的构造区或是水或烃类物喷出地面的地区。 对多数海岸来说， 这种垂直变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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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对于低坡度的海岸， 这种变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 由于冰

后期哈德逊湾地区地壳上升， 加拿大逐年稳定获得数百平方千米领土 （Ｗａｌｃｏｔｔ， １９７２）。
正如对所有基准问题一样， 不同类型垂直基准之间的转化也必须小心处理。 此外，

如同 ３Ｄ 参考框架和基准， 我们必须区分出那些在理论上很严谨， 但实际上并不能精确实

现的基准定义， 如大地水准面。 而潮汐基准面， 虽然其实际实现极具挑战性， 但是对于

海洋法应用如海洋边界划界， 基准定义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比绝对意义上的精度更重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人们一直致力于国际高程参考系统 （ ＩＨＲＳ） 定义的发展和实

施， 以便更清楚地观察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海平面所经历的变化。 为此， ２０１５ 年在布拉格

举行的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 ＩＵＧＧ） 会议上， 国际大地测量学协会

（ＩＡＧ） 通过了一项定义 ＩＨＲＳ 的公约 （ｈｔｔｐｓ： ／ ／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ａｇ⁃ａｉｇ ｏｒｇ ／ ｄｏｃ ／ ５ｄ７ｂ８ｆｄ９ｄ３１ｄｃ ｐｄｆ）。
同时， 在蒙特利尔 ２０１９ 年 ＩＵＧＧ 会议期间， ＩＡＧ 通过了第 ３ 号决议， 旨在建立国际高程

参考框架 （ＩＨＲＦ）， 并提供若干建议指导个别国家实现 ＩＨＲＦ （ｈｔｔｐｓ： ／ ／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ａｇａｉｇ ｏｒｇ ／
ｄｏｃ ／ ５ｄ７ｂ８ｆｄ９ｃ６ａａ０ ｐｄｆ）。

２ ４ １　 海图基准

为了通过深度测量为海员提供安全边界， 需参照海图基准标绘所有深度。 海图基准

可以换算为潮汐预报基准， 而且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将其定义为潮汐通常不会下降至比其

更低的平面 （图 ２ １０）。 所以， 不像陆地地图高程一般参照大地水准面替代平均海平面，
海图深度参照的是低潮面。 为了确定海图基准， 必须要观测各点至低潮面的高程。 因此，
必须确定低潮面位于平均海平面以下的高程。 这可以通过分析目标区域附近验潮仪的记

录来完成， 通常只有国家海道测量部门或港口机构才有相关的专业技术。
在重要港口等许多海岸观测点都设有连续运行的验潮仪。 这些观测点被称为主控验

潮仪观测站或参考港， 在世界各地许多站点不间断地运行。 这些观测点收集的大量数据

为建立准确的海图基准高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海图基准所需的所有地点运行长

期验潮仪一般是不现实的。 所以， 在主控站之间不同地点建立了二级观测站。 这些观测

站的海图基准采用较短时期 （通常只有 １ 个月） 内收集的数据得出。 通过与附近主控验

潮仪的同步观测结果进行比较来分析这些数据。 显然， 一个足够密集的主控站网是至关

重要的， 因为只有主控站和二级站观测到的潮汐特征非常相似， 并且没有河道流量、 浅

滩区等造成的显著局部影响， 比较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结果。 在广阔多样的海岸线上， 二

级站与合适的主控站相距较远会成为一个问题， 这一情况有时会对海图基准的确定精度

产生不利影响。
请注意， 引起局部海平面变化的原因不仅包括海洋潮汐 （海道测量学中也被称为天

文潮）， 也包括其他现象， 如风暴潮、 海流、 风力作用、 气压变化、 温盐变化等。 尽管这

些非潮汐变化偶尔可能与潮汐变化一样大， 但在分析过程中它们通常不予考虑。 对于更

详细的讨论， 读者可以参考海洋学教科书， 如 Ｗａｒｒｅｎ 和 Ｗｕｎｓｃｈ （１９８１）。
低潮不是一个固定的水位， 所以建立一个合适的海图水深基准可能会很复杂。 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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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每天、 每月和每年都不同。 造成这些变化的因素主要与月球和地球运动有关， 其

中包括：
———月相， 即月球和太阳成直线产生较大的潮汐， 反之亦然；
———月球和地球的椭圆轨道， 即当月球靠近地球时潮汐较大， 反之亦然；
———月球的赤纬变化， 即月球沿轨道运行越靠近赤道时， 潮和汐就越相似， 反之

亦然。
潮汐范围也可能沿海岸线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变化， 这主要归因于海岸构造。 理论

上， 海岸地文可以改变太阴潮， 有时这种改变非常显著。
由于世界各地存在许多不同的潮汐特征， 尚未就可普遍使用的精确、 科学定义的海

图基准达成一致。 在过去的 ２００ 年间， 各国通常根据主流的潮汐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计

算海图基准。 根据 １９２６ 年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决议， 海图基准应当：
———很低， 海水很少下降至该基准面以下；
———不能太低以至于图绘深度不切实际；
———为了避免明显的不连续性， 只能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海图之间逐渐变化。
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说， 海图水深基准可以定义为特定的低潮位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

平均值。 理想的时间段应该是 １９ 年或更长， 以便包括上述所有重大天文变化。 然而， 对

于应该使用哪种低潮位来计算这个平均值， 意见不一， 因此目前在用的定义也是不同的。
例如， 一些国家将海图基准定义为超过指定的 １９ 年期间的平均低低潮位 （ＭＬＬＷ）； 另

外一些国家使用的海图基准称为大潮低低潮位 （ＬＬＷＬＴ）， 大潮低低潮位指最低低潮位

的平均值， 每 １９ 年预测一次； 还有的国家使用大潮最低低潮位 （ＬＬＷＳＴ）， 这是在指定

时期内大潮最低低潮位观测值的平均值； 最保守的国家使用最低天文潮位 （ＬＡＴ）， 这是

考虑平均气象条件和综合天文条件可以预测的最低水位 （见图 ２ １０）。

２ ４ ２　 全球重力场模型与世界高程基准

全世界各类垂直基准面不断出现， 不同基准面之间高程转换困难。 这促使国际大地

测量协会朝着统一基准面并创建全球高程系统 （ＷＨＳ） 不断努力。 基准面统一工作最初

由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的委员会间项目 １ ２ （ＩＣＰ １ ２） “垂直参考框架” （Ｉｈｄｅ， ２００７） 牵

头， 目前由国际大地测量协会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 （ＧＧＯＳ） 的主题 １ “统一的全球高

程系统” 继续进行。 尚有许多难题需要这些工作去解决， 例如确定物理高程所需的统一

全球参考面、 验潮仪记录与该参考面的关系、 验潮仪处海平面变化和地壳垂直运动的分

离以及与地面水平参考系统的联系。
确定零米基准面及其位势值 Ｗｏ是需要首先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第 ２ ２ ２ 节中

已经提到的， 这个表面最接近静止的平均海平面， 通常被选定为大地水准面， 其中一个

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计算一个准确的全球静态大地水准面及其 Ｗｏ和时间变化。 此

外， 由于物理高程 （正高或力高） 取决于大地水准面位势 Ｗｏ和地球表面点位势 ＷＰ之间

的差值 （这种差值称为 “地球位数” ＣＰ），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计算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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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差或精确的位势 ＷＰ值。
对于全球高程系统和基准统一， 建议通过使用不受局部和地区数据不一致影响的全

球重力场模型 （ＧＧＭ） 来获得 ＷＰ值和全球基准表面。 这意味着要使用一个只由卫星数

据建立的 ＧＧＭ， 例如仅利用 ＧＲＡＣＥ 和 ＧＯＣＥ 卫星组合数据建立的模型 （参见第 ２ ２ ２
节）。 为了使垂直基准大地水准面达到厘米级的精度， 必须利用局部或区域重力数据来增

强 ＧＧＭ。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ＷＨＳ 的定义涉及几何和物理分量， 分别与 ｈ 和 Ｎ、

Ｈ 有关 （图 ２ ５）。 几何分量由 ＩＴＲＳ 和参考椭球的基本参数给定 （参见第 ２ ３ 节）。 坐标

是椭球高 ｈ 及其时间变率 ｄｈ ／ ｄｔ。 物理分量由协议 Ｗｏ值给定， 坐标是位差或重力位 Ｃ 及

其时间变率 ｄＣ ／ ｄｔ。 虽然正高或正常高可以用作垂直坐标， 但是为了避免利用地球位数估

计高程时所涉及的各种近似， Ｃ 是优选的。 在定义和实现高程系统时， 强烈建议采用零

米潮汐系统。
通过精确确定一个物理点 （站） 网络的地球位数和参考 ＩＴＲＦ 的地心坐标而实现的

ＷＨＳ， 可提供国际垂直参考框架 （ＩＶＲＦ）。 具有协议值 Ｗｏ的重力等位面将作为物理高程

的零米高程表面， 并定义全球高程基准。 然后， 可以简单地通过估计各种本地 ／区域高程

基准和某一全球高程基准之间的位差实现垂直基准统一。 目前， 某些国家如新西兰已经

采用基于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基准。 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决定分别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２ 年采取

同样的措施。 科学协会和空间机构正在利用新的基于 ＧＯＣＥ 的 ＧＧＭｓ （空间分辨率 １００ 千

米， 精度为 １～２ 厘米的大地水准面模型）， 在国际上推动建立基于大地水准面的垂直高

程系统。 因此， 建立一个 ＷＨＳ， 类似于为三维几何坐标建立一个包含基于大地水准面的

全球高程基准的 ＩＴＲＦ， 也许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２ ４ ３　 海洋边界划界的有关问题

海图基准存在不同的级别， 这一事实意味着相邻或相向国家在建立各自基线时可以

使用不同的级别， 从而可能会造成确定等距离线的差异。 所以， 有必要考虑相向或相邻

国家之间存在不同基准的可能性。 例如， 其中一国可能使用平均大潮低低潮位

（ＭＬＬＷＳ） 作为高程基准定义海洋边界正常基线， 而另一国可能使用大潮低低潮位 （ＬＬ⁃
ＷＬＴ）。 在这种情况下， 低潮高地可能在一国的海图上标出， 而在另一个国家海图上就没

有标出。
使用在低潮时裸露出来的岩石、 岛屿或珊瑚礁作为领海基点， 也可能导致相当大的

差异。 选择不同级别的海图基准， 决定着是绘制为永久位于水下的地物， 从而在海洋划

界中被排除， 还是绘制为低潮高地， 在海洋划界中发挥作用。
海图基准的精确定义在边界划界中至关重要。 同样地， 实际计算中所使用的数据精

度也很重要。 垂直基准的精度取决于：
———潮汐记录的长度；
———划界的目标区域与二级站的远近， 即实际观测潮汐的最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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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二级站与主控站的远近。
为了获得可靠、 准确的海图基准， 必须充分掌握该地区水位波动性质。 这要通过至

少一年或更长时间 （理想条件） 的水位观测才能实现。 这也意味着， 要建立如第 ２ ４ １
节所述的适当密度的验潮站网络。

某些海图基准用于边界划界， 其适宜性可能会在精度方面遭到质疑， 例如仅根据 ３０
天收集的数据得出的海图基准或针对远离主控验潮仪的地点得出的海图基准。 基准建立

稳妥后， 通常会在地面上 （理想情况下在基岩上） 设置一个或多个永久性的参考地标或

水准点， 以便日后恢复高程。 然而，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 如果测量间隔时间很长， 就必

须注意， 由于陆地的均衡抬升， 或由于液体抽取或其他地球动力学现象导致的陆地下沉，
陆地地面和海平面的移动并不相关。

２ ５　 卫星定位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由卫星、 地面站和用户设备组成， 目前已用于支持当今社会的许

多活动。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是最著名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本文将以 ＧＰＳ 为例进行关于

定位和基准原理、 操作技术和用户应用的讨论。 注意， 尽管我们将在本章中使用 ＧＰＳ 这

一词语， 但必须理解， 当其他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ＮＳＳｓ）， 特别是俄罗斯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
欧盟的伽利略定位系统和中国的北斗定位系统， 完全投入使用并获得用户信任时， 这些

词语将可与 ＧＮＳＳ 定位互换使用。

２ ５ １　 ＧＰＳ 介绍

ＧＰＳ 是唯一一个持续完全运行的卫星定位、 导航和定时 （ＰＮＴ） 系统。 １９７８ 年发射

了第一颗 ＧＰＳ 卫星， １９９５ 年 ＧＰＳ 作为 ＰＮＴ 系统已有 ２４ 颗在轨卫星运行。 关于 ＧＰＳ 的更

多细节， 读者可以参考 Ｈｏｆｍａｎｎ⁃Ｗｅｌｌｅｎｈｏｆ 等 （２００８） 和 Ｌｅｉｃｋ （２００４） 的教材， 而 ＧＰＳ
的实时状态可以通过网站 ＮａｖＣｅｎ （２０１２） 进行监测。 ＧＰＳ 首先革新了大地测量学和测绘

学学科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 之后随着卫星信号增强和合适的用户接收机设备性

能的提高 （大约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它对所有导航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撰写本文时， ＧＰＳ 卫星星座由 ３２ 颗不同型号的主动卫星组成 （ＮａｖＣｅｎ， ２０１２），

远远超过系统最终服务能力所需的 ２４ 颗卫星数量。 轨道结构包含 ４ 个近圆轨道面， 每个

面与赤道面呈约 ５５°倾斜， 每个面名义上有 ６ 颗卫星。 卫星的轨道距离地球表面约 ２０ ２００
千米， 由此产生的轨道周期约为 １２ 小时。

ＧＰＳ 是一种单向测距系统， 利用已知位置的卫星不断发送时间同步信号。 它是一种

２４ 小时的全球全天候的服务， 可供无限数量的军事、 民用和商业用户在开阔天空条件下

使用。 从根本上说， ＧＰＳ 是一种定时系统。 在轨精密原子钟在已知位置将已知信号发送

到用户接收机以同步低质量接收机时钟。 这种时间同步可以测量从卫星到接收机的信号

传输时间， 并将其转换为射程或距离。 这些卫星至接收机的距离用在多种处理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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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数米级至数毫米级绝对或相对定位。 所有 ＧＰＳ 接收机都能够进行伪距 （测距码） 测

量， 此外， 用于高精度 （亚米） 测量的接收机也可以进行载波相位 （也称为相位） 测

量。 两种类型的测量都是在卫星发射的跟踪微波 Ｌ 波段频率上进行的。 ＰＮＴ 精度取决于

测量类型、 接收机硬件质量、 算法设计和操作模式等因素 （参见第 ２ ５ ２ 节）。
ＧＰＳ 星座已经运行了几十年， 在运行状态上没有任何差距。 虽然提供有关 ＧＰＳ 的详

细回顾材料超出了本节的范围， 但以下有关 ＧＰＳ 信号和测量的内容对于后续讨论很有

帮助：
———大多数 ＧＰＳ 卫星广播两个信号： Ｌ１ （１ ５７５ ４２ ＭＨｚ） 和 Ｌ２ （１ ２２７ ６０ ＭＨｚ）

频段。
———ＧＰＳ 信号已知是一种称为码分多址 （ＣＤＭＡ） 的信号类型， 因此每颗卫星通过

在 Ｌ 波段载波上调制的一种特殊测距码来区分。
———相位测量的精度大约是测距码测量的 １ ０００ 倍。
———在两个频率上同时测量测距码或相位， 可以确定并随后消除电离层测量偏差，

从而提高定位精度 （参见第 ２ ５ ２ 节）。
———民用导航接收机目前只能使用 Ｃ ／ Ａ 码直接在 Ｌ１ 信号上进行测距码或相位测量。

这意味着， 当信号通过电离层时， 这些接收机无法修正信号的延迟， 这是造成此类用户

误差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 多路径效应则是另一个原因。
———高质量的大地测量接收机可在 Ｌ１ 和 Ｌ２ 频率上进行测距码和相位测量， 并且由

于以下原因而相对昂贵： ①它们的双频和相位追踪能力； ②高质量天线； ③复杂的测量

处理软件。
———军事接收机可以同时访问 Ｌ１ 和 Ｌ２ 频率上的测距码， 从而对电离层误差进行校

正， 可提高 ＰＮＴ 结果的精度和可靠性。
———自 １９９９ 年起发射的 ＧＰＳ 卫星已开始以第三个 Ｌ５ 频率 （１ １７６ ４５ ＭＨｚ） 进行

广播。

２ ５ ２　 ＧＰＳ 定位模式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 某一种 ＧＰＳ 以及实际上任何 ＧＮＳＳ 的定位模式或技术， 是根据

它提供绝对还是相对定位结果进行分类的。 下面分别对其进行讨论。
单点定位 （ＳＰＰ） 是 ＧＰＳ 最初设计的操作模式。 目前， 在 ＧＰＳ 参考框架内标准民用

接收机可达到 ５～１０ 米级的实时、 水平、 绝对精度 （即 ＷＧＳ８４， 参见第 ２ ３ ２ 节）。 垂直

精度通常比水平精度低 ２～３ 倍。 无论用户静止还是移动， 民用用户都可以使用 ＧＰＳ 标准

定位服务 （ＳＰＳ） （ＮＡＶＣＥＮ， ２０１２） 实现这一精度。 仅在 Ｌ１ 频率上进行的测距码测量

是 ＧＰＳ 的基础， 如标准定位服务名称所示， 绝大多数 ＧＰＳ 用户设备都属于这一类， 包括

安装在船舶上以支持海上导航的接收机。
差分全球定位系统 （ＤＧＰＳ） 可以克服 ＳＰＰ 的一些局限性。 主要是基于第二接收机、

基准站或参考站在已知点进行类似的测量， 对用户接收机的基本测距码测量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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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或消除一些更严重的卫星系统和大气偏差。 相对定位可达到的精度从米级到几分

米不等， 主要取决于接收机的质量、 用户接收机和产生校正数据的参考接收机之间的距

离、 特定的 ＤＧＰＳ 技术和所使用的 ＤＧＰＳ 校正服务。
国际航标协会 （ＩＡＬＡ）、 国际海事组织 （ ＩＭＯ） 和国际海事服务无线电技术委员会

（ＲＴＣＭ） 定义了有关实时 ＤＧＰＳ 校正使用和传输的指南和规范。 ＤＧＰＳ 支持在具有挑战

性的区域进行导航， 例如港口和港湾及其内部、 礁石或浅滩区等可能需要强制进行船舶

分离方案的区域， 以及对开展水文或科学研究的船舶进行定位。
相对 ＧＰＳ 是最精确的定位技术， 它采用 ＤＧＰＳ 原理使用噪声码测量或相位测量， 计

算接收机相对于一个或多个参考站的坐标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 大地测量广泛

使用 ＧＰＳ 以维护区域和全球参考框架。 这些测量不需要实时结果， 也不需要考虑用户接

收机正在运动的影响。 因此， 相对 ＧＰＳ 主要支持国家地心基准更新和全球基准定义， 如

ＩＴＲＦ 的实现 （参见第 ２ ３ ２ 节） 和维护， 以及支持地球科学用户， 且精度不断提高。 目

前， 相对定位精度通常为接收机间距离的十亿分之几 （或 １ ０００ 千米基线约为几毫米误

差， 基线是指连接参考站和用户接收机的 ３Ｄ 矢量）。 因此， ＧＰＳ 测量可以支撑现代地心

基准的定义， 可以用于扩展或加密一个国家大地测量控制网的控制测量， 并用于监测验

潮站或基准的稳定性 （参见第 ２ ４ ３ 节）。 有关测地学中使用的相对 ＧＰＳ 的更多详细信

息， 请参见 Ｒｉｚｏｓ 和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ａ （２００９）。
实时动态 （ＲＴＫ） 是一种相对定位技术， 即使用户接收机正在运动 （即动态）， 也

可以使用成对的接收机获得实时厘米级精度。 当同时在 Ｌ１ 和 Ｌ２ 上均进行伪距码和相位

测量时， 可以保证操作效率和高精度。 因此， 与单频 ＳＰＰ ／ ＤＧＰＳ 接收机相比， ＲＴＫ 技术

需要昂贵的双频设备和专用相位基线处理算法。 例如， Ｒｉｚｏｓ （２０１０ａ） 给出了基于相位

定位的不同模式和算法的详细描述。
ＲＴＫ 技术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是以必要密度广泛建立永久的连续运行参考站

（ＣＯＲＳ）。 根据使用的是单基 ＲＴＫ 还是所谓的网络 ＲＴＫ 技术， ＣＯＲＳ 的间隔范围从 ３０ ～
１００ 千米不等。 大多数提供 ＲＴＫ 服务的 ＣＯＲＳ 都是商业操作， 用户必须订阅该服务。
ＲＴＫ 技术通常应用于精密水文、 港口和离岸工程， 包括在船体龙骨净空很小的情况下，
为疏浚作业以及各种工程和施工任务的大型船舶进行精确导航。 对于此类近岸甚至内陆

水域的情况， 不难确保 ＣＯＲＳ 布设满足基线长度要求， 从而实现高效可靠的 ＲＴＫ 定位。
然而， 在离岸几十千米以上的情况下， 不能使用 ＲＴＫ 技术。 与差分全球定位系统技术一

样， 结果坐标的基准与定义 ＣＯＲＳ 坐标的基准一致。
精确点定位 （ＰＰＰ） 是一种新的处理技术， 它通过特定处理算法， 将全球 ＣＯＲＳ 网

络分别计算出的非常精确的 ＧＰＳ 卫星轨道和时钟信息应用到单个高质量接收机， 从而生

成分米至厘米级的坐标， 而不受任何基线的限制。 考虑到该技术在近岸和远岸地区的精

度和性能， 现在已将其作为海道测量和海事建筑物的行业标准。 坐标是基于卫星轨道和

时钟产品的基准计算的， 通常是 ＩＴＲＦ。 这项技术正在努力进一步改进中 （Ｂｉｓｎａ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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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３　 ＧＮＳＳ 的未来

到 ２０２０ 年， 广播导航信号的 ＧＮＳＳ 卫星数量预计将从目前的约 ７０ 颗卫星翻一番， 达

到 １４０ 颗以上 （Ｒｉｚｏｓ， ２０１０ｂ）。 多余的卫星可以提高连续性。 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 伽利略

和北斗是独立的系统， 这意味着主要的系统问题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极小， 而本身这些问

题也不太可能发生。
多余的卫星和信号可以提高精度， 因此：
———观测到更多的卫星意味着可以更快地实现指定的精度水平；
———更多信号意味着接收机的定位算法可以处理更多测量值；
———位置精度不太容易受到卫星几何结构的影响；
———垂直定位精度将接近水平定位精度；
———通过实施接收机自主完整性监测 （ＲＡＩＭ） 型卫星信号选择算法， 可以减轻多路

径效应和干扰 ／人为干扰的影响， 确保只处理高质量的测量值。
额外的卫星和信号可以提高效率。 对于基于相位的厘米精度定位来说， 额外的卫星

和信号将显著减少确定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所需的时间。
额外的卫星和信号可以提高特定位置的信号可用性， 这对于那些处于不满足开阔天

空条件区域且需要 ＰＮＴ 解决方案的用户来说至关重要， 尽管这对海事用户来说并不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
额外的卫星和信号可以提高可靠性， 这是因为：
———额外的测量增加了数据冗余， 这有助于识别测量异常值；
———当前的 Ｌ２ ＧＰＳ 测量比即将在新信号 Ｌ２Ｃ 或 Ｌ５ 上进行的测量噪音更大且连续性

更低， 因此将来会增强双频操作；
———更多的信号意味着定位服务不会因为一个频率或一组信号的干扰或人为干扰而

轻易失效， 从而阻止在一个或多个 ＧＮＳＳ 上进行关键性的伪距和 ／或载波相位测量。
最后， 关于混合不同卫星导航信号以提高用户接收机性能的任何讨论， 都不可避免

地提出了协同性和兼容性问题。 协同性定义为同时使用多个 ＧＮＳＳ 服务， 可以为用户提

供比仅依靠一个服务或信号更好的功能。 至少， 这一术语将意味着相同或非常相近的发

射频率， 但理想情况是所有 ＧＮＳＳ 广播扩频码族。 兼容性定义为， ＧＮＳＳ 单独使用或一起

使用而不会干扰各自的服务或信号。 未来在全球多导航卫星系统世界中可以达到的协同

性和兼容性程度目前仍不清楚。

２ ６　 测量与计算

为了确定海洋边界， 可能有必要在陆地和海上进行如下测量：
———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
———潮汐和海洋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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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测量 ／海道测量；
———地球科学测量。
本节将重点介绍利用大地测量方法开展陆地作业。 在下列情况下， 可能需要使用大

地测量和地形测量及计算：
———低潮线确定， 即定义沿海国的正常基线和 ／或直线基线的基点；
———确定和验证基点和水准点的大地坐标；
———大地测量基准之间的转换， 或通用基准的确定；
———确定原点位置所使用的基准， 以及可能没有正确或详细记录的基准；
———重新调整老旧的和 ／或扭曲的测量；
———区域的确定。

２ ６ １　 基线的确定

一般来说， 测量领海的基线与沿海国官方海图上显示的低潮海岸线相一致 （参见第

４ 章）。 如果海岸线没有明确界定， 或者由于海退或其他现象 （如侵蚀或海岸推进） 造成

显著变化， 使得官方海图没有恰当表示海岸线， 就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需要进行新的大地测量， 以确定定义低潮线的点位。 在开始测量之前， 国家应决定

采用哪种基线系统， 即正常基线或是直线基线。 如果两者都要使用， 国家需要确定各系

统适用的海岸区域。 所有与目标沿海地区有关的必要文件都应加以汇编， 即海图、 大地

测量点清单、 航空摄像片等。 验证该地区设有潮汐站且目前正常运行也很重要。 有必要

定义所用的垂直基准 （参见第 ２ ４ 节） 以及水平基准 （参见第 ２ ３ 节）。
使用现场勘测来确认和选择海岸沿线将用于界定基线的点。 这些点可以包括直线基

线系统中的转折点或终点， 或者可以描述定义正常基线的低潮线。 在这方面， 外围岩石、
岛屿和低潮高地尤为重要。 另外， 还必须确定该地区所有大地测量控制点的位置， 这些

控制点可为确定基线点提供参考。
如果海岸线极为曲折或海岸附近有由许多海湾、 岬、 岩石和岛屿所环绕的一系列岛

屿， 并且计划使用直线基线系统时， 必须小心进行详细勘测， 以便选择适当的控制点。
为此， 最佳选择是精确的大比例尺海图。 但如果没有， 也可以使用其他地图、 航空照片

或卫星影像。
现场勘测可能涉及数百个勘测点， 通常不进行实地测量， 但如果部分勘测点能够连

测到大地测量网并将其作为大地测量参考点， 则是有利的。
《公约》 第七条明确了在采用直线基线之前必须满足的必要地理条件， 并且在该条

的第 ３ 款作了这样的规定： “直线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海岸的一般方

向”。 图 ２ １１ 仅展示了在一段虚构的海岸线上存在的一些可能的选择。
在确定低潮线位置或定义直线基线的基点位置时， 可能有必要通过大地测量建立水

平控制。 研究现有海图和地图， 辅之以实地观察， 对于审查陆地和海岸线的结构以及注

意已建立的大地控制点和基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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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１　 海岸一般方向和直线基线选择的不同解释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２＿１１ ｐｐｔ）

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主要一级控制点 （在国家基准中定义基准点）。 由混凝土、 青

铜或其他永久物质制成的地标将标记该控制点的物理位置。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致力于建

立 ＣＯＲＳ 网络， 通过该网络对大地测量控制点进行物理标记， 同时提供一种利用差分或

相对 ＧＮＳＳ 技术连接到基准的简单方法 （参见第 ２ ５ ２ 节）。 接下来必须从这些控制点开

始， 建立较低等级的控制点， 以便精确界定海岸线的地理位置和对划界具有重要意义的

其他特征。
水平控制可以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法从主要控制点扩展。 历史上， 这是通过三角测

量、 导线测量和三边测量实现的， 但目前只使用 ＧＮＳＳ 方法 （参见第 ２ ５ ２ 节）。 使用基

于相位的技术 （即相对 ＧＮＳＳ 或 ＰＰＰ） 可确保水平精度达到分米级或更高水平。 这足以

确定一个国家基准中基线点的坐标。
接下来是关于垂直测量和必要的垂直控制的内容。 大地测量垂直控制由等级水准点

网络组成， 如第 ２ ４ 节所述， 水准点的正高参照的是通过局部平均海平面得到的大地水

准面。
在海岸平缓的地区， 确定低潮线位置， 需要进行仔细的潮汐测量， 因为垂直测量中

的任何误差都可能导致显著的水平位移。 获得所有外围岩石、 沙洲和其他特征在低潮基

准面以上的准确高度是很重要的。 同时， 必须精确确定潮差， 以便了解上述特征是在高

水位之上还是之下。 无论一个特征是否处于低潮高地 （参见 《公约》 第十三条） 或者永

久处于高水位以上， 都可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因此， 不仅需要最大限度地注意潮汐

的趋势， 而且还要注意气象因素对海平面的可能影响。 这种影响在浅水和低梯度的沿海

地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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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汐差异较大的地区以及可能存在冰和风暴潮的地区， 确定海岸线变得更加困难。
在测量结束时， 将以一条连续的多边形线段表示海岸线， 其直线边的长度根据海岸的结

构而变化。 除大地测量方法外， 航空或卫星影像 （遥感） 摄影测量也可用于精确定义低

潮线的整个范围， 从而提供勘测点之间的详细信息。
遥感 “……包括利用反射或发射的电磁辐射， 通过测量和反演地表来获取地表信息

的所有方法” （Ｋｒａｕｓ， ２００７）。 当代遥感传感器可分为：
（１） 光学 （电磁波谱的可见光和红外区域）；
（２） 微波 （主动： 合成孔径雷达、 高度计； 被动： 散射仪）；
（３） ＬＩＤＡＲ （激光雷达）。
可以从遥感中获得的产品包括数字地形模型 （ＤＴＭｓ） 和数字表面模型 （ＤＳＭｓ）。 严

格地说， 前者只指除去建筑物、 树木等的高度后裸露的地面 （地形）， 而后者指在航空

摄像片上看到的或激光扫描仪第一个返回脉冲检测到的地形和文化 （建筑物、 植被等）
的最上表面 （Ｎｅｗｂｙ， ２０１２）。

基于遥感观测， 可通过以下图像处理具体步骤确定出入受限甚至无法出入地区的海

岸线点：
（１） 使用 ＤＴＭ 或 ＤＳＭ 进行正射校正 （消除图像倾斜和地形影响， 产生平面校正图

像的过程）；
（２） 使用特定边缘检测算法或综合使用各种算法进行海岸线提取；
（３） 如有必要， 通过数字化对海岸线进行手动精化， 消除不确定性， 获得平均大潮

低潮位、 平均略低低潮位、 大潮略低低潮位或最低大潮低潮位；
（４） 确定适合相应情况的最重要的海岸线点。

２ ６ ２　 区域的界定

在 《公约》 的应用中， 由子午线、 平行线、 大圆或测地线限定的闭合多边形区域是

首要关注点。 对于非常小的区域， 投影平面中的直线通常可以作为可接受的近似值， 这

些直线包围的面积可以由坐标公式确定， 例如 Ｒｉｃｈａｒｄｕｓ （１９８４）。 在球面上， 只要知道

多边形侧边之间的角度， 任何闭合多边形的面积都可以借助球面角超精确确定。
尽管 《公约》 使用的参考面是椭球面， 但是对于小的闭合多边形， 使用球面近似即

可， 那么应该选择所谓高斯曲率对应的球体半径。 读者可以参考明确公式 （例如 Ｋｉｍｅｒ⁃
ｌｉｎｇ， １９８４）。 然而， 由于现代空间方法中不测量角度， 所以必须首先利用多边形点的坐

标确定各角度。
另一种近似方法是在保面积 （等面积） 投影中通过坐标方法计算面积。 其缺点是测

地线在这种投影面中不是直线，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近似不确定性随着面积的增大而增加。
例如， Ｇｉｌｌｉｓｓｅｎ （１９９４） 通过 Ａｂｅｌ 等面积投影使用了该方法。 或者， 如果多边形线段是

斜航线， 则多边形由墨卡托投影中的直线组成； 然而， 由于这种投影不能保持面积不变，
计算得出的面积将再次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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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ｊöｂｅｒｇ （２００６ｂ） 将 Ｋｉｍｅｒｌｉｎｇ 的方法扩展， 以获得任何尺寸大地测量多边形所需精

度的级数解。 此外， 由 Ｄａｎｉｅｌｓｅｎ （１９８９） 为测地线下方区域推导出的级数解可能有帮

助。 Ｂａｅｓｈｌｉｎ （１９４８） 提出了椭球三角形面积的一个闭合但近似的方程。 同时， 对于椭球

面上由经线和纬线限定的任何闭合多边形， 其面积可以通过增加区块面积的闭合表达式

精确确定 （Ｂａｅｓｈｌｉｎ， １９４８）。 Ｓｊöｂｅｒｇ （２００６ａ） 提出了与测地线相关的面积、 弧长等数值

计算的实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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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海　 图

３ １　 简介

《公约》 规定， 测算领海宽度的正常基线是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所标明

的沿岸低潮线。 在足以确定这些线的位置的一种或几种比例尺的海图上标出直线基线、
横越河口的基线和海湾封口线 （或由此得出的界限） 以及两国之间的分界线等。 或者，
可以用列出各点的地理坐标并注明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 沿海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

坐标表妥为公布， 并应将各该海图和地理坐标表的一份副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这也

适用于群岛基线、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和划界。 （参见 《公约》 第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 第七十五条和第八十四条）

３ ２　 航海图

航海图是专门为满足海洋航行的要求而设计的特殊用途的地图， 在显示其他信息的

同时， 还标明水深、 海床性质、 海拔、 海岸的构造和特征、 危险物和助航标志等信息。
航海图为航海人员安全航行提供了相关信息的图示。

航海图的绘制是以海道测量为基础的。 海道测量的特点是， 即使在同一海图上， 也

是按分区进行测量。 通常， 海道测量不是同时覆盖一幅航海图的全部面积， 而是在数年

的时间里逐区进行。 有些分区的水文资料可能过时， 可能达不到现代标准。 因此， 应该

注意的是， 图表中显示的信息可能与实际情况不同。
航海图有模拟形式的纸质海图， 也有数字形式的电子海图。 １９７４ 年 《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 （ＳＯＬＡＳ） 第五章规定了配备航海图的要求。 有关规定如下：
———第 ２ 条对航海图的定义如下：
海图或航海出版物系指专用的图或书， 或支持这种图或书的经特殊编辑的数据库，

由政府主管当局、 经授权的水文局或其他相关的政府机构正式颁布， 用于满足航海要求。
———第 １９ 条中对不同类型船舶应配备的设备 （包括航海图） 要求如下：
２ １ 所有船舶， 不论其尺度大小， 均应设有：
２ １ ４ 航海图和航海出版物， 用于计划和显示船舶预定航程的航线以及标绘和监视

整个航程的船位。 可以安装满足本节所述航海图配备要求的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

（ＥＣＤＩＳ）。
———第 ２７ 条规定航海图和航海出版物必须保持更新的要求：



航海图和航海出版物， 如航路指南、 灯塔表、 航海通告、 潮汐表， 以及预定航程所

需的所有其他航海出版物均应充足并保持更新。
上述三条规定表明， 航海图的配备要求可通过以下方法来满足：
———配备正式和最新的纸质海图， 或

———配备其型号已经批准的 ＥＣＤＩＳ （符合国际海事组织 ＥＣＤＩＳ 性能标准要求的电子

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 并辅以适当的备份安排和最新的电子海图 （ＥＮＣ）。
不符合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定义的航海图不符合其配备要求。 根据定义， 这

些海图不是水道图， 通常被称为私人海图， 但可能符合 《公约》 规定的正式承认和适当

公开的要求。 对于电子海图， 非 ＥＮＣ 数据库的 ＥＣＤＩＳ 或非 ＥＣＤＩＳ 平台上显示的 ＥＮＣｓ 不

满足配备要求。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采用国际标准航海图， 由其成员国出版， 以尽可能实现航海图的

统一， 并尽可能在此范围内顾及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的规定。
航海图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用于研究或显示国家管辖的内外界限， 或一国或多国的

国家管辖之间的边界。 航海图应该得到沿海国的认可， 应充分详细地说明海岸的构造和

包括海底在内的海岸带的地貌形态。 有关沿海国也可以提供坐标表。
目前， 在几乎所有国家， 航海图是唯一一种最能满足法律机构和制图人员执行划界

任务的海图 （或地图）。 必须铭记的是， 航海图是专门为船舶安全通过而设计的， 但它

可能包含满足上述目的所必需的一些基本要素， 例如：
（１） 海岸线， 包括相当一部分腹地；
（２） 拟划界的海域。
应该记住， 为了在一个平面上表示地球的曲面， 有必要使用投影。 使用投影会引起

畸变， 在使用投影进行任何定界和 ／或描边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在使用海图时， 须注意以下几个基本特性：
（１） 海图投影；
（２） 海图比例尺；
（３） 水平基准面；
（４） 垂直基准面。
这些特性对海洋边界的描述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了解这些特征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

不同特征和基准的海图上绘制边界时。 所使用的海图应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目前的情况，
并应以最近的调查为基础。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航海图： 纸质海图和电子海图。 电子海图

又分为光栅海图 （ＲＮＣ） 和电子海图 （ＥＮＣ）。

３ ２ １　 纸质海图

纸质海图有着悠久的历史。 纸质海图是根据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出版物 Ｓ－４ 《国际海

图和海图规范》 编制的。 示例见图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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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　 纸质海图示例 （由法国海道测量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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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电子海图

电子海图包括海图数据库和海图显示系统。

３ ２ ２ １　 电子海图数据库

电子海图数据库一般有两种类型：
———电子海图 （ＥＮＣ）；
———光栅海图 （ＲＮＣ）。
ＥＮＣｓ 和 ＲＮＣｓ 的内部构造是根本不同的：
———ＥＮＣｓ 是矢量图；
———ＲＮＣｓ 是光栅图。
光栅图是纸质图表的扫描被动图像的数字数据库， 而矢量图是图表中所有对象 （点、

线、 区域等） 的数字表达式的数字数据库。
１） 光栅海图

ＲＮＣｓ 是符合 ＩＨＯ 出版物 Ｓ－６１－光栅海图 （ＲＮＣ） 产品规范的纸质海图的数字化光

学副本。 ＲＮＣｓ 由国家航道测量局或授权机构颁发。 当在 ＥＣＤＩＳ 屏幕上显示时， ＲＮＣ 显

示为纸质图表的传真， 但是， 它们包含重要的元数据， 以确保它们具有一定的最低功能；
例如地理参照机制， 允许地理位置应用到图表和从图表中提取， 自动更新 ＲＮＣ 数字文件

（以及显示修正的状态） 和显示昼夜颜色。 ＲＮＣ 是当前纸质图表的数字拷贝， 或者在某

些情况下， 创建 ＥＮＣｓ 的光栅化矢量信息。 尽管该光栅化矢量信息不能像矢量图一样，
由计算机程序通过分析其图表内容来自动触发警报和预警， 但是， 一些警报和预警功能

可以通过用户手动输入 ＥＣＤＩＳ 来实现。
２） 电子海图

ＥＮＣｓ 是从海道测量办公室的记录中提取的单个地理参照对象的矢量图数据库， 所谓

的记录包括符合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ＥＮＣ 产品规格的现有纸质图， 该规格是 Ｓ－５７ 海图数

据传输标准的一部分。 在 ＥＣＤＩＳ 中使用时， ＥＮＣｓ 内容可以在 ＥＣＤＩＳ 屏幕上以用户选择

的比例显示为无缝的类似图表的图像。 由于电子显示器的尺寸和分辨率有限， 由 ＥＮＣｓ
生成的海图图像可能不能完全复制传统的纸质海图的外观。 这一明显的缺陷被 ＥＣＤＩＳ 的

特殊操作功能所弥补， ＥＣＤＩＳ 对 ＥＮＣ 数据内容 （而不只是显示） 进行连续监控， 就船舶

的位置和移动提供即时的危险警报。

３ ２ ３　 电子海图显示系统

电子海图数据库肉眼不可见。 它应该显示在屏幕上， 以被识别为导航信息。 将海图

数据库可视化的显示系统有两种类型： 电子海图系统 （ＥＣＳ） 和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

统 （ＥＣ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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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１　 电子海图系统

所有未经国际海事组织 ＥＣＤＩＳ 性能标准测试和认证的电子海图系统一般称为 “电子

海图系统” （ＥＣＳ）。 ＥＣＳ 可以使用 ＥＮＣｓ、 ＲＮＣ 或其他专门生产的海图数据库， 并具有与

ＥＣＤＩＳ 类似的功能。
一些 ＥＣＤＩＳ 和 ＥＣＳ 设备制造商生产用于其产品的专用矢量和光栅数据库。 这些专用

海图通常来源于水道测量局的纸质海图或水道测量局的数字数据， 但这些衍生的海图没

有正式的地位。

３ ２ ３ ２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

ＥＣＤＩＳ 设备在国际海事组织 ＥＣＤＩＳ 性能标准 ［ ＩＭ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ＳＣ ２３２ （８２） ］ 中

规定如下：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 （ＥＣＤＩＳ） 系指一种有足够后备布置， 能视为符合经修正

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Ｖ ／ １９ 条和第 Ｖ ／ ２７ 条要求的最新海图的航行信息系统， 可有选

择地显示系统电子航海图 （ＳＥＮＣ） 信息及航行传感器的位置信息来帮助航海人员计划航

线和监控航线， 如有要求， 还可显示其他关于航行的信息。
ＥＣＤＩＳ 是一种船载导航设备， 因此其使用规则应遵照国际海事组织依据 《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 给出的有关规定执行。 国际海事组织采用了 ＥＣＤＩＳ 性能标准 ［ＩＭＯ 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ＭＳＣ ２３２ （８２） 及后续修正案］。 如果设备要用于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Ｖ ／ １９ 条的海

图配备要求， 则必须通过这些性能标准认证。 ＥＣＤＩＳ 设备通过类型测试实现认证。
在 ＥＣＤＩＳ 中， ＥＮＣ 数据库包含以点、 线和区域形状表示的地理对象形式的图表信

息， 并带有单独的属性。 ＥＣＤＩＳ 中内置了适当的机制来查询数据， 然后使用这些信息执

行各种导航和监视功能 （例如， 反接地监视）， 并生成类似图表的显示。
在屏幕上显示的 ＥＮＣ 数据是国际海道测量组织标准 Ｓ－５２ “ＥＣＤＩＳ 图表内容和显示

方面规范” 中指定的。 Ｓ－５２ 规范中规定的表示样式是强制性的。
只有具有最新的 ＥＮＣｓ 和适当的备份安排并经过类型批准的 ＥＣＤＩＳ 才能用于替代纸

质海图导航。 在没有 ＥＮＣｓ 的情况下，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规定允许船旗国授权使

用 ＲＮＣｓ （配以适当的纸质海图）。 在其他情况下， 船舶必须携带其预定航程所需的所有

纸质海图。

３ ３　 海图维护

航海图所描绘的海洋世界并非一成不变。 例如： 越来越精确的测量方式可获取更为

精细的海底地形使我们获悉在某些地区地形不断变化； 航运模式和船舶吃水的改变； 港

口的扩建； 导航辅助设备的改变和移动； 安全和环境问题导致新的路线的开辟或航行的

限制； 自然资源的持续开发； 航行障碍物的发现等都是影响海事信息变更的因素。
必须评估所有这些航海信息， 并根据需要提请航海人员注意， 以支持 《国际海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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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安全公约》 和环境保护。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应系统、 持续地通过测量人员、 海洋研

究机构、 港口主管和灯塔管理局等， 收集多种来源的资料以获取航海信息， 从而更新

海图。
有些信息与安全有关， 必须紧急传递给航海人员； 其他信息虽然具有航海意义， 但

不那么紧急； 有些仅用于补充海洋环境的整体情况， 并不紧急。 海图更新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如果海图未保持更新， 其价值就会严重降低， 可能会产生误导， 甚至可能导致海

上事故。

３ ３ １　 新图

新海图 （ＮＣ） 是一个国家海图的首次出版， 可能是对已有海图范围的补充， 通常不

是一比一或按比例取代现有海图。

３ ３ ２　 新版

将现有海图重新印刷出版称为新版， 其中通常包含了从更新信息中获得的对导航具

有重要意义的改正。 新版中通常也包括对以前航海通告中所公布信息的补充性更改。 但

是， 应该注意海图的某些部分可能保持不变。 通常旧版海图将被作废， 航海通告也不再

对其保留， 并应在新版公告中将此情况向所有用户通告说明。 一旦作废， 根据 《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 海图配备规定， 不得再使用以前的旧版本。

３ ３ ３　 限量版

如果某些信息需要快速添加到海图上， 但由于地理范围或信息的复杂而无法通过航

海通告或航海贴图公布， 或因其他原因需生产短期的新版本， 则可以编制 “限量版”。

３ ３ ４　 再版

再版 （也称修订再版或更正再版） 是原版海图的重新印刷， 除去先前在航海通告

（如有的话） 中公布的修订外， 并无任何航海意义的修订。 但是， 它也可以包含来自其

他来源的修正， 前提是这些修正对航行不重要。 而原版海图始终有效。
正因为先前印刷出版的海图始终有效， 所以在合并任何新信息时需要非常谨慎， 以

确保新信息永远不需要通过航海通告来更新。 在这种情况下， 航海通告只适用于海图的

某些副本， 因这些副本可能会给用户造成混淆。

３ ３ ５　 航海通告

航海通告用于迅速发布与安全相关的信息， 或者向航海者紧急告知。 大多数海道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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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局在宣传册或网站上定期发布航海通告 （通常每周、 每两周或每月一次）。 电子海图

更新公布通过数字媒体， 或者利用远程更新系统来实现。
（１） 海图更新 （永久） 文本航海通告；
（２） 航海通告贴图 （也称为贴图或块图）；
（３） 临时 （Ｔ） 航海通告；
（４） 预备 （Ｐ） 航海通告。
请注意， 临时和预备航海通告不是永久性的。

３ ４　 可靠性

可能需要历史调查和制图数据， 以帮助证明 《公约》 的条款是否存在不同的或特定

的适用特征。 大多数海图是根据水文调查结果编制的， 即使使用现代化设备， 也是非常

耗时的工作。 目前， 仅有少数海洋国家开展了海洋调查。 世界上大部分海底区域从未进

行过适当的调查， 令人惊讶的是， 有些沿海水域的重要区域没有进行为适应今天航运的

需要和为确定海洋界限和边界提供支持而需要的详细调查。 海图质量的变化主要是由于：
（１） 地理位置的确定可能基于不准确、 不完善或不精确的观测；
（２） 在低水位线由泥或沙等松散物质组成的区域， 自调查起地貌细节形态可能已经

发生变化， 特别是在强流或强潮流区域， 或易受强风暴影响的沿海地区；
（３） 如果海图基于原印版， 则当时使用的符号可能分不清等深线和低潮线。
海图的出版日期并不代表其采用的数据源的年代。 一幅具有较早出版日期的海图可

能添印了当前的工作成果， 相反一个近期出版的当前格式的海图可能根据历史调查资料

编绘。 海图上会如实标识上述情况， 如在历史海图的标题栏中标识。 目前的海图会包括

“源数据” 图表， 提供原始调查的详细信息、 测线间距以及调查方法。 这些可有助于用

户对海图的质量进行评估。
就电子海图而言， 置信区分类信息作为深度数据的属性提供， 表明了在海图上提供

数据的准确性， 以协助航海人员评估航行安全。 将置信区分类值分配给地理区域， 以表

明数据是否满足位置、 深度精度和海底覆盖的最低标准。 通过更详细地了解基础数据的

精度限制， 海员可以在特定区域航行时管理风险水平。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使用三

角形或菱形符号图案在电子海图上显示这些置信区分类值。

３ ４ １　 源图

为了表示海图编绘深度及其位置在适当性和准确性等方面的置信度， 在大多数海图

中附有 “源图”， 图上包括所用数据源范围的图形显示以及文本说明。 总的来说， 源数

据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图表表示方式：
（１） 传统的源图提供了资料源的调查区域和日期， 用户可以从中推断出图载深度数

据的可信度 （图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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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可信区域图是另一种源图， 提供了对资料源的更为定性的评估 （请参见图

３ ３）， 以取代逐步被废除的可靠性图表。

图 ３ ２　 传统的源图

（来自 ＩＨＯ 的海图规格， Ｓ－４）

３ ５　 投影

地球表面是一个非平面的二维表面， 因此无法在没有变形的情况下被绘制在二维制

图平面上。 这些变形可能发生在距离、 角度或面积中。 现在地图或海图投影可以在一定

区域内使上述变形达到最小化或者消除。 投影的选择取决于对海图或地图的特定需求。
没有任何投影可以准确地保留所有地面关系， 要保留一个， 必须牺牲另外一个。 大多数

海图使用墨卡托投影， 因为它具有斜航线和恒向线成直线的特征， 利于航行 （参见第

３ ９ ３ 节）， 即等角航线以相同的角度与所有子午线相交。 但它也有缺点， 当使用墨卡托

投影时， 在高纬度地区的距离和面积会大大扭曲。 一些投影是 “等角的”， 即使比例必

须从一点变化到另一点， 角度和区域的形状也保持不变。
用于确定海洋边界的海图最好采用等角投影， 这些投影可进行最佳角度测量、 测距

和测向 （图 ３ ４）。 可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现有海图的可用性以及所涉及地理区域的特征

（位置和范围）， 选择合适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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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　 可信区域图

（来自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的海图规格， Ｓ－４）

３ ６　 单位

３ ６ １　 距离

《公约》 规定的标准距离和长度测量单位是海里 （ ｎ ｍｉｌｅ）。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在

１９２９ 年国际海道测量学会议上批准了这个单位， 其值为 １ ８５２ 米， 相当于地理纬度 ４４ 度

的一弧分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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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４　 墨卡托和兰伯特投影对假设等距线划界的影响

３ ６ ２　 面积

面积测量单位通常为平方千米 （ｋｍ２）， 使用时优先于平方海里。

３ ７　 比例尺

海图比例尺， 又名 “自然比例尺”， 一般以单位分数或比率表示。 理论上是指海图

上测量线的长度和地球表面实际距离二者之间的比值 （或者用更精确椭球体面代表实际

地球表面）。 比例为 １ ／ ５００ ０００ 或 １ ∶ ５００ ０００， 表示海图上 １ 厘米长度代表地球表面

５００ ０００厘米 （或 ５ ０００ 米） 的距离。 同理， １ ／ ５００ 或 １ ∶ ５００ 表示海图上 １ 厘米长度代表

在投影点处地球表面 ５００ 厘米 （或 ５ 米）。 这种关系不适用于基于某些投影的海图， 例如

墨卡托投影。
选择最合适的投影后， 有必要准备或选择要描绘区域最大可用比例尺的海图。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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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要求在适当比例尺的海图上描绘出界限和边界线。 这就要求所选比例尺应足够大，
能覆盖有关区域并确保其准确性。 根据 《公约》 第十六条的规定， 直线基线、 封口线

（或由此产生的界限） 和划界线应标示在适当比例尺的海图上， 且能确定其位置， 或者

用列出各点的地理坐标并注明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 海图上各种线和其他要素绘制的

准确性与比例尺相关。 比例尺选择的标准是： 用户所确定的领海基线和边界线的精度能

够达到沿海国初始编制海图的精度。
比例尺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用户可以在海图上确定位置的准确性。 对于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界限， 适当比例尺范围通常为 １ ∶ １００ ０００ 至 １ ∶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而描述领海内领海基

线、 界限和边界的比例尺应为 １ ∶ ５０ ０００ 至 １ ∶ １０ ０００。 在所使用的各种比例尺下， 绘图

误差 （在纸上约为 ０ ２ 毫米， 相当于绘制墨水线的宽度） 大致如下：
比例 １ ∶ ５０ ０００≈１０ 米

比例 １ ∶ ２００ ０００≈４０ 米

当划界问题需要数字或大地测量解决方案时， 有必要从现有航海图中提取数字信息。
这是通过数字化低潮线和任何其他相关要素来实现的。 本质上， 数字化过程包括从由数

字化设备 （ｘ， ｙ， 以厘米或英寸为单位） 产生的局部坐标到大地纬度和经度的变换。
这个过程具有几个优点：
（１） 如果通过大地测量得出更新和更准确的位置， 则可以使用它们来更新海图中的

旧信息。 这是通过使用新位置来确定坐标变换的参数实现的。
（２） 数字化过程只需执行一次， 而图形解决方案则需要重复进行。
（３） 数字信息可使划界方法在数字计算机中快速准确地实现。
由数字数据制成的电子海图 （不是来自相应的纸质海图） 可以大大提高准确性， 无

需出图。 现有专用软件可以应用电子海图来确定海洋界限， 并能够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３ ８　 刻度与经纬网

３ ８ １　 刻度

刻度是指海图边界处经纬度划分和细分。 所有海图和大多数示意图上都有刻度。 示

意图一般只在两侧绘有刻度。 当图幅尺寸很小或刻度无法标绘时， 例如在界限内连续 ３０
秒不出现标记， 也可以不绘制刻度。 刻度的式样随海图比例尺变化而变化。

３ ８ ２　 经纬网

经纬网是由海图上代表经线和纬线的线段组成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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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　 直线和距离

在确定一些基线、 界限和边界时， 一个重要因素是明确界定用于连接相邻转向点的

“直线” 的特性。 “直线” 可以是如下各种 “弧线”。

３ ９ １　 大地线

大地线称为大地测量线， 是给定曲面上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的曲线。 在本 《技术手

册》 的上下文中， 假设大地线是在特定参考椭球上计算得到的 （一般来说， 大地线既不

是视线， 也不是弦或平面曲线）， 它在地图上通常投影为曲线。

３ ９ ２　 大圆航线

大圆航线是指在球体表面上以球心为圆心的圆。 球面上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即为经过

这两点大圆航线的弧线长度。

３ ９ ３　 恒向线 ／等角航线

恒向线或等角航线在墨卡托投影海图上是真实的直线。 如果反投影至参考椭球， 通

常等角航线会不同于大地线， 且也不是平面曲线 （图 ３ ５、 图 ３ ６ 和图 ３ ７）。 等角航线

上各点的方位角相同。 等角航线和大地线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 这取决于线段的长度、
方向及其所处的纬度 （图 ３ ８）。

３ ９ ４　 法截线

在参考椭球体上， 法截线是指椭球面与法截面 （即包含椭球面某点法线的平面） 相

交所得的曲线。 如果椭球体扁率为 ０ （即球体）， 那么所有法截线均为大圆航线， 因为所

有法截面都经过球心。

３ ９ ５　 弦 （在制图平面上的弦）

弦为地图平面上连接两点的直线。 在墨卡托投影的海图上， 弦与等角航线一致。 在

椭球上， 弦通常不是平面曲线。

３ ９ ６　 定向线

有时又称为 “方位线”， 形状随 “方位” 的定义不同而变化。 如果规定了大地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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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角）， 则与等角航线一致。 通常， 定向线在地图上为曲线， 而在参考椭球上则不是

平面曲线。

图 ３ ５　 墨卡托投影海图上的等角航线和大地线

３ ９ ７　 海图上的直线

在领海基线描述和边界定义中， 经常会用到 “直线” 这一术语， 因此需要明白， 某

种投影海图上的 “直线” 在另外一种投影海图上可能不是 “直线”。
赤道和经线在墨卡托投影的海图上均为直线， 且都是大圆航线， 代表的是地球表面

上两点间最短距离 （直线）。 平行的纬线虽然也被投影为直线， 但却不是大圆航线。 实

际上， 赤道线和经线是墨卡托投影海图上唯一被投影成直线的大圆航线。 所有其他大圆

航线均被投影成曲线， 曲率中心均位于离其最近的极点一侧 （图 ３ ９）。
乍看之下， 此图似乎有些矛盾， 因为两点间的大圆弧线 （曲线距离） 应小于两点间

等角航线的长度 （直线距离）。 但是正如前文中所解释的， 在这种投影中越靠近极点，
投影长度比例就越大， 因此对于海图上一段给定的距离来说， 其实际在赤道附近所代表

的地表距离要比在极点附近更大。
从图 ３ ９ 中可以看出， 大圆航线看起来比等角航线要长。 但是， 如果在日晷投影的

海图上， 大圆航线则被投影成直线， 而等角航线则投影成更长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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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６　 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上的等角航线和大地线

图 ３ ７　 日晷投影海图上的等角航线和大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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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８　 两点间的等角航线和大地线的区别

图 ３ ９　 墨卡托投影的北大西洋部分区域的海图上的哈利法克斯和

勒威克间的大圆航线 （曲线） 和等角航线 （直线） 路径

３ １０　 方位

方位是指地面上一点相对于另一点的水平方向， 通常用相对于参考方向的角距离表

示。 从参考方向起算， 角度按顺时针方向从 ０ 度增加到 ３６０ 度。 术语 “方位角” 和 “地
平经度” 都表示方位， 有时可以互换， 但在导航应用中， 前者通常用于描述地表物体的

方位， 而后者则表示天球上某点相对于地球上某点的方向。 方位包括真北方向、 磁北方

向和罗盘北方向 ［见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出版物 《水文词典》 （Ｓ－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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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１　 图上作业

３ １１ １　 简介

在研究海洋界限和边界时， 需要在适宜海图或地图上读取或绘制地理坐标， 还有可

能需要在海图上勾绘界线以便于说明， 或者辅助确定用于计算直线基线、 界线或边界时

使用的基点， 或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直接确定最终界线。 边界勾绘和基点选取的相关内

容见第 ４ 章至第 ６ 章。
处理海图必须谨慎， 以免产生误导性结果。 海图通常是纸质的， 因此易随温度和湿

度变化而发生伸缩。 但是， 如果得到妥善处理， 这种变化就不会对精度产生明显影响。
海图上经纬线的间隔通常十分接近， 只要 （方位、 距离、 经纬度） 量测值是在测量位置

附近读取的， 就可以限制变形的影响。 海图应保持良好状态， 如果可能应避免折叠。 保

存和运输过程中应将海图平放或卷起来， 避开潮湿环境存放。

３ １１ ２　 海里

正如第 ２ 章所述， 与地球真实形状最近似的规则数学图形是圆球或椭球， 而这也是

大地测量工作者、 勘测工作者和制图工作者的常用图形。 在该图形中， 赤道是一个真实

的圆， 而子午圈在两极略扁 （图 ３ １０）。

图 ３ １０　 椭球横截面 （用于对极轴扁率进行图示）

图 ３ １０ 中极大地放大了扁率的效果。 事实上扁率很小， 极点直径约为赤道直径的

０ ９９７。 从图 ３ １０ 中可知， 经线 （ＰＡＱ） 的曲率半径不是固定的， 在赤道点 Ｑ 处最小，
在极点 Ｐ 处最大。 抛开地球是球体的概念， 必须重新考虑纬度上角的测量基准： 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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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分定义为曲率半径中心处角度 １ 分所对应的子午线弧长。 由于椭球扁率的影响， 曲率半

径随纬度而变化， 同样， 纬度 １ 分的长度也随纬度而变化， 在赤道上最小， 两极最大，
实际长度在 １ ８４３ 米和 １ ８６２ 米之间变化。

对于一般航行来说， 这种差别不太明显， 但在需要精确测量时， 使用标准长度值会

比较方便。 因此， 将 １ 海里的值定为 １ ８５２ 米， 相当于纬度 ４４ 度处纬度 １ 分所对应的弧

长。 “海里” 通常就是指的这个值。
值得注意的是， 地球 （或指地球椭球） 表面纬度 １ 分的长度变化与墨卡托投影中沿

纬度方向的比例连续变化毫无关系。 前者与地球形状相关， 对所有投影都有影响。 后者

完全取决于采用何种方法将地球曲面在纸面上表现出来， 且只对墨卡托投影的海图有影

响 （其他投影具有另外的变形性质）。
必须记住的是， 描述各种区域 （如领海、 专属经济区） 宽度的单位为 “海里”。 如

上所述， 其值并不是任意位置处纬度 １ 分的长度， 而是某个特定纬度处 １ 分的长度。 在

进行距离精确标绘时， 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 必须纳入考虑范畴。

３ １１ ３　 纬度和经度

定义地球表面某个位置的方法有多种。 最广为人知并广泛用于海上导航的全球系统

是地理坐标， 即纬度和经度。 在这种系统中， 地球表面覆盖了纬线格网， 纬线为东西走

向， 并且按照其在赤道以北或以南的角度来测量及编号。 与纬线垂直的是子午线， 或者

说相等 “经度” 的线， 这些线为南北走向， 在极点交汇。 按照惯例， 将经过英国格林尼

治的子午线称为 “本初子午线”， 作为 ０ 度参考线， 而经度值则根据其在格林尼治子午线

以东或以西的角度来测量。 在大多数投影中， 由于子午线最终交汇， 因此不与纬线相交

成直角， 但在墨卡托投影中， 纬线和经线相互垂直。
为简化球面位置坐标的计算， 纬度和经度都以角观测值表示， 纬度值为 ０ ～ ９０ 度，

赤道以北为北纬， 赤道以南为南纬。 赤道纬度为 ０ 度， 北极点纬度为北纬 ９０ 度， 南极点

纬度为南纬 ９０ 度。 经度值为 ０～１８０ 度， 本初子午线以西为西经， 以东为东经。 东经 １８０
度子午线和西经 １８０ 度子午线重合， 与本初子午线正相对。 国际上最初通过地球自转轴

和位于英国伦敦附近原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上的指定点来定义 ０ 度子午线。 最近，
国际协议对其进行了修改， 使其物理位置接近但不与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统服务

（ＩＥＲＳ） 定义的原始线相同。
通常， 对 “度” （单位符号用 “°” 表示） 的角度测量又可进一步细分为 “分” （单

位符号为 “′” ） 和 “秒” （单位符号为 “″” ）。 ６０ 分为 １ 度， ６０ 秒为 １ 分。 考虑到数

学运算需要较高的精度， 如有必要， 坐标值一般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为避免与时间单

位或温度单位混淆， 角测量单位又称为 （弧） 度、 （弧） 分和 （弧） 秒。
除某些历史大比例尺示意图外， 绝大多数海图上都绘有经纬刻度带。 刻度一般沿图

廓边界绘制。 内图廓线方向一般是 “北—南” 向和 “东—西” 向， 因此， 分别视为经线

方向 （沿此方向绘制纬度刻度） 和纬线方向 （沿此方向绘制经度刻度）。 此外， 还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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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上选择绘制经线和纬线， 以便标绘和读取位置坐标。 经线和纬线交叉而成的网称为

“经纬网”。

３ １１ ３ １　 墨卡托海图上的经纬度读取

在墨卡托海图上读取经纬度的方法有两种， 平行尺法和圆规法。 在第一种方法中，
将平行尺的一边对齐坐标待读点最近的图绘纬线或经线 （取决于需要的是纬线还是经

线）。 将平行尺置于相应图廓刻度和待读点的位置上， 小心地移动平行尺， 使其一边通过

待读点。 用尖头铅笔抵住该边绘出一条通过待读点的细实线 （以进行校准检查）。 然后

用铅笔沿该边再绘出一条通过图廓刻度的细实线。 移开平行尺， 读取并记录细实线穿过

的纬度或经度。 重复上述步骤， 读取另一坐标。 必须注意的是， 移动平行尺时应保持用

力均衡， 以免造成两尺不平行。 也可以用带刻度的三角板来代替平行尺。
在第二种方法中， 将圆规一脚精确地置于坐标待读点， 小心地调整圆规， 使另一只

脚恰好触及离待读点最近的纬线或经线， 从北或南， 从东或西。 然后将圆规置于离待读

点最近的相应图廓刻度上， 一脚交于相应纬线或经线的刻度上， 另一脚所在纬度值或经

度值即为所需。
在纸质海图上使用圆规要多加练习， 以确保规脚与纸保持一定角度， 能够位于所需

点而不会插入纸中。 若规脚经常插入， 则图上精确位置将因纸张损坏而变得模糊不清。
海图在过去往往刻在印刷铜版上。 改正时需先锤平相关区域的镌刻内容， 然后插入

正确的改正信息。 这不可避免会使改正区域发生细微的版变形， 导致一条或多条纬线或

经线发生弯曲。 虽然目前使用的海图可能没有是用铜版直接印刷出来的， 但许多旧海图

已被转刻到更现代的版上， 变形也不可避免地带到了这些版上。
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 都应避免使用历史印版的海图， 而使用其他资料或海图来代

替。 尽管不太可能完全做得到， 但在不得不使用旧版海图时， 必须加倍小心， 且须考虑

到其图上实际精度可能会低于标称精度。 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更多地应用平行尺法。 因

为平行尺沿纬线或经线放置时， 所接触的纬线或经线足够长， 可以有效消除局部变形的

影响。 但是， 可能没有一种方法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特别是， 当待读点位置靠近海图中

央时， 细实线与对置的两图廓刻度交点位置可能会不一致。 因此， 有必要采用两个读数

的平均值。

３ １１ ３ ２　 在墨卡托海图上按纬度和经度绘制位置

在墨卡托海图上， 展点的过程与用平行尺法读点的过程正好相反。 将平行尺沿离待

展点尽可能近的纬线或经线放置， 且与相应的图廓刻度和该点经度或纬度位置重叠。 小

心地旋转平行尺， 直至可以用铅笔绘出一条通过刻带上相应纬度值或经度值的细实线，
与之同方向的另一细实线应绘制得足够长， 以确保经过待展点。 重复上述步骤， 绘出另

一坐标的相关细实线， 两线交点即为待展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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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１ ４　 墨卡托海图上方位和距离的使用

在划界中， 可能需要用相对于图上已知点的方位和距离值来展点。 然而， 由于墨卡

托投影有距离测量形变， 而非墨卡托投影由于子午线投影收敛又难以绘制等方位线， 因

此， 这种方法只能在很短的距离范围内保持精度 （在比例尺限定范围内）。
方位角可以用量角器或者经过特殊设计的平行尺根据附近的子午线测出， 或者也可

使用位于海图上适当位置的方位圈测出。 如果用方位圈， 则应注意使罗盘圈对准真北方

向而非磁北方向。 绘出方位线后， 距离可以用 （同一纬线上的） 纬度比例或距离比例

（在非墨卡托投影海图上） 测出。 距离测量工具可以用圆规。
由方位角和距离定义的点位通常描述为： 位于某指定特征物 （也叫参考点， 用精确

地理坐标定义， 或为海图上某个不易混淆的点） 多少度方向和多远距离。 指定特征物可

以是灯塔或灯标。 如果该点不易辨析， 那么位置精度就成问题。 譬如， 如果特征物是一

个圆形海岬， 就有可能存在问题。
罗盘方位通常标示在一个绘有 ０ ～ ３６０ 度刻度的整圆中， 其中正北方向为 ０ 度和 ３６０

度， 方位角按顺时针方向 （即按照东、 南、 西的顺序） 计算。 此外， 罗盘方位也可用象

限法表示， 如 Ｎ３６Ｅ （北偏东 ３６ 度）， 但这种表示法目前已很少使用。 当然， 罗盘方位角

可以用 “度＋度的小数位”、 “度＋分 （＋分的小数位） ” 或者 “度＋分＋秒 （＋秒的小数

位） ” 形式表示。 但是， 如果点位是从海图上获取的， 或者是用罗盘方位确定的， 那么

位置坐标读取时只可能计算到约 １ ／ ４ 度 （即 １５ 分） 以内。 如果使用上述方法， 距离 （非
常短的距离） 需以海里 （不考虑纬度 １ 分与前文所述国际海里的差别） 表示。

３ １１ ５　 非墨卡托海图的图上作业

基点的位置坐标通常必须在现有的最大比例尺海图上读取。 在那些现有海图资源不

充足的区域， 精确地理坐标可能不得不从该区域大比例尺陆图上读取。 大比例尺海图可

能不是墨卡托投影的， 而大比例尺陆地图一般不采用墨卡托投影。
在采用其他投影方式的大比例尺图时， 图上相邻纬线和经线交织成的区域内， 经线

的收敛和纬线的曲率实际上是不定的。 此时， 经纬度坐标展点可以按照前文所述方法实

施， 而坐标读取应以离待读点最近的刻度为参考。
如果在区域内和最近的纬度刻度之间纬线的曲率可测， 那么就有必要在待读点加绘

一条经线， 与上下图廓经度刻度交于相应值处。 待读点与最近的纬线间的纬差可以用圆

规在所绘经线上量出， 然后到图廓纬度刻度上读取出来， 反之亦然。
同样， 如果经线的收敛情况是： 经线在下图廓和上图廓刻度上的经度读数不同， 那

么就有必要在距待读点尽可能近处加绘一条局部经线， 连接上下两个图廓细分上的相应

值。 用圆规量出这条经线和待定点的经度差， 根据最近的刻度值读取。 这将减少出现显

著误差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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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图上， 主要的位置参考系由方里网提供。 这些通常指的是一个地方起点的

南或北、 东或西的距离 （通常采用米或千米为单位）。 尽管这里使用了熟悉的术语 “北”
和 “东”， 但这些 “矩形球面坐标” 并不能通过加减某个固定值的简单过程转换成纬度

和经度。 与地理细分相比， 格网通常绘有间距更小的细分， 因此也更便于使用。 这样获

得的局部 （或国家） 方里网坐标也可以用一个适当的公式转换成地理坐标， 但此过程若

不使用计算机和合适软件辅助处理， 将极其耗时。
许多大比例尺地图的一个特点是图廓经纬细分往往绘制不密， 图上常无连续的经线

或纬线指示， 而且地图的经纬图廓又可能不是南北向和东西向的。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

沿图廓绘有纬度间隔和经度间隔， 但间距常常较宽且无中间值。 经纬线交点可能以很小

的交叉点标示在地图上。 此时， 可用铅笔线连接合适的交点， 从而构建局部经纬网。
如果图廓刻度缺少详细细分也无大碍， 可以用有刻度 （可以细化到毫米） 的直尺量

取待读点到最近经线和纬线的距离， 然后将该距离与测得的相邻经线或纬线的距离相比，
通过简单的比例关系计算， 就可以将该距离转化为纬差或经差。 此外， 墨卡托投影纬度

方向的长度变形也不是什么问题 （虽然长度变形肯定会发生在上述这些投影中， 但对于

展点的影响很小。 如果对计算精度有要求的话， 它们就很重要。 使用投影数学原理计算

点位坐标时， 就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畴）。

３ １１ ６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处理电子航海图

尽管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位置或量算距离看上去比使用纸质海图更容易， 但完全

熟悉所使用的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绘图和测量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简易的地理信息系

统， 甚至是具有完整功能的地理信息系统， 都可以使用简单的方法， 如仅测量显示器上

计数点两个位置。 基于目标， 可根据需要引入已有的特殊算法库或开发适当的计算程序。

３ １２　 制图综合

在进行海图分析时， 有必要牢记海图上的任何要素都有可能被综合。 Ｓ－３２ 将制图综

合定义如下： “编制海图时由于空间限制， 考虑到载负量， 将次要的细节进行省略” （ｈｔ⁃
ｔｐ： ／ ／ ｈｄ ｉｈｏ ｉｎｔ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由于图上比例不是 １ ∶ １， 所以图上要素的描绘比现实世界更为密集。 此外， 印刷密

度受限于印刷技术和 （更重要的） 人眼分辨率 （约 ０ ０２ 毫米）， 线的印刷宽度难以减

小， 通常最小约为 ０ １ 毫米。 为了表达要素的形状或重要性， 会使用更大的尺寸。 符号

最小尺寸可以被视为要素描绘单元， 类似于分辨率。
因此， 存在一个最小尺寸以便在纸质地图上绘出要素。 最小尺寸会受环境条件影响，

例如颜色、 印刷对比度或地图周围的光环境， 这些可能会降低最小尺寸的清晰度。 航海

图用于在颇具挑战性的环境中导航， 因此， 要素绘制时经常大于上述讨论的最小尺寸。
要素的最小尺寸由地图的比例尺决定： 比例尺越小， 要素的实地最小尺寸反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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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比例尺为 １ ∶ １ ０００ 的图上， 尽管理论上 ０ ２ 毫米的空间差异是可辨认的， 而实

际上并不那么容易， 图纸上 ０ ２ 毫米代表现实世界中的 ２０ 厘米， 这就意味着任何小于 ２０
厘米的实物是无法描绘的。 当使用较小的比例尺例如 １ ∶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时， 地图上的最小尺

寸 ０ ２ 毫米表示地面上 ２００ 米。 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能会增加到１ ０００ 米， 这也是为什么

《公约》 要求使用大比例尺海图或地图的原因。
航海图是为航行安全而设计的， 因此必须牢记， 一些对于导航安全无大碍但却不能

舍弃的要素可进行移位， 以免压盖与导航相关的重要要素。 例如像泥浆、 沙子或岩石这

些海底底质符号可移位， 防止遮盖关键的水深深度等信息。
为了清晰可见， 在较小比例尺的海图中， 诸如等深线和海岸线等弯弯曲曲的线常被

简化， 特别是等深线将被合并到陡峭的海底地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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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基　 线

本章介绍 ３ 种类型基线： 正常基线、 直线基线和直线群岛基线。
正常基线是确定领海和其他海上区域的基本元素。 它被定义为海岸的低潮线， 标注

在沿海国大比例尺海图上。
直线基线定义为连接海岸线上依 《公约》 第七条规定标准所选择的点的各段直线。

它们将内水和领海及其他海洋区域区分开。
直线群岛基线定义为通过依 《公约》 第四十七条构建的一系列直线连接各岛最外缘

定义一个岛屿群的边缘。

４ １　 正常基线

正常基线的一般定义包含 《公约》 第五条、 第六条、 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所述的要

素， 即沿大陆海岸和岛屿周围的低潮线 （包括永久海港工程的外缘线）、 某些低潮高地

的低潮线， 以及岛屿周围的环礁和岸礁的向海低潮线。
在经过较好测量和制图的地区， 低潮线清晰地描绘在大比例尺海图上。 通常， 低潮

线的任意部分的大比例尺图都会包含最新的成果， 并详细地描述这些成果。 然而， 应该

指出的是，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高潮线和 ５ 米等深线之间的区域往往基于旧数据。 正如第 ３
章所述， 低潮线对应海图基准的局部基准。 在潮差很小或者没有潮差的地方， 或者海岸

非常陡峭的地方， 海图上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的区域可能无法描绘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图表上显示的海岸线可以当作正常基线。

在旧海图上， 特别是存在大量沙洲或近岸礁石的区域， 或者一般来说浅水要素相对

复杂的区域， 所使用的符号可能并不总是明确区分低潮线和浅水等深线。 有时， 这种表

示方法更倾向于指示特征的存在， 而不是精确指出它的性质。 《航路指南》 （通常由海图

出版社出版） 可能提供一些帮助， 以解决孤立浅滩或暗礁是否属于低潮高地的问题。 在

某些情况下， 可以通过参考更新的陆地地图， 或通过查阅可能用于绘制原始海图的航空

摄影或卫星影像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存在严重的疑问， 则最好通过实地调查解决这个

问题。
可能在有些情况下， 仅有的可用海图是基于没有进行足够大地测量控制的数据。 这

样的海图不仅可能存在整体位置误差， 而且不同地形特征间的相对位置也可能存在误差。
这种差异只能通过新的测量得到妥善解决。 如果双边边界谈判不能因花费大量时间开展

这一工作而推迟， 应该使用可获得的最佳补充信息， 这些信息通常可以在陆图上找到。
如果该地区实现了系统的航空摄影覆盖， 则可以识别实际的海岸线 （低潮线） 或潜在的



基点。 这种坐标测定方法通常优于从地图坐标系中得到坐标。 此外， 还可以考虑高分辨

率卫星影像。
《公约》 第五条规定， 划定正常基线的低潮线应当由沿海国官方承认的海图确定。

并非所有的沿海国家都公布了自己的图表， 而且对于许多沿海区域来说， 可能需要数年

后才能制作出适合用于基线确定的海图。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可能， 建议采用首次在该

区域制图的国家发行的海图。
当参考海图、 地图、 航空拍摄、 卫星影像或者其他文件时， 应当注意始终使用最近

和最新的版本。 此外， 要核实在指定的海图发行日后所发布的更正已被合并。

４ ２　 直线基线

直线基线可由 《公约》 所界定的以下情形下的一条或者多条直线段来确定：
（１） 穿过河口；
（２） 穿过管辖海湾口或历史海湾口；
（３） 直线基线系统的一部分；
（４） 群岛直线基线。
在考虑应用任一有关的 《公约》 条款时， 必须仔细研究有关条款的技术规定， 即使

这些条款并不总是提供真正的客观标准。

４ ２ １　 河口

如果河流直接流入大海， 基线应该是一条在两岸低潮线上两点之间横越河口的直线

（ 《公约》 第九条）。

４ ２ ２　 海湾封口线

根据 《公约》 第十条提供的详细且客观的标准划定法律定义上的海湾封口线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 《公约》 仅对划定海岸单属于一国的法律定义上的海湾封口线给出了相关

规定。 历史海湾的处理不太明确， 仅在 《公约》 第二九八条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中提到。
在划定法律定义上的海湾封口线时， 必须明确以下两个方面： 是否存在明显的水曲；

确定封口线终端的适当点的位置。
识别 “天然入口” 可能会出现困难， 尽管 《公约》 要求海湾应该是一个 “明显的水

曲”。 当海湾入口有岛屿的时候， 或者海湾的一侧偏离海岸的总体方向而向内弯曲时， 确

定湾口封口线可能存在困难。 尽管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方法， 但在确定 “天然入

口” 方面还没有达到普遍共识。 如果一个或者多个海岛位于湾口， 则海湾会存在多个入

口。 第十条使用了 “低潮标”， 通常被解读为 “低潮线” 的同义词。
通过比较两个区域 （图 ４ １）， 《公约》 详述了确定明显水曲是否为法律定义上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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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一些测试：
（１） 一个半圆的面积， 其直径等于连接海湾天然入口两端的线的长度。 如果存在一

个以上河口， 那么该半圆的直径 （两倍的半径） 等于连接不同河口的天然入口两端的线

的长度的总和。 可以采用平面半圆面积的常规计算方法近似地计算出该区域的面积。 在

需要更加精确的结果的重要情况下， 应当使用大地测量法。
（２） 在连接天然入口两端的线和水曲岸线 （低潮线） 包围的水曲水域。 该水曲内任

何岛屿的面积都应作为水域的一部分。

图 ４ １　 法律定义上的海湾———左面， 由海湾封口线和水曲低潮线限定的区域面积大于半圆的面

积， 因此符合法律定义上的海湾的要求； 非法律定义上的海湾———右面， 由海湾封口线和水曲

低潮线限定的区域面积小于半圆的面积， 则不符合法律定义上的海湾的要求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４＿１ ｐｐｔ）

确定水曲是一个法律定义上的海湾后， 就需要考虑封口线的位置。 如果存在两个或

更多的封口线， 则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参数是天然入口两端封口线的长度， 或封口线长度

之和。 为了本文讨论的目的， 该长度称为 “封口长度”。
如果封口长度不超过 ２４ 海里， 则可以使用直线或多条直线封闭海湾。 如果封口长度

超过 ２４ 海里， 就有必要在海湾内确定一条新的更短的封口线。 通常， 封口线的位置并不

难确定， 通过查阅海图应当就可以确定其大概位置。
往往发生这种情况， 一个单独的大的水曲岸线周围也许有大量更小的水曲， 其中一

些小水曲可能分别满足法律定义上的海湾的标准。 如果大的水曲入口宽度超过 ２４ 海里，
那么可能不能将其封口并作为法律定义上的海湾， 但是更小的水曲如果各自满足条件，
则能作为法律定义上的海湾处理。

如果 Ａ１ 比海湾的面积大， 那么该水曲不能被认作法律定义上的海湾， 且也不能封

口。 主海湾内可能存在子水曲， 且其中一些可能分别满足法律定义上的海湾的条件。 在

考查一个水曲是否可作为海湾处理时， 该水曲内的岛屿必须作为水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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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３　 直线基线系统

《公约》 第七条允许沿海国划定直线基线代替正常基线， 或与正常基线混合使用，
例如海岸低潮线， 只要其满足该条指定的条件， 即 “海岸线极为曲折的地方， 或者如果

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
在这些情况下允许采用直线基线的理由是避免产生极不规则的正常基线， 以及由此

而产生的同样不规则的海洋区域外部界限。 虽然 《公约》 本身并不包括构成海岸线 “极
为曲折” 或 “一系列岛屿” 的标准和指南， 但在联合国出版物 《基线》 中包含了对这一

主题的详细讨论。 该出版物也详细阐述了什么情况构成 “一系列岛屿” 和 “紧邻”。 下

文引用该出版物的原文， 并对其中一些情况进行深入说明：
“由于有三角洲和其他自然条件导致海岸线非常不稳定， 可以沿低潮线向海最远处选

择基点。”
海岸线的不稳定性可以通过将新的测量、 地图、 航空影像等与旧的比较来进行检查。

结论的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项研究持续的期限： 某些海岸线易发生较大的短期

改变， 但长期来看保持相对稳定。 这项规定不应该和处理河口封口的 《公约》 第九条相

混淆。
“直线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
从技术角度看， 这一描述所指的是海岸线总体方向与建议的直线基线之间的收敛角

或发散角， 无论如何这是可以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还值得注意的是， 《公约》 没有

明确规定一条直线基线的最大允许长度。
“直线基线内的海域必须充分接近陆地领土， 使其受内水制度的支配。”
关于确定什么是物理接近性中的 “充分接近”， 没有明确的数学标准。
“仅当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时， 直线基线可以低潮高地

为起讫点。 尽管不符合以上条件， 但已获得国际一般承认者例外。”
“在确定特定的直线基线时， 可考虑有关区域所特有的经济和历史因素。”
“禁止以划定直线基线的方式防止另一国从其领海进入公海或者专属经济区。”

４ ３　 群岛直线基线

《公约》 第四十六条定义了群岛和群岛国家的特征。
《公约》 第四十七条包含了构建群岛基线的具体技术标准。
群岛基线必须包围群岛的主要岛屿， 不过 《公约》 第四十七条没有清晰地定义 “主

要岛屿”。 被基线包围的区域内的水面积和陆域面积之比必须在 １ ∶ １ 和 ９ ∶ １ 之间。 陆域

面积可以包括环礁、 岛屿、 干出礁和封闭潟湖水域， 以及岛屿岸礁内的水域。
基线不得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群岛的一般轮廓， 正如 “海岸的一般方向” 一

样， 这是一个主观标准。 大多情况下， 很可能群岛基线本身即可反映群岛的一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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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基线的长度不得超过 １００ 海里， 只有划定群岛基线时， 允许不超过总数 ３％的群

岛基线可以长达 １２５ 海里。 可以绘制的基线线段数量没有限制。 但是， 如果为了包括大

量长度超过 １００ 海里的线段， 而决定增加更短线段的数量以满足 ３％的标准， 那么必须注

意还要满足其他标准。
基线 （图 ４ ２） 可以划为连接群岛的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连线。 但

是基线划定不能以低潮高地为起讫点， 除非： ①其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

设施； ②该低潮高地完全地或部分地位于最近岛屿的领海宽度内。 这些规定与 《公约》
第七条第 ４ 款关于直线基线制度的规定不同。

图 ４ ２　 群岛直线基线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４＿２ ｐｐｔ）
（资料来源： Ｆｒａｎｃａｌａｎｃｉ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ｏ， １９８６）

《公约》 第四十七条第 ５ 款要求群岛基线制度 “……不应采用……致使另一国的领

海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隔断”。

４ ４　 岛屿

即使在详细的海图上也不总是能够确定一个小的地形是自然岛屿、 人工岛屿， 还是

其上筑有建筑物的低潮高地 （图 ４ ３）。 参考 《航路指南》 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可行

的。 如果不行的话， 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或开展海道测量， 以确定该地貌是低潮高地还

是岛屿。
《公约》 第一二一条第 １ 款将岛屿定义为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任何自然形

成的陆地区域。 不管低潮线包围的这样的地貌大小如何， 都可以构成基线或基线的一部

分， 并从这些基线开始测量海上区域。 如果这一地貌是岩石，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自

身的经济生活， 那么它不应拥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公约》 没有明确地定义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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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将岩石和岛屿加以区分。
依 《公约》 第七条第 １ 款， 海岸附近的一系列岛屿可以用于建立直线基线。

４ ５　 特殊情况

必须对一些关于基线的特殊情况进行研究。 它们代表适用 “正常基线” 的例外和限

制， 包括： 沿岸设施、 近海装置、 低潮高地和暗礁。 此外， 还要考虑到在两国边界的直

线基线系统的终止处。

４ ５ １　 沿岸设施

《公约》 第十一条规定 “……构成海港体系组成部分的最外部永久海港工程视为海

岸的一部分”。 通常包括所有永久的工程， 如港口码头、 防波堤等， 以及海岸保护工程，
如海堤， 所有这些工程使得自然低潮线变得模糊。 但不包括构造物， 如污水排放口等，
这些不是港口工程的一部分， 也与海岸保护没有关系。

４ ５ ２　 近海设施

包括人工岛屿在内的近海设施不具备岛屿的地位， 不构成基线的一部分， 它们没有

自己的领海。 但是请注意， 在某些情况下， 低潮高地上如果建造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

塔或类似设施， 则其可能作为直线基线或群岛基线的起讫点 （ 《公约》 第七条和第四十

七条）。

４ ５ ３　 低潮高地 （ 《公约》 第十三条）

《公约》 第十三条定义了低潮高地， 它是 “在低潮时四面环水而在高潮时没入水中

的自然形成的陆地” （图 ４ ３）。
自然形成的低潮高地只有当全部或部分位于大陆或岛屿的领海宽度内时， 可以作为

“正常” 基线的一部分。 如果低潮高地全部位于领海以外， 则不能作为基线的一部分

（图 ４ ４）。
只有当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时， 才能作为直线基线的

起讫点， 但是获得国际普遍认可的除外。
如果低潮高地符合距离标准 （同正常基线）， 或者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者

类似设施， 则可以作为直线群岛基线的起讫点。

４ ５ ４　 礁石

当岛屿位于环礁或有岸礁环列的情形下， 基线是沿海国家正式承认的在海图上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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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岛屿和低潮高地。 如果低潮高地完全位于陆地或岛屿的领海宽度以外， 则该高地

不可作为基线的一部分 （见图 ４ ４）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４＿３ ｐｐｔ）

图 ４ ４　 低潮高地和海洋区域的产生。 ＬＴＥｓ３ 和 ４ 不能用来定义基线， 因为它们位于领海宽度以外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４＿４ ｐｐｔ）

当标志显示的礁石的向海低潮线。
在海图上绘制珊瑚礁需要进行说明。 珊瑚礁是由生活在浅水中的生物构成， 且长时

间暴露于空气则不能存活。 因此， 由于其特性， 活珊瑚礁不能在低潮线以上延伸太多，
而其顶部往往由于波浪作用变平。 事实上， 通常珊瑚礁最浅的部分可能延伸到相当大的

区域， 形成海台， 其大部分位于低潮线以下， 但是大量小珊瑚的生长延伸到低潮线以上。
在这样的海域内只有非常小的船只或者独木舟才能通过， 而且考虑到碎波的影响， 其向

海一侧通常是无法接近的。
习惯上， 将一系列的礁台区作为单一的干珊瑚礁台区绘制， 因为不可能绘制出单个

礁台， 而且从实际用途看该区域也是不可通航的。 海图上干珊瑚礁符号用于表示礁石的

范围， 其边缘可以理解为 “……礁石的向海低潮线， 以适当符号标示……” 在一些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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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用干珊瑚礁符号标示的珊瑚礁区域上会显示实际水深。 通常情况下， 这仅表明测量

员能够在众多的障碍物间获取水深。
以适当符号标出且不是环礁组成部分的孤立礁块， 可视为普通的低潮高地， 并按低

潮高地处理。

４ ５ ５　 边界上的直线基线

虽然 《公约》 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除了海湾的情况 （ 《公约》 第十条） 之外， 直线

基线不应从一个国家的基点绘至另一个国家的基点。 通常， 该系统终止于使用直线基线

的国家的低潮线上的某一点。 然而， 实际上确实存在跨两个国家的直线基线。

４ ６　 公布基线

依 《公约》 第十六条， 基线必须在海图上或以地理坐标表妥为公布。 一般， 由低潮

线组成 “正常基线”， 最便于使用现有的官方认可的海图公布。 如果列出足够多的地理

坐标以界定整个低潮线的必要细节， 那将是极其繁琐的任务。 不过， 直线基线也可通过

列出每一直线段端点的基于明确的测量数据的地理坐标以简单且精确界定。
如果没有沿海国官方认可的海图， 最好创建一幅专门基线图发布已确定的基线， 无论

正常基线或直线基线， 还是混合基线。 如果被采用， 那么比例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这将取

决于适用于从基线量起的各类海洋区域执法所要求的准确性。 为了读取海图上的某一位

置， 如最近的 ３０ 米 （约一秒纬度的弧长）， 这张海图的比例尺大约是 １ ∶ ７５ ０００。 但是，
这个比例较大， 不便于显示相当长的海岸。 在大多数情况下， １ ∶ １００ ０００ 至 １ ∶ ２５０ ０００
间的比例足以显示基线。

在定义基线和从它们派生出来的边界时， 为了管理和控制沿海重要资源， 如碳氢化

合物和矿物质， 要求高精度地定义基线和以基线为基础测算的边界线， 这很可能需要大

地测量技术来实现。

４ ７　 大地测量注解： 勘测、 测线和区域

第 ２ 章中关于测量和调查问题的综合评述， 对于精确确定基线至关重要。 该节应当

结合本章阅读。
当定义直线基线时， 指明是恒向线 （即方位线） 还是测地线很重要， 特别是长基线

时。 恒向线在墨卡托投影上显示为直线， 线上每一个点相对于该线的起点和终点的方位

角维持不变。 而测地线则是在一个曲面上定义的一条线 （通常参考椭球体）， 是其两个

端点间的最短距离。 除了特殊情况， 测地线在大部分投影下是一条曲线 （即使用它定义

“直线基线” 时）， 且线上各点相对于起点或终点的方位角不同。
恒向线和测地线间的差异随纬度和该线长度的增加而增加。 例如， 纬度 ６０°， 两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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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４５ 海里， 恒向线和测地线间最大距离可达 ２３６ 米。 在 １ ∶ ２００ ０００ 比例尺的海图上，
这个差别仅 １ 毫米余， 在任何目的的应用中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当确定允许的最长群岛

基线 （１２５ 海里） 时， 在同样的纬度上， 恒向线和测地线间的间隔可达 １ ８２０ 米， 几乎整

整 １ 海里。 这种情况下， 两种可能的 “直线” 基线差别非常显著。
当需要计算被直线基线包围的区域时， 就会出现一些情况， 例如涉及海湾和群岛时。

一般来说， 该区域的面积大小会随着用于描述和定义周围基线的表面的不同而不同。 当

基线在地图上显示为直线时， 投影面积可以用解析几何相当简单地计算出来。 然而， 为

了获得正确的面积值， 即在水平基准面上的数据， 除非采用等面积地图投影， 否则须对

投影面积进行调整以解释地图变形。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最好留给数学制图专家来

完成。 有几个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应用程序可用来计算椭球体上多边形的面积， 而多边形

的闭合线的定义也成为获得精确结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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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外部界限

５ １　 简介

这一章讨论了沿海国管辖的海洋区域及其外部界限的定义， 其中的界限是在与相向

或相邻海岸国家存在主张重叠情况下， 沿海国根据 《公约》 所能主张的最大范围。 本章

假定领海基线已经按照第 ４ 章所讨论的方法得以确定。
仅在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时， 对于按照 《公约》 第七十六条规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

基线 （简称领海基线） 量起超过 ２００ 海里的大陆架， 其外部界限可以被定义为从领海基

线量起的特定距离 （图 ５ １）。 除此之外， 规定领海的宽度不得超过 １２ 海里 （参见 《公
约》 第三条）， 毗连区不得超过 ２４ 海里 （参见 《公约》 第三十三条）， 专属经济区不得

超过 ２００ 海里 （参见 《公约》 第五十七条）。 这些外部界限的精确界定需要用到第 ２ 章

的大地测量学。 通过图形几何方法所确定的外部界限则没有那么准确， 因此不推荐使用。

图 ５ １　 沿海国管辖海域示意图



根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 （图 ５ １） 的规定， 大陆架可能延伸至从领海基线量起

２００ 海里的区域， 也可能延伸至从领海基线量起超过 ２００ 海里的区域。 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就是国家管辖海域和 《公约》 第一条规定的 “区域” 之间的边界。 根据 《公约》 第一二

一条的规定， 岛屿被视为和其他陆地领土一样； 而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的经济生活

的岩礁， 不应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５ ２　 距离限制线

５ ２ １　 一般特征

距离限制线既可以从正常基线也可以从直线基线量算。 从几何学角度看， 直线基线

法会产生一个近似直线和圆弧的体系， 而正常基线将产生与低潮线自身形状相似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 距离界限不会完全反映出海岸深凹口的趋向， 因为从凹口相对的两

侧量算距离的直线相交于向海方向的一点 （图 ５ ２）。

图 ５ ２　 许多界限是由线组成的， 这些线上的点到领海基线的距离都是固定的，
离岸距离越远的界限越难反映基线的弯曲度

由于地球不是平的， 加之所有的投影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形， 所以只能运用传统的

方法来绘制界限， 且边界只能限制在有限的面积和距离范围内。 例如， 一条很长的基线

无论是测地线还是恒向线， 采用纯粹的图形量算法都可能出现错误。
忽略曲面的复杂性更有利于描述， 因此本节将使用平面几何术语。 然而， 应该理解

的是， 在实践中的计算需用大地测量方式， 而且任何投影下的 “圆” 和 “直线” 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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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将真实的圆和直线投到地图上。
在平面几何中， 距离基线 Ｘ 海里的单侧界限是 （图 ５ ３）：
———对于直线基线而言， 是一条与其平行且距离其 Ｘ 海里的直线；
———对于基点而言， 是一个以该点为圆心的半径为 Ｘ 海里的弧。

图 ５ ３　 在平面几何术语中， 从一条直线基线量起的 １２ 海里的界限是一条距离基线

１２ 海里并与其平行的直线。 对于一个单独的基点而言， 这一界限是以该基点为中

心， 半径为 １２ 海里的弧

（资料来源： ＣＡＲＩＳ 训练手册）

５ ２ ２　 距离限制线的划分

原则上， 正常基线可以被描述为无数的点。 距离限制线可以被表述为以正常基线上

的点为圆心， 半径为 Ｘ 海里的一系列圆弧形成的包络线 （图 ５ ４）。 计算机算法有助于这

个步骤的实施。
管辖权的界限可以被形象化为圆中心运动轨迹形成的连续直线， 该圆的半径为 Ｒ 海

里， 其在滚动时与基线保持着一定的关联 （图 ５ ５）。
注意， 上面的描述满足以下要求： 在向海界限上的每一个点距离基线上最近的点为

Ｘ 海里 （参见 《公约》 第四条）。 如果是平行线或复制线， 这个要求就不能被满足。 这

两种线是垂直于基线平均方向， 距离基线为 Ｘ 海里所构造出来的线。 另外， 在大多数不

切实际的情况下， 这样的一条线并不符合 《公约》 的规定。

５ ２ ３　 作图法

尽管作图法没有那么精确， 也不建议在构建外部界限中使用， 然而和大地测量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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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４　 正常基线可以被描述为无数的点， 实际上， 对于特定界限的计算， 仅需要

一些点即可， 这样的界限可以被描述为以基线上挑选的点为中心的系列圆弧所形成

的包络线， 这些点也就是基点

（资料来源： ＣＡＲＩＳ 训练手册）

图 ５ ５　 距离为 Ｒ 海里的界限可以被形象化为， 半径为 Ｒ 海里的水平车轮的

中心运动形成的连续直线， 其在滚动时与基线保持着一定的关联

比， 作图法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大致的外部界限， 再通过大地测量法进行校正。 作图法的

步骤如下： 根据要求的距离放置圆规以绘制外部界限； 然后在基线适当间隔的位置依次

放置圆规的圆心， 这样在每个位置的对面就会绘制出一段短弧； 如果在基线上选定的点

的间距合理， 一个平滑的外边界将由相交的弧自动形成 （图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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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岸缩进的地方， 有可能从形成水曲的海岬上构造弧形， 而忽略掉里面的海岸。
这取决于该位置的几何形状， 即水曲需要充分内凹， 以确保海岸线上所有的点所产生的

弧都被包在从海岬上构造的弧内 （在第 ４ 章所讨论的构成海湾的水曲在此不予考虑）。 同

样的， 在某个基点所处的海岬对面， 一条界限在与相邻的基点形成的弧线相交之前， 可

能会沿着海岬上的单一弧线延续很长一段距离 （图 ５ ６）。

图 ５ ６　 在缩进的海岸处， 也许可以从形成水曲入口的海岬构造出弧形， 而忽略其内部的海岸

在笔直的海岸或形成光滑凸曲线的地方， 基线上点的距离非常重要。 间距的选择实

际上是在构建一条 “完美” 的外部界限和构造的努力程度之间做出妥协。 随着计算机工

具的出现， 这一问题不复存在。
可以很容易地证实， 如果外部界限被正确地构建， 基线的不规则性将在某种程度上

被反映在外部界限上。 从基线量起的区域宽度越大， 外部界限绘制得就越平滑， 基点对

绘制所产生的影响就越小。

５ ２ ４　 计算

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方法可以用来计算外部界限。 大部分的高精度要求只能通过计

算来实现。
计算外部界限的一个基本要求是， 从基线上数字形式的点的坐标序列开始。 在大多

数情况下， 这些坐标将会被列入沿海国官方文件的列表中。 而当坐标未被官方公布时，
可以使用数字化表格将它们从详细的图表中提取出来， 或者通过目测来确定线上所需要

的点的坐标。 这些基线上点的位置和间距以及确定坐标的谨慎程度， 都将影响到外部界

限的准确度。 关于构建基线的原则见第 ４ 章中所述。
在计算外部界限的坐标时， 必须使用能够进行大地测量的软件， 以考虑地球表面曲

率的变化。 如果不这样做， 在绘制外部界限时将会产生不可忽视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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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领海界限

每个国家都有权设立从其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 １２ 海里宽度的领海 （参见 《公约》
第三条）。 领海界限可以根据第 ５ ２ 节的程序划定 １２ 海里的距离。

由于领海的宽度相对较窄， 通过直接在海图上标出界限就能获得足够的精度。 如果

使用墨卡托投影， 必须注意要改正因纬度变化所产生的比例尺变形， 特别是基于较长的

直线基线的测算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在整条线上有较大的比例尺变形， 则在海图上

的界限可能不是一条与基线平行的线。 在实际操作中， 建议使用大地测量计算技术来获

得可接受的精度。

５ ４　 毗连区界限

毗连区从领海基线量起， 不得超过 ２４ 海里 （参见 《公约》 第三十三条第 ２ 款）。 毗

连区的外部界限可以根据第 ５ ２ 节的程序划定 ２４ 海里的距离。

５ ５　 专属经济区界限

专属经济区从领海基线量起， 不得超过 ２００ 海里 （参见 《公约》 第五十七条）。 专

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可以根据第 ５ ２ 节的程序划定 ２００ 海里的距离。

５ ６　 大陆架外部界限

《公约》 第七十六条规定了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程序。 许多出版物也具体讨论了

这一程序。 例如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 １９９９）、 《大陆架界限： 科学和技术的交汇》 （Ｃｏｏ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２０００）、 《关
于 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架划定以及准备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的培训指南》 （联合国 ／
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２００６）。

确定超过 ２００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 （简称 “扩展大陆架” ） 的外部界限， 要比单纯地

从领海基线量起测算外部界限更为复杂和困难。 确定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主要分为两个

步骤： ①根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规定的海底地形和沉积物厚度公式来确定大陆

边外缘； ②基于水深和从领海基线量起的距离绘制出限制线， 再根据这两条线来确定上

一步划定的大陆边外缘。
下文就大陆架外部界限划定所涉及的有关问题给出了评论和建议， 包括对 《公约》

第七十六条的解读以及确立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测量方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 关于大陆边外缘区域水深和地理情况的具体信息非常少， 而这些

信息对于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又非常重要。 获取这些信息的工作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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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需要海道测量专家、 地理专家和地质专家提供专业意见来解读数据和确定扩展大陆架

界限， 同时也需要船舶和设备来获取和扩展大陆架相关的水文、 地球物理和地质信息。
由于划定扩展大陆架而收集水深、 地球物理和地质信息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一开始， 沿海国一般都会使用现有的信息大致划定一个扩展大陆架的界限， 之后再对数

据需求进行分析， 制定新信息采集计划等等。 这些研究总体上都属于桌面研究的范畴。
第一步是对沿海国邻近海床的地形进行大致的调查。 明确哪些部分可以被视为 “沿

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部分” （参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 选择这些地形必须谨

慎， 且需满足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第 ２ ２ 部分关于从属权利检验的要

求。 如果数据收集不足， 在选择的过程中将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收

集到了新的数据， 就需要重新检视选定的部分， 以确定其是否构成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

的延伸部分。
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 需要确定数字格式地理参考数据集的管理和归档方法。 有

必要选择和设计一个合适的地理底图来显示实施第七十六条所需要的不同参数。 这个可

以使用传统的纸质海图， 但是强烈推荐使用由地理信息系统创建的、 覆盖整个研究区域

的常规电子地图。
地理信息系统电子地图相较于纸质海图有以下优势：
（１） 可以很容易地从数字数据库中创建；
（２） 可以按任意比例展示；
（３） 一旦获得新信息， 很容易更新；
（４） 内容可以很容易地与基础数据库关联和同时显示；
（５） 可以按不同的尺寸和格式打印到纸上。
下列地理信息可以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处理以构建大陆架外部界限：
（１） 从领海基线量起的 ２００ 海里线 （以下简称 “２００ 海里线” ）；
（２） 相邻或相向沿海国的双边边界；
（３） 符合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ｂ） 项的大陆坡脚点；
（４）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
（５） 公式线：
①依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１） 目， 该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

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 １％ （以下简称 “沉积物厚度公式线” 或 “爱尔兰公

式线” ）；
②依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２） 目， 该线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

６０ 海里 （以下简称 “６０ 海里公式线” 或 “海登堡线” ）。
（６） 限制线：
①依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５ 和第 ６ 款， 该线上的各定点不应超过从 ２ ５００ 米等

深线量起 １００ 海里 （以下简称 “深度限制线” ）；
②依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５ 和第 ６ 款， 该线上的各定点不应超过从领海基线量

起 ３５０ 海里 （以下简称 “距离限制线” ）。

６６ １９８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技术手册



（７） 扩展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是由两条线的内部包络线绘制而成： 公式线的外部包络

线 （以下简称 “大陆边外缘” ） 和限制线的外部包络线；
（８） 可用数据集的分布 （水深、 地震反射等）。

５ ６ １　 数据源

许多已有的数据集可用于桌面研究， 这些数字格式的数据可能来自多种数据源。 海

图通常不能显示足够的等深线 （深度等高线） 以确定大陆坡脚的位置， 同时也不能显示

沉积物厚度。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以及追踪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 需要更多的信息数据以在适

当比例下描绘水深和沉积物分布。
Ｃｏｏｋ 和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主编 （２０００） 的 《大陆架界限： 科学与法律的交汇》 第 １５ 章简要

介绍了各个数据中心及其发布的公共数据库。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 １９９９） 则提供了关于数据库可采性和向委员会提交申请的要求方面的

额外建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网格－阿伦达尔提供了 “综合服务数据站” １ 分数据， 供

沿海国提供扩展大陆架划界申请时使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 ｏｒｇ ／ ）。 综合服务

数据站由海洋地球物理、 地质数据的全球地理空间和元数据清单组成。
全球海洋通用制图计划 （ＧＥＢＣＯ） 提供了两种全球性的网格化测量数据库： ＧＥＢＣＯ

一分网格和 ＧＥＢＣＯ＿０８ 网格。 ＧＥＢＣＯ 一分网格采用两种方式描绘世界大洋深度： 矢量等

深线 （通常为 ２００ 米和 ５００ 米， 大于 ５００ 米时以 ５００ 米为间隔） 和 １′×１′的网格水深值。
ＧＥＢＣＯ 一分网格于 ２００３ 年公布、 ２００８ 年更新。 ＧＥＢＣＯ＿０８ 网格于 ２０１０ 年公布， 是一个

３０ 秒网格化水深数据， 这些数值主要是由船舶声测数据叠加卫星获取的估量水深数据构

成。 这两种数据库都可以从英国海洋制图数据中心获取 （ ＢＯＤＣ， ＵＲ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ｏｄｃ ａｃ ｕｋ ／ ｄａｔａ ／ ｏｎｌｉｎ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 ｇｅｂｃｏ ／ ）。 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提供了世界大

洋和边缘海网格大小为 ５′×５′的沉积物厚度数据。 使用者们应该注意： 此类全球数据集在

某些区域可能是基于非常概略的信息， 并从稀有的数据中进行了大量的推断。 因此， 如

有可能， 需要搜集更加详细的数据。 如果本地数据不能提供这些资料， 大的海洋科研院

所通常知道可以获得哪些已发布的数据， 以及目前正在进行哪些工程。 向他们提出申请

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数据， 或关于数据获取途径的建议。
无论水深或沉积物数据源是什么， 将这些数据导入到地理信息系统是十分有益的，

这样既可以根据需要显示这些数据， 还可以便捷地同其他参数和数据集联系起来。

５ ６ ２　 大陆坡脚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ｂ） 项定义了大陆坡脚， 即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
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的点。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用

两章介绍了这个主题： 第 ５ 章详细论述了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的点；
第 ６ 章阐述通过相反证据确定了大陆坡脚。 每章都考虑了可以应用的方法和标准， 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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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相关要求以保证数据和证据的可接受性。 值得注意的是， 用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

的点作为大陆坡脚已经被作为一条通用规则， 相反证据则被视为这一通用规则的例外。
大陆坡底坡度最大变化线的概略位置可以从水深图获得。 然而这种视觉方法并不被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所接受 （参见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第 ５ ４ ７ 节），
更为准确的方法是对二维剖面做数学分析、 构建三维测深模型或者最好两者兼而有之。

在二维剖面的数学分析中， 可以直接从测量中得到一系列横向水深剖面， 或从水深

图或数字测量模型等集成产品中提取。 根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参见 《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第 ５ ４ ８ 节） 的建议， 这个剖面的定向应当是与位于大陆坡底坡度

变动最大点的等深线成直角。
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点可以通过数学上求水深的二阶导数来获取。 在大多数情况

下， 这一过程将形成由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的点构成的曲线。 根据 《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第 ５ ４ １２ 节， 选取坡度变动最大的点被认为是确定大陆坡脚位置的

常规方法。 换言之， 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方法将被视为例外情况， 这些例外情况必须由

与一般规则相反的证据加以证明。

５ ６ ３　 沉积物厚度公式线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１） 目定义了沉积物厚度公式线 （即 “爱尔兰

公式” 线）。 其位置是由一系列连续的点组成， 这些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

陆坡脚最短距离的 １％。 这一原则可以通过图 ５ ７ 显示， 该图描绘了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显

现的理想位置。

图 ５ ７　 本图阐述如何确定沉积岩厚度等于到坡脚 １％的点。 阴影部分表示沉积物剖面

（顶部 ５００ 米左右没有显示）。 剖面起始点 （０ ００） 位于坡脚。 在绿色线与沉积物底部相

交位置处， 沉积物厚度 （１ ２２６ ０ 米） 等于到坡脚距离的 １％ （６６ ２ 海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第 ８ 章解释和讨论了沉积物厚度公式的应用。

８６ １９８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技术手册



它描述了相关的技术， 并讨论了在协调显示观测值同理想沉积物模型 （公式的假设前

提）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１％点的位置是从显示沉积物厚度的图表中导出。 １％线沿大陆

坡脚向海的方向构建， 并垂直于大陆坡脚。 这些 １％点之间的间隔应该保证不超过 ６０ 海

里， 并足够覆盖更厚的沉积物所处的区域。
图 ５ ８ 显示了确定沉积物厚度公式线上点的基本步骤， 绘制了沿着这条线的沉积物

厚度剖面， 以及从该图零点开始的 １％线， 此零点为大陆坡脚和沉积岩表面的交点。 沉积

物厚度剖面与 １％线所形成的交点即为沉积物厚度公式线上的点。 沉积物厚度公式线可以

由长度不超过 ６０ 海里的直线构建， 这些直线可以连接的定点从该图的剖面上导出。

图 ５ ８　 《公约》 第七十六条的沉积物厚度公式 （理论及实践）： 上图表示基于公式的概念

剖面图； 下图表示位于加拿大大西洋边缘的典型沉积物剖面 （图片由加拿大地质勘探局 Ｃ Ｅ
Ｋｅｅｎ 提供）， 与概念模型中平滑的大洋底部不同， 大洋底部起伏不平

５ ６ ４　 ６０ 海里公式线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２） 目定义了 ６０ 海里公式线 （或称 “海登堡”
线）， 距大陆坡脚不超过 ６０ 海里。 根据第 ５ ２ 节所述的程序， ６０ 海里公式线是以距离大

陆坡脚 ６０ 海里为基准绘制。

５ ６ ５　 距离限制线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规定， 距离领海基线不超过 ３５０ 海里构建距离限制线。 根

据第 ５ ２ 节所述的程序， 可以通过绘制距离领海基线 ３５０ 海里的线来构建距离限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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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６　 深度限制线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定义了深度限制线， 它位于不超过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 １００ 海

里的位置。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第 ４ 章回顾了确定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的位

置所涉及的问题。 根据第 ５ ２ 节所述的程序， 可以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作为基准线， 在距离其

１００ 海里处构建深度限制线。

５ ６ ７　 大陆架外部界限

根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大陆边外缘可由公式线的外包络线 （沉
积物厚度公式线和 ６０ 海里公式线） 划定 （图 ５ ９）。

图 ５ ９　 大陆架外部界限可以通过两条公式线的外部包络线构建： ６０ 海里

公式线和沉积物厚度公式线 （本图未按比例绘制）

根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和第 ６ 款， 联合限制线可以由深度限制线和距离限

制线的外部包络线描绘 （图 ５ １０）。 根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该程序适用于作

为大陆架自然组成部分的海底高地， 但不适用于海底洋脊， 后者仅适用距离限制。
在大部分情况下， 大陆架外部界限可以通过合并大陆边外缘和联合限制线来构建。

如果大陆边外缘位于联合限制线以内， 则以大陆边外缘作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如果大

陆边外缘超出了联合限制线， 则后者将截断前者并作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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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０　 联合限制线是由两条限制线的外部包络共同构建： 距离限制线和深度限

制线 （本图未按比例绘制）

大陆架实际的外部界限， 是由以一系列定点画出的、 长度不超过 ６０ 海里的若干直线

连接而成 （参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７ 款）。 这些点可以任意选定， 虽然通常会选择

使封闭面积最大化的点。 一旦选定， 这些点的地理坐标必须用特定的大地测量基准点描

述 （图 ５ １１ 和图 ５ １２）。

５ ６ ８　 数据收集作业

若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超出了 ２００ 海里， 则可能需要收集新的地理参数来证实沿海国

的主张。 大多数情况下， 这将包括对水深和沉积物厚度的测量。 在某些情况下， 局部重

力和地磁场的补充观测作为 “相反证据” 也被证明是有用的。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有必要进行底质采样来确定海床上或海床下的地质性质。 无论

采集何种信息， 或采取何种信息采集方法， 新信息都必须保持高精度标准， 并且无论是

在采集过程还是在已知的地理参考系内确定位置时都需要谨慎处理。
现有的水深图通常都不足以确定坡脚或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的位置， 因此需要设计并实

施一些特殊的测量作业对现有信息进行补充。 测量技术模式会根据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
并且会折中考虑作业成本和数据覆盖范围。

对适用于 《公约》 第七十六条的深水区， 人们对沉积物的性质及分布了解甚少， 在

很多情况下， 将有必要获取新的数据来实施沉积物厚度公式。 各种测量和分析沉积物厚

度的技术在成本、 复杂性和有效性方面差距极大。 因此， 对地震数据采集方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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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１　 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可以由大陆边外缘的内部包络 （图 ５ ９）
和联合限制线 （图 ５ １０） 共同构建。 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是由以一

系列定点画出的、 长度不超过 ６０ 海里的若干直线连接而成 （本图未

按比例绘制）

图 ５ １２　 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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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和解读最好让那些能够提供专门咨询和帮助的有资质的专家来完成。 像地球磁力场

和重力场测量这种额外的地球物理观测可能有助于改善对地震数据的解读。
当前的导航技术足以精确地确定数据和采样点的位置。 不过， 必须要确保定位系统

所使用的参考基准与大陆架外部界限构建中所用参数的参考基准相互兼容， 包括领海基

线、 测深方法、 沉积物厚度、 坡脚及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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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双边边界

６ １　 简介

邻近国家可能是相向或相邻。 在本章中， 假设在相邻国家的情况下， 陆地边界的海

岸终点是双方共同认可的； 或者， 如果边界末端点终止于向海一侧的内水界限， 则该点

也是双方共同认可的。
本章中假定， 双方关于领海基线的主张没有争议。
《公约》 第十五条规定， 如果没有相反的协议， 双方无权将其领海延伸到它们之间

的等距离线之外。 但是因为历史性权利或其他特殊情况， 需要使用其他方法的， 则此条

款不适用。
《公约》 第七十四条和第八十三条相同的法律规定分别涉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

界的划定。
不幸的是， 对于从事海洋划界的技术专家来说， 公平的解决方案没有客观意义， 并

且有许多可行的方法可以达成公平解决方案。 然而，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 该问题的解

决可以很好地遵循众所周知的方法， 例如等距离法。 该方法要在最后阶段进行调整以达

到所要求的结果。 在此并不是要考虑能够达成解决方案的所有可能方法， 而是只提及一

些技术专家可以使用的基本技术。 图 ６ １ 说明了海洋划界过程共同特征的关键因素。

图 ６ １　 典型双边海洋边界构造的关键因素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６＿１ ｐｐｔ）



在论及不同的概念之前， 需要考虑 ３ 个技术问题：
（１） 对可达到或能够达到的精确性和精度的适当评价， 在双边划界与确定基线或单

方面界限方面同等重要。
（２） 如果选择过于密集的基点来实现一条可接受的海洋边界， 则所得到的边界线可

能由于过于复杂而无法在条约中描述或用于管理。 因此， 某种形式的简化应当是必要的。
（３） 虽然从海事安全和管理角度来看会造成不便， 但可能存在这样一条双边界线，

该界线无法将两个国家的海洋管辖区域进行连续划分。 为了防止在相向或相邻国家之间

存在 “裂口”， 必须要求有一条连续分界线。 同样， 不同海洋区域 （如大陆架和专属经

济区） 也可能有明显的边界线， 但在海洋划界实践中明显倾向于海洋边界用以划分所有

类型海洋管辖区域。

６ ２　 等距离法

在海洋边界划界中， 等距离线被定义为每一点至两国领海基线上最近的点等距的线。
《公约》 第十五条将这条线称为中间线。 但在技术文献中， 经常对中间线和侧向线 （等
距线） 加以区分， 前者指两个相向国家之间的等距线， 后者指相邻国家之间的等距线

（见附录 １）。 然而， 在实践中， 相邻和相向的概念经常难以定义和应用。 但是， 无论沿

海国海岸关系如何， 用于确定等距线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构造双边海洋界限的等距离法作为海洋划界技术过程的基础已得到广泛认可， 因为：
（１） 若不存在协议或特殊情况， 它是一种在领海划界中必须使用的方法；
（２） 它是一种客观的定义合适、 相对容易应用的几何方法。 特别是使用计算机方法

（如果基线被清晰地定义）， 该方法能够给出唯一的界线。
国际法院已经对这一点多次明确， 包括 《国际法院报告》① 第 １１５ 段中关于罗马尼

亚－乌克兰案的最新判决， 以及提交仲裁庭的案例， 如 《仲裁庭裁决》② 第 ２４２ 段中巴巴

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 涉及海洋划界的后续案例同样应用了这种 “三阶段法”， 包

括国际法院 （ＩＣＪ）、 国际海洋法法庭 （ＩＴＬＯＳ） 和常设仲裁法院③④审理的案例。
在讨论这种方法时， 所有的解释都是如同在平面上进行计算和测量一样给出。 实际

上， 它们是在椭球体上进行的， 对椭球体来说所使用的平面几何术语不一定绝对正确。
例如， 构成一国单一基点与另一方直线基线 （大地线） 等距离线的点轨迹， 这里称为抛

物线； 事实上， 它是一条更复杂的曲线， 甚至不是抛物面与椭球面的交线。 因为这是真

弦距， 而不是椭球面上的弦距。
最后， 通过两个单一基点生成的等距线是一条唯一的线。 它是一条与测地线非常接

近但不完全一致的线。 然而， 在实践中， 它被认为与连续转折点之间的测地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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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　 等距离线的构造

可以构造一条等距离线来定义两个相向国家 （图 ６ ２） 或两个相邻国家 （图 ６ ３）
之间的边界。

图 ６ ２　 相向国家之间构造等距离线。 双方均采用正常基线 （即不是直线基线系统）。 从

图的左边可以看出中间线的构造。 从 Ａ 国基点 ａ 和 Ｂ 国基点 ｂ 开始， 连接两点线的中点

定义为等距离线的位置， 垂直于该线的方向 （ｍ－ｎ） 定义为等距离线的方向， 保持该方

位不变， 直到距第三个基点 （ｃ） 以及点 ａ 和点 ｂ 等距的点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 该点位

于 Ａ 国领海基线上。 垂直于基点 ｂ 和基点 ｃ 的连线的垂线定义了等距离线的下一段方向。
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向右推进， 中间线各段将被构造出来， 这样整条中间线推导完成。 中

间线上的点到三个点距离相等， 被称为三点法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６＿２ ｐｐｔ）

如果两个国家决定使用直线基线， 而不是像某些划界双方那样使用正常的低潮基线，
那么等距离线在以下不同情形下形成相应的等距线段：

（１） 两点之间产生直线；
（２） 两条直线之间产生一条直线；
（３） 一条线和一个点之间产生一个抛物线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例子都使用平面几何术语。

６ ２ ２　 基线的选择

一个国家的领海基线只有一部分会影响等距离线。 根据定义， 等距离线将只使用明

显凸出 （向海最外侧） 的基点来构造。 实际选择的数量将取决于两国相关基线段的相互

作用、 海岸线构形， 以及中间线与最近的基点的距离。 距离越大， 可能影响它的基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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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３　 相邻国家之间构造等距离线。 双方均采用正常基线。 在这种情况下， 确定等距离

线的方法与已描述的相向国家间划界方法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 确定与陆地边界连接的

困难， 可以通过从向海一侧开始代替从陆地边界终点开始进行来避免。 该等距离线 （侧
向） 的构造可按以下步骤实现： 从离岸合适距离开始寻找两个点， 在这种情况下， 点 ａ
和点 ｂ 分别位于 Ａ 国和 Ｂ 国， 它们与起点 ｔ 距离相等； 作角平分线 ｏ－ｐ， 沿着该线向海岸

一侧移动， 直到某点 ｕ 至另一点 ｃ 以及点 ａ 和点 ｂ 距离相等； 然后， 作 ｂ 和 ｃ 之间的角平

分线， 并再次沿该线继续向岸移动， 直到一点 ｖ 至新的点 ｄ 以及点 ｃ 和点 ｂ 距离相等； 重

复该过程， 该等距离线会终止于 Ａ 国和 Ｂ 国之间的陆地边界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６＿３ ｐｐｔ）

少， 并且沿着平滑海岸上可选择的点之间的距离越大。

６ ２ ３　 构造等距离线的图解法

技术专家应当具备构造等距离线图解法的基本知识， 这是非常有益和值得推荐的。
使用单纯图形方法和转折点计算联合起来构造等距离线， 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 并且可

能非常耗时。 如果使用这种方法， 它只会得到近似的结果， 作为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可

能是不能接受的。
划界过程的第一步是详细检查最大比例尺的海图， 以决定哪些点和哪部分海岸可以

在划界中合法使用。 作出的决定包括以下几项： 诸如海洋地物是低潮高地还是岛屿， 或

是一个岛上是否有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施， 若有则在直线基线系统中该点可以使用。 各

点坐标必须从最大的比例尺图表中导出和绘制 （根据情况而定）。
为了确定等距离线的走向而去尽可能多地选择一定数量的基点， 既不切合实际， 也

并不必要。 图形方法提供了选择基点的最简单方法 （至少在开始时）。 这要求使用适当

的地图 （可辨识小岛和低潮高地的大比例尺海图） 能够充分显示双方国家的基线。 同

时， 中间线相关部分可以穿过足够大的水域， 以便在进入到下一张地图之前， 能够选择

合理数量的基点。
需要注意的是， 影响计算的所有基点都应当在相同的垂直和水平基准上 （参见第 ２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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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确定出可能的基点时， 它们的地理坐标必须列出， 并且要按照确定直线走向的顺

序进行排列。 为了获得所需的精度， 坐标必须从足够大的比例尺的海图上获得， 这些海

图的比例尺可能比最初用于确定基点的比例尺更大。 更大比例尺的海图可能表明， 原先

被视为似乎只需单一基点的地方， 根据其特征可能需要一个以上的基点才能对划线产生

真正的影响。 根据经验可以采取多种可行方法， 但如果需要， 应读取所有基点的坐标。
类似地， 当在小比例尺通用海图上选择基点时， 可能并不清楚哪两个或哪些地物真正影

响等距离线， 或者双方基线上的一些新的基点可能出现同时成为等距离情况。 如果这一

问题不能通过检验来解决， 它们的坐标也应该列出。
如果必须对等距离线上的点进行精确的距离检查以便查找其他列出的基点是否比正

在使用的基点更近， 则必须依靠计算来解决问题。

６ ２ ４　 等距离线的自动计算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提供的工具生成等距离线是首选方法。 应该始终牢记， 该

系统产生的计算结果的优劣完全取决于导入其中的数据的质量。 同样重要的是， 应确保

使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在椭球上进行所有计算。 导入系统用于计算的所有数据必须基于同

一大地测量基准。
为使系统能够选择相应的基点进行等距离线计算， 必须对双方相关岸线的低潮线进

行数字化。 基线可以由正常基线线段组成， 包括海湾封口线和河口封口线、 直线基线和 ／
或群岛基线。 每个 “直线” 段必须分割成短小的部件。 必须为这些直线段中的每一段定

义中间点， 以便在计算中使用。
例如， 在一个地理信息系统中一般操作过程如下： 从该地区最新版、 最大比例尺的

海图上数字化提取低潮线。 如果使用其他海岸线模型， 则存在一个风险， 即不能得到最

佳的可使用的低潮线。 海湾封口线和河口封口线通过创建文本文件来定义， 或使用海湾

封口线和河口封口线端点坐标的逻辑列表来定义。 类似地， 直线基线系统和 ／或群岛基线

系统的拐点坐标也作为文本文件或另一逻辑列表来输入， 这些来自国家的原始法律文件

中， 确保大地基准正确输入。 如果大地基准不同， 这些拐点坐标要转换为双方均认可的

大地基准。 然后将这些数据连接起来形成两组矢量线数据。 根据这些数据， 软件将计算

等距离线。 针对该线上的每个拐点将生成报告， 报告定义了拐点以及生成该拐点的三个

基线点的坐标。 在这个阶段， 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拐点， 这些拐点或者是可用的， 或者

是用来精确定义该线的。 这条线必须简化。

６ ２ ５　 简化的等距离线

等距离线由测地线 （参见第 ３ 章） 或曲线连接有限的 （但通常是数量很大） 拐点组

成。 这也通常会产生太复杂的线， 为便于描述或实际应用， 需要简化。
简化的等距离线应该由尽可能少的可用单元组成， 这些单元仍然保持初始线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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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拐点都应该用 “直线” 连接， 直线可以是恒向线， 或者最好是测地线， 该线被认

为更适合实际应用。
理想情况下， 等距离线应当简化， 使得该线的走向与原始线保持相同， 或者偏差很

小， 使该国最终获得或失去面积的可能基本为零。 在任何简化处理中， 面积变化都应该

与其他因素一起计算， 因为它可能影响边界谈判中的决定。
为了实现公平结果， 考虑到其他或多或少的客观因素， 有可能得到其他简化的线。

尤其可能的是， 只考虑最突出的基点而生成的等距离线一定没有严格等距离线那样复杂。
虽然这些解决方案生成的线无疑比严格的等距离线更简单， 但不是直接从严格的等距离

线推导而来， 也不与前面已经描述的 “简化的等距离线” 具有密切的关系， 有时被称为

“修正的等距离线”。

６ ３　 基于等距离的划界方法

６ ３ １　 部分效力

除受某些特殊的基线特征影响外， 等距离线可能会产生一个公平的划界。 通常， 这

样的特征所处的位置可能会造成中间线的走向不合理。 这种变形可以通过在划界中赋予

这类特征零效力或部分效力来纠正。 理论上这一效力可被赋予任何期望的比率， 但是在

实践中如果赋予部分效力的话， 则常为半效力的形式。 典型的例子就是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英法仲裁案， 该案中英国锡利岛仅被赋予半效力 （ 《国际海洋边界 （第二卷） 》 第 ９－
３ 号报告———Ｅ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 Ｃｈａｒｎｅｙ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ｓ 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半效力线位于全效力线和零效力线距离一半的位置， 如两条平行线的中间平行线、
角平分线， 或者更为概括地讲， 是到全效力线和零效力线上最近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
请注意， 这条半效力线可能不会等分全效力线和零效力线之间的表面积， 并且没有建议

应该这样做。
最常见的应用方法是构造两条等距离线： 一条以特征为基点， 赋予其全效力； 另一

条是忽略特征， 给予其零效力。 半效力线位于全效力线和零效力线之间的中间位置 （图
６ ４ 和图 ６ ６）。

对于上文所提到的案例， 可能会认为正确的方法是选择一个假想或理论基点， 该基

点位置就好像是该岛到大陆距离仅是其实际距离的一半。 几何图形是这样的， 然而通过

将理论基点替换为实际特征而构建的等距离线不太可能与通过上述方法获取的半效力线

一致。 通常， 变形特征与控制零效力线基点之间的关系会使确定理论基点的适当位置变

得困难。
有时全效力线和零效力线会相当复杂， 可能使得采用前述方式构造的半效力线不可

想象地复杂化。 在这种情况下， 共同商定理论基点能够提供更容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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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４　 相向国家 Ａ 和 Ｂ 之间的等距离线， 展示了 Ａ 国所有岛屿的零效力线、 全效

力线和半效力线。 岛屿位于相向大陆海岸该国中间线一侧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６＿４ ｐｐｔ）

６ ３ ２　 岸线长度比对

比对相关海岸的长度在海洋划界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 并且可能与比例或不成比例

计算有关。 首先是确定海岸的相关部分， 然后测量或计算海岸的总长度。 根据缔约方之

间的协议， 多种方法可以使用：
（１） 在选定比例尺的地图或海图上， 海岸线通过绘制横跨河口和海湾的封闭线来完

成， 并测算其总长度。 该长度可以通过数字化后经计算机计算， 或者在缺少该技术的情

况下通过曲率计测量。
（２） 海岸由一组有限的离散点表示， 这些离散点由具有数学概念的线段 （例如测地

线） 连接。 点的密度将取决于所需准确度和海岸线规整程度。 连接线长度总和就是海岸

总长度。
（３） 更常见的是， 海岸由一系列直线表示， 这些直线为沿着真实海岸线所取的一般

方向线， 然后将各段直线的长度进行求和。 这可以采取两种形式： 一般方向线仅反映

“面向” 划界海域的海岸方向， 忽略岸线凹凸特征等； 或者它包括主要凹凸特征， 但通

过一般方向线表示它们的轮廓。 当整个海岸用一条线表示时， 一般方向线的极端情况就

出现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个海岸线大致是一条直线， 只有相对较小的凹凸特征， 或者

双方达成协议， 则海岸一般方向线可以是一条直线。 将两条海岸线概括为一个或几个部

分， 现在被认为是首选方案。
如果两国之间的海岸长度存在显著差异， 则可能需要将中间线向岸线较短的一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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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以实现公平的结果 （见 《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判决书》 第 ２３７ 段①）， 另见

利比亚－马耳他②和扬马延③案例。
如果两国能就划界的相关海域达成一致， 则有可能将该海域按照与海岸线相似的比

例进行划分。 现代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具备以相当高的精度在椭球体上计算面积的能力

（参见第 ２ 章）。 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以取得公平的结果， 但是在相关海域的协议通常很

难达成。 法理学认为， 这种方法只用作划界完成时的公平性检验。

６ ３ ３　 等比率法

在该方法中， 边界被定义为到两个国家基线和基点之间距离为固定比率的点的轨迹。
可以选择任何距离比以达到公平的解决方案。 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采用比率 １ ∶ １， 结果

就是等距离线。 采用平面几何术语， 选择任何其他比率将产生一系列圆锥曲线段。 一个

特别有趣的情况是， 一个小岛屿国家位于一个大国的直线海岸外： 一组不同的比率将提

供一组椭圆， 其中岛屿国家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处。 此方法迄今尚未使用 （２０１２）。 商业

地理信息系统确实具有计算这种边界的功能。

６ ３ ４　 确定海岸线一般方向的方法

此方法适用于彼此相邻的国家。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办法是垂直于 “海岸的一般方

向”。 一般方向可在任何一侧陆地界限上通过有限长度的海岸线确定， 也可以根据两个国

家的整个海岸线确定， 甚至可以根据包含几个国家的整个陆地一部分的一般方向确定。
这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用在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仲裁庭在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边界向海部分

的判决中 （ 《国际海上边界 （第一卷） 》 第 ４－３ 号报告———Ｅ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 Ｃｈａｒｎｅｙ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ｓ 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一种确定一般方向的方法可以是将边界两侧的海岸线指定部分划分为等距基点连接

的短段， 所有连续基点连线的方位角求平均就得到平均 “方向”。 然而， 这种方法不可

能比已描述的、 比较简单的方法产生更客观或更合理的结果。 该方法用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国际法院关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的判决第 ２８７ 段④。

技术专家应提供并证明若干条可选择的一般方向线。
在平面几何中， 一条直线的垂线也是相对于该线的等距线。 因此， 这种划界方法可

视为等距离的特殊情况， 但计算时必须采用大地测量计算方法。
关于 “直线” 的构成问题在第 ３ 章已经讨论。 “一般方向” 线通常是由墨卡托投影

的地图决定， 因此就是一条斜航线。 一条斜航线也是一条恒向罗盘方位线， 因此在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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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ｃａ⁃ｃｐａ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ｎａｌ％２０Ａｗａｒｄ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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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ｊ⁃ｃｉｊ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ｃ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 ７８ ／ ０７８⁃１９９３０６１４⁃ＪＵＤ⁃０１⁃００⁃ＥＮ ｐｄ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ｃａ⁃ｃｐａ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ｎａｌ％２０Ａｗａｒｄ ｐｄｆ。



个长度上任何点的方向都是恒定的。 在某些情况下， “一般方向” 可能是由其他投影或

大地测量计算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 方向在其整个长度上不一定是恒定的。
在赤道附近 １０ 度范围内的低纬度地区， 测地线和斜航线之间的差异是最小的， 特别

是在处理诸如 “一般方向” 这样不精确概念的时候。 然而高纬度地区， 在设定的海岸线

的精度范围内， 横轴墨卡托投影或兰伯特等角投影可给出这种形式的海岸线更准确的图

形表达。 在这些投影上， 代表一般方向的直线不是一条恒向线， 而是一条测地线， 测地

线的方位角在其整个长度上都会发生变化。 在高纬度地区， 一条 “垂直” 的斜航线 （除
非它也是子午线） 甚至不可能是 “一般方向” 线的近似等距线。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
实际线的选择将取决于许多因素， 并且在这方面没有既定的惯例。

垂线的一种变化形式是平分线。 在这种方法中， 两个相邻或相向国家在某些情况下

海岸或部分海岸的一般方向是可以确定的。 在陆地边界终点， 定界线被认为是这两条一

般方向线形成的角平分线。 这种方法适用于一般方向变化明显或边界附近的海岸。 虽然

表面上很有吸引力， 但该解决方案在椭球体上可能会导致不平衡海域。

６ ４　 其他方法

海洋划界中还有很多其他可想象或已存在的方法， 以下仅列出其中几种方法。

６ ４ １　 深泓线概念

深泓线是指沿河道或湖泊的最大深度线， 但也可在任何沿海河道中考虑。 几个世纪

以来， 这一原理一直被用于划定水上边界， 作为领海浅水区的边界是其最典型的应用。
在该区域， 允许两国通行的航道不应由一国单独控制。 在河流或河口向海方向的较深水

域中， 使用深泓线方法的合理性是不确定的。
如果使用深泓线确定的， 该线可以通过海图来获取。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需要进行

特别调查。
如果深泓线沿着不稳定地区的航道行进， 它将随着航道的变化而变化。 只有在水深

太深而无法改变水深的水域中使用， 它才能作为固定线。 如果海上边界的近岸部分由可

移动的深泓线形成， 则必须以某种方式将其与边界离岸方向的固定部分连接起来。 这可

以通过将深泓线终止在一条确定的直线 （固定点的方位线， 或子午线， 或平行线） 上完

成， 该直线穿过边界的固定部分向陆方向的终端位置。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 边界近岸部

分将终止在当时深泓线与定义的线相交的任何点， 然后边界将沿着连接交点和离岸固定

段向陆端位置的所定义线的部分继续延伸。

６ ４ ２　 陆地边界延伸线

如果陆地边界沿着几乎垂直于海岸的方向直线延伸， 在到达其沿岸终点之前的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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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则可以决定将其继续保持相同的方向延伸， 至少可以形成海洋边界的近岸一部分。
作为整条海洋边界， 这样的延伸线不太可能令人满意。 对于 “直线” 相关问题， 同样还

要考虑大地测量。

６ ４ ３　 任意线

由于各种原因， 可能是历史上的或政治上的， 商定的海上边界可能是简单的测地线

或斜航线， 例如纬度平行线、 子午线、 平行线走廊等。
尽管这些线可以被任意描述， 但它们可能有一个合理的依据。 例如， 当整条大陆岸

线具有相同的一般方向时， 一系列相互平行的双边界线将为所有相关国家提供最为公平

的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 如果对每个划界问题单独审查， 不同的方案可能都具有公平性。
比如， 如果一个国家整齐的海岸线上划界部分非常短， 那么与其邻国最为公平的边界可

能是一组平行线， 形成了一条宽度等同于其岸线长度的通道。

６ ４ ４　 飞地

在司法和双边划界中存在一些这样的例子， 其海岸特征通常表现为一个或多个在地

理上远离沿海国大陆的岛屿， 没有给予其充分的海洋权利， 而是整个属于飞地或部分属

于飞地。 例如， 在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英－法仲裁庭裁决中， 海峡群岛被包围在相向大陆

海岸构造的大陆架边界的法国一侧 （《国际海上边界 （第二卷） 》 第 ９－３ 号报告———Ｅｄ
Ｃｈａｒｎｅｙ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图 ６ ５ 和 ６ ６）。

图 ６ ５　 相向国家 Ａ 和 Ｂ 之间的等距离线， 显示了 Ａ 国岛屿位于相向大陆海岸之间的

等距离线上或中间线 Ｂ 国一侧时， 该岛的半飞地效力和全飞地效力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６＿５ ｐ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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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成比例方法

从本质上讲， 迄今为止成比例的概念是指相关海域应按照两国相关海岸的长度成比

例地进行划分。 这一概念已在双边协定中得到应用， 但在法院案例中目前 （２０１９ 年） 仅

被用作划定界线的公平性检验， 在海洋划界 “三阶段法” 中的第三阶段， 应用了术语

“不成比例性”。

图 ６ ６　 相邻国家 Ａ 和 Ｂ 之间的等距离线， 图中显示： 属于 Ｂ 国但位于相邻海岸之

间等距离线 Ａ 国一侧岛屿的飞地效力； 零效力线、 全效力线和半效力线， 以及属于

Ａ 国且位于等距离线上岛屿的半飞地效力

（动画： ｈｔｔｐｓ： ／ ／ ｉｈｏ ｉ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 ／ ｐｕｂｓ ／ ｃｂ ／ Ｃ⁃５１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 ／ Ｆｉｇｕｒｅ６＿６ ｐｐｔ）

６ ６　 国际案例指南

就双边划界而言， 国际法院或特设法庭作出了若干判决， 这些判决具有重大意义，
它们列在本书的参考文献中。

这些判决对于从事划界工作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基本的读物， 必须仔细研究。 这样就

可以理解特殊情况下作出的判决， 而不会在不同情况下误用。 最后， 应当强调的是， 在

解释国际海洋划界的国际法问题， 以及特定情况下海洋划界原则和方法的具体应用时，
政府技术部门应当与法律和政治部门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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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术　 语

简　 介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 包含了一些技术性术语， 对于

需要一般性信息或者需要为 《公约》 条款付诸实施提供支持的人而言， 这些术语可能并

不容易理解。 这些读者中可能有政治家、 律师、 海道测量学家、 土地测量学家、 制图学

家、 地理学家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员。 从事涉及基线、 海洋界限和海洋划界相关工作的研

究人员对于术语的理解需求尤其迫切。 因此，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海洋法技术问题工作组

制作了本术语表， 以帮助 《公约》 的所有读者理解其中的海道测量、 制图及海洋学方面

的术语。
如果定义是从 《公约》 中逐字逐句提取的， 或者是由工作组自行定义的， 则在本术

语表中将会以粗体字出现， 在其下方则是以较浅字体标注的注释。 术语表中还视情况提

供了相应 《公约》 条款作参照。
本术语表还谨慎地提供了学科范围内的一些定义。 在整编过程中， 尽可能地使定义

的内容与第四版 《水文词典》 第一部分保持一致， 尽管这不是首要考虑因素。
本术语表应该与附录 ２ 结合起来阅读， 可为 《公约》 的应用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



术语索引

１ 相邻海岸

２ 助航设备

３ 群岛基线

４ 群岛海道

５ 群岛国

６ 群岛水域

７ “区域”
８ 人工岛屿

９ 环礁

１０ 暗滩

１１ 基线

１２ 基点

１３ 海湾

１４ 海峰

１５ 海图

１６ 海图基准

１７ 封闭线

１８ 海岸

１９ 毗连区

２０ 大陆边

２１ 大陆基

２２ 大陆架

２３ 大陆坡

２４ 航行危险

２５ 深洋洋底

２６ 划界

２７ 三角洲

２８ 妥为公布

２９ 椭球体

３０ 闭海或半闭海

３１ 等距离线

３２ 河口

３３ 专属经济区

３４ 设施 （助航）
３５ 设施 （港口）

３６ 大陆坡脚

３７ 大地水准面

３８ 测地线

３９ 大地测量数据

４０ 大地基准

４１ 大地测量参考系统

４２ 地理坐标

４３ 大圆线

４４ 海港工程

４５ 历史性海湾

４６ 海道测量

４７ 设施 （近岸）
４８ 内水

４９ 国际海里

５０ 岛屿

５１ 等深线

５２ 陆地领土

５３ 纬度

５４ 经度

５５ 低潮高地

５６ 低潮线 ／低潮标

５７ 恒向线

５８ 海洋划界

５９ 中间线

６０ 英里

６１ 入口 （海湾）
６２ 入口 （河流）
６３ 航海图

６４ 海里

６５ 导航设备

６６ 导航图

６７ 大洋海台

６８ 洋脊

６９ 相向海岸

７０ 外部界限

７１ 纬度线

７２ 平台

７３ 港口

７４ 礁石

７５ 等角航线

７６ 陆基

７７ 河流

７８ 泊船处

７９ 岩礁

８０ 航线制度

８１ 安全设施

８２ 安全地带

８３ 比例尺

８４ 海床

８５ 沉积岩

８６ 半闭海

８７ 陆架

８８ 陆坡

８９ 坡尖

９０ 直线基线

９１ 直线

９２ 海峡

９３ 结构

９４ 海底电缆

９５ 海底管道

９６ 海底洋脊

９７ 底土

９８ 上覆水域

９９ 领海

１００ 深泓线

１０１ 潮汐

１０２ 分道通航制

１０３ 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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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１ 相邻海岸

海岸位于毗连两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的任一侧 （图 １）。

图 １　 相邻海岸

２ 助航设备

船舶外部的视觉、 声学或无线电设备， 用于帮助确定安全航向或船舶位置， 或警告

危险和 ／或障碍物。 助航设备通常包括浮标、 信标、 雾灯、 灯光、 无线电导航台、 引导标

志、 无线电定位系统和 ＧＮＳＳ， 它们与海图有关， 有助于安全航行。
见 《公约》：
导航和安全辅助设备： 第二十一条第 １ 款 （ｂ） 项； 第四十三条第 （ａ） 款

见： 导航设备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３ 群岛基线

见 《公约》 （第四十七条）
见： 基线

４ 群岛海道

见 《公约》：
群岛海道通过权： 第五十三条

制度： 第四十九条第 ４ 款

见： 航线制度； 分道通航制

５ 群岛国

见 《公约》：
见概要： 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四条

基线：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第 １ 款

内水界限： 第五十一条第 ２ 款

主权： 第二条； 第四十九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九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九条第 ３ 款

海底电缆： 第五十一条第 ２ 款

暂停无害通过： 第五十二条第 ２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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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权利： 第五十一条第 １ 款

用语： 第四十六条第 （ａ） 款

见： 群岛水域； 基线； 岛屿

６ 群岛水域

被群岛基线包围的水域。
见 《公约》：
界限： 第五十条

紧追： 第一一一条第 １ 款

群岛水域、 群岛水域的上空、 海床和底土的法律地位： 第四十九条； 第四十九条第

４ 款； 第八十六条

海道和空中航道： 第五十四条第 １ 款； 第五十三条第 ４ 款

主权： 第二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九条第 １ 款； 第一四九条第 ２ 款

传统权利： 第四十七条第 ６ 款； 第五十一条第 １ 款

用语： 第四十六条第 （ｂ） 款； 第四十九条第 １ 款

见： 群岛国； 基线； 内水

７ “区域”
见 《公约》：
用语和范围： 第一条第 １ 款

见： 基线； 大陆架； 深洋洋底； 专属经济区； 海床； 底土

８ 人工岛屿

见： 设施 （近岸）
９ 环礁

环状或马蹄形状的暗礁， 封闭或接近封闭形成泻湖， 其上有一个或多个岛屿或无岛

屿， 四周被开放海域环绕。
见 《公约》：
礁石： 第六条

群岛基线： 第四十七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７ 款

珊瑚礁可能由珊瑚和 ／或钙质藻类构成。 环礁建在现有如死火山、 水下火山结构上。
见： 群岛水域； 基线； 岛屿； 低潮线； 礁石

１０ 暗滩

水深相对较浅的海底高地。
见 《公约》：
河口： 第九条；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见： 大陆架； 低潮高地

１１ 基线

测量一个国家的领海外部界限和沿海国管辖权外部界限的起算线。
见 《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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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第 １ 款

海湾： 第十条第 ５ 款； 第十条第 ６ 款

海图或地理坐标： 第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 ８ 款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第 １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 第七

十六条第 ６ 款； 第八十二条第 １ 款； 第二四六条第 ６ 款

专属经济区： 第五十七条

确定方法： 第五条； 第七条； 第九条； 第十条第 ６ 款； 第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第

（ａ）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３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４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５ 款

礁石： 第六条

领海： 第三条； 第四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第 １ 款； 第十三条第 １ 款； 第十

五条； 第十六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４ 款； 第四十八条； 第五十七条； 第二四六条第

６ 款

１２ 基点

基点是基线上的任意点。
１３ 海湾

海岸线上的宽凹痕， 通常比海湾 （ｇｕｌｆ） 小， 比小形湾 （ｃｏｖｅ） 大。 为 《公约》 的

目的， 海湾是明显的水曲， 其凹入程度和曲口宽度的比例， 使其有被陆地环抱的水域，
而不仅为海岸的弯曲。 对比历史性海湾。

见 《公约》：
湾口： 第十条第 ２ 款； 第十条第 ３ 款

涉及历史性海湾的争端：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ａ） 项 （１） 目

历史性： 第十条第 ６ 款

用语： 第十条

见： 历史性海湾

１４ 海峰

带有圆形帽状顶的海底高地。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１５ 海图

一种特殊用途的地图， 通常用于航行或其他特殊目的。
见 《公约》：
适当比例： 第十六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８ 款； 第七十五条第 １ 款； 第八十四条

第 １ 款

群岛基线： 第四十七条第 ８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９ 款

“区域”： 第一三四条第 ３ 款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第 ９ 款； 第八十四条

交存： 第十六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９ 款； 第七十五条第 ２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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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２ 款； 第一三四条第 ３ 款

船旗国的义务： 第九十四条第 ４ 款 （ａ） 项

专属经济区： 第七十五条

大比例尺： 第五条

官方承认： 第五条； 第六条

公布： 第十六条第 ２ 款； 第二十二条第 ４ 款； 第四十一条第 ６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９
款； 第五十三条第 １０ 款； 第七十五条第 ２ 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２ 款； 第一三四条第 ３ 款

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第二十二条第 ４ 款； 第四十一条第 ６ 款； 第五十三条第 １０ 款

领海： 第五条； 第六条； 第十六条

见： 基线； 海岸； 航行危险； 大地基准； 低潮线； 助航设备； 海床

１６ 海图基准

海图深度所指的潮位构成一个垂直基准， 称为海图基准。
见： Ｍ－３ ＩＨＯ 第 ３ ／ １９１９ 号决议

１７ 封闭线

沿海国内水和领海的分界线， 或群岛国内水和群岛水域的分界线。
见 《公约》：
群岛水域： 第五十条

海湾： 第十条

河口： 第九条

港口： 第十一条

见： 群岛国； 基线； 海湾； 港口工程； 内水和低潮线

１８ 海岸

紧邻海洋、 海岸的陆地边缘或边界。 有时定义为陆地和海洋的交汇处， 认为是陆地

的边界。
见 《公约》 相向海岸或相邻海岸， 另见界限划定：
大陆架界限划定： 第七十六条第 １０ 款； 第八十三条第 １ 款； 第一三四条第 ４ 款； 附

件二第九条

专属经济区： 第七十四条第 １ 款

领海界限划定： 第十五条

见： 基线和低潮线

１９ 毗连区

毗连沿海国领海的区域， 从测量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不得超过 ２４ 海里。 沿海国在

遵守 《公约》 规定的情况下， 可在本区行使某些管制。
见 《公约》：
考古和历史文物： 第三○三条第 ２ 款

群岛国： 第四十八条

宽度： 第三十三条第 ２ 款； 第四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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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追： 第一一一条第 １ 款； 第一一一条第 ４ 款

岛屿： 第一二一条第 ２ 款

用语： 第三十三条第 １ 款

见： 基线； 专属经济区； 公海

２０ 大陆边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所定义， 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 由

陆架、 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 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 也不包括其底土。

图 ２　 大陆边剖面

见 《公约》， 另见外缘； 岩礁：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１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见： 大陆基； 大陆架； 大陆坡； 大陆坡脚； 深洋洋底； 海床； 陆架、 底土及附录 ２。
２１ 大陆基

位于大陆坡和深洋洋底之间属于大陆边一部分的海底特征， 在 《公约》 中简称为

“陆基”。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

见： 大陆边； 大陆坡； 深洋洋底； 大陆坡脚

２２ 大陆架

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扩展到大陆边外缘

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２００ 海里， 则扩展到 ２００ 海里的距离。
见 《公约》， 另见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大陆边； 大陆基； 大陆坡

群岛国： 第四十八条

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 第六十条第 ８ 款； 第八十条； 第一一一条第 ２ 款； 第一四

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海图和地理坐标表： 第七十六条第 ９ 款； 第八十四条

１９附录 １　 术　 语



沿海国权利： 第七十七条第 ３ 款； 第七十八条； 第七十九条第 ４ 款； 第八十一条

界限划定： 第七十六条第 １０ 款； 第八十三条； 第一三四条第 ４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五九条； 附件二第九条

钻探： 第八十一条； 第二四六条第 ５ 款 （ｂ） 项

紧追： 第一一一条第 ２ 款； 第一一一条第 ４ 款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第七十九条第 １ 款； 第七十九条第 ２ 款； 第七十九条第 ３ 款；
第七十九条第 ４ 款； 第一一二条第 １ 款

上覆水域和上空的法律地位： 第七十八条

界限： 第七十六条第 ２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７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８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９ 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１ 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２ 款；
附件二第三条第 １ 款 （ａ） 项； 附件二第四条； 附件二第七条； 附件二第九条

海洋科学研究： 第二四六条； 第二四七条； 第二四八条； 第二四九条； 第二五三条

外缘： 第七十六条第 １ 款

２００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上的开发应缴的费用和实物： 第八十二条

污染： 第七十九条第 ２ 款； 第二一○条第 ５ 款； 第二一六条第 １ 款 （ａ） 项

上覆水域： 第七十八条

用语： 第七十六条

见： 大陆边； 外部界限

２３ 大陆坡

大陆边的一部分， 位于陆架和陆基之间， 在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中简称为

“陆坡”。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 ａ） 项 （１） 目；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 ａ）

项 （２） 目；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ｂ） 项

见： 大陆边； 大陆架； 大陆基； 深洋洋底和大陆坡脚

２４ 航行危险

任何可能会妨碍、 阻碍、 危害或以其他方式对安全航行构成危险的水文特征或环境

条件。
见 《公约》：
航行或飞越： 第二十四条第 ２ 款； 第四十四条； 第二二五条

２５ 深洋洋底

超出大陆边以外的深层大洋底部及其洋脊表面。
见 《公约》， 另见海床和底土：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

见： 大陆边； 洋脊； 海床； 海脊及底土

２６ 划界

海岸相向或相邻的沿海国之间的海上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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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公约》， 另见相邻或相向海岸：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第 １０ 款； 第八十三条； 第一三四条第 ４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五九条； 附件二第九条

关于争端：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 ａ） 项 （１） 目；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 ａ） 项 （３）
目； 第二五九条； 附件二第九条

专属经济区：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第 １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五

九条

群岛国内水： 第五十条

特殊情况或历史性所有权： 第十五条

领海：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第 １ 款； 第六十条第 ８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五九条

见： 海洋划界

２７ 三角洲

冲积沉积区， 通常呈三角形， 靠近河口。
见 《公约》：
直线基线： 第七条第 ２ 款

见： 基线和低潮线

２８ 妥为公布

通过适当机构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在合理范围内通告既定行动的布告。 在

《公约》 框架下使用。
见 《公约》， 另见适当通知：
海图和地理坐标表： 第十六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９ 款； 第七十五条第 ２ 款； 第

七十六条第 ９ 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２ 款

沿海国关于无害通过的法律： 第二十一条第 ３ 款

沿海国关于污染的法律： 第四十二条第 ３ 款； 第二一一条第 ３ 款

海峡沿岸国关于过境通行的法律： 第四十二条第 ３ 款

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第二十二条第 ４ 款； 第四十一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一条第 ６ 款；
第五十三条第 ７ 款； 第五十三条第 １０ 款

除了通过外交途径向相关国家公布以外， 还应该将这些信息直接传达给国家海道测

量机构， 以便其在航海通告中发布， 以达到立即告知航海者的目的。
见： 基线； 海图； 地理坐标； 分道通航制

２９ 椭球体

椭球体是非常接近大地水准面形状的几何形状。 椭球体是平滑的数学表面， 在其上

可以进行精确的数学计算， 而这在形状复杂且不规则的大地水准面上是不可行的。
参考椭球体有几种。 有的近似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地水准面， 而有的则近似于在特

定地理区域内的大地水准面。 地球表面上任何给定点的坐标都将根据所用的参考椭球的

不同而不同。 将坐标从一个参考椭球转化到另外一个参考椭球的过程称之为转换。 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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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参考椭球体都具有转换参数。
见： 大地水准面

３０ 闭海或半闭海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的海湾、 海盆或海域。
见 《公约》， 另见地理不利国：
沿岸国： 第七十条第 ２ 款； 第一二三条

用语： 第一二二条

３１ 等距离线

见： 中间线

３２ 河口

受水体潮汐影响的溪流的一部分。 海湾， 与河口一样， 潮汐与水流交汇的地方。
见 《公约》：
污染： 第一条第 １ 款 （４） 项； 第二○七条第 １ 款

见： 海湾； 河流； 三角洲

３３ 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是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不超过 ２００ 海里的区域， 受 《公约》 所

确立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制约， 根据这一制度， 沿海国享有某些权利和管辖权。
见 《公约》： 第五部分第五十五条至第七十五条， 另见人工岛屿； 宽度； 划界； 倾

倒； 相向或相邻海岸； 妨害

３４ 设施 （助航）
见 《公约》：
助航： 第二十一条第 １ 款 （ｂ） 项

见： 助航设备

３５ 设施 （港口）
见 《公约》：
港口： 第十八条第 １ 款 （ａ） 项； 第十八条第 １ 款 （ｂ） 项； 第二十五条第 ２ 款

见： 港口工程

３６ 大陆坡脚

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 大陆坡脚应定为其底部大陆坡坡度变动最大之点。
见 《公约》：
大陆坡脚：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ｂ） 项

大陆坡脚是大陆坡同大陆基交界处， 如果没有大陆基， 则是大陆坡与深洋洋底交界处。
在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中给出了根据大陆坡脚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两种

方法。
见： 大陆基； 大陆架； 大陆坡

３７ 大地水准面

大地水准面是等重力加速度 （等位） 的三维表面。 尽管地球上有无数等位面，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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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水准面” 通常被用来描述最符合平均海平面的等位面。
见： 椭球体

３８ 测地线

数学推导表面上两点之间的最短直线。 参考椭球体上的测地线也称为大地线。
测地线是确定海洋管辖界限的直线线段的两种方法之一 （另一种方法是恒向线），

地图和海图的制图投影类型将决定线段是否为直线。 例如， 恒向线在墨卡托投影水文图

上为直线， 而测地线则为曲线。
见： 基线； 恒向线； 直线； 椭球体

３９ 大地测量数据

确定大地基准或天文参考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参数； 以这些参考系统为基

准的点的水平、 垂直或者三维坐标； 可以获得这些坐标的高精度观测数据； 以这些参考

系统为基准的辅助数据， 如某点或者某区域的重力、 垂线偏差或大地水准面偏差数据。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９ 款

见： 大地基准； 大地测量参考系统

４０ 大地基准 （见第 ２ ４ 节）
一种官方的、 完全定义的空间参考系统或表面， 可以对地球上的测量和 ／或坐标进行

定义和关联。
见 《公约》：
大地基准： 第十六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８ 款； 第七十五条第 １ 款； 第八十四条

第 １ 款

见： 基线； 地理坐标； 大地测量数据； 大地测量参考系统

４１ 大地测量参考系统 （见第 ２ ３ 节）
大地测量参考系统通过指定一个旋转椭球体 （美国大地测量学家 Ａｎｇｌｏ 也称之为球

状体） 来定义， 需要下述参数：
（１） 长半轴和扁率； 或

（２） 长半轴和纬向重力二次谐波 （Ｊ）。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采用了第二种方法 （也明确说明了地球万有引力常数 ＧＭ 和角速

度 Ｗ）， 但是上述两个定义在实践中是等同的。
大地水准高值零点位于椭球体表面， 而其他点 （根据其大地高值） 投影到椭球体法

线底部。
坐标为三维笛卡尔坐标 （原点为椭球体的中心， Ｚ 轴沿对称轴方向） 或为与大地高

值相关的大地坐标。
见： 地理坐标； 大地测量数据和大地基准

４２ 地理坐标

用于确定地球上点的位置的球坐标系。
见 《公约》， 另见海图：
群岛基线： 第四十七条第 ８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９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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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架： 第八十四条

交存于管理局秘书长： 第八十四条第 ２ 款； 第一三四条第 ３ 款

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十六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９ 款； 第七十五条第 ２ 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２ 款

专属经济区： 第七十五条

领海： 第十六条

４３ 大圆线

大圆线是球体表面的圆圈， 圆圈的中心与球体的中心重合。
球体表面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即为经过这两点大圆线的弧段长度。
见： 大地线； 恒向线

４４ 海港工程

沿海岸永久人工建筑物形成了港口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突堤、 码头或其他

海港设施、 泊位、 防波堤、 海塘等。
见 《公约》：
港口： 第十一条

见： 基线； 港口

４５ 历史性海湾

历史性海湾是指沿海国公开主张并持续行使管辖权， 且管辖权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

海湾。 历史性海湾不必满足 《公约》 中 “海湾” 定义。
见 《公约》：
历史性海湾： 第十条第 ６ 款；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ａ） 项 （１） 目

历史性所有权： 第十五条；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ａ） 项 （１） 目

４６ 海道测量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与水体有关的数据。 海道测量可包括以下一类或几类数据的

确定： 水深； 海底结构和性质； 水流方向和作用力； 潮汐和水位的高度和时间； 测量和

导航用地形特征和固定物体的位置。
见 《公约》：
水文测量①： 第二十一条第 １ 款 （ｇ） 项； 第四十条

研究： 第十九条第 ２ 款 （ｊ） 项； 第五十四条

见： 基线； 地理坐标

４７ 设施 （近岸）
通常为海洋资源的勘探或开发、 科学研究、 潮汐观测等而建造的人工建筑物。
见 《公约》， 另见人工岛屿； 适当通知； 近岸； 结构：
基线的划定： 第七条第 ４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４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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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国： 第十九条第 ２ 款 （ｋ） 项； 第二十一条第 １ 款 （ｂ） 项

大陆架： 第七十九条第 ４ 款； 第八十条； 第一一一条第 ２ 款； 第二四六条第 ５ 款

（ｃ） 项

合作建造和改进运输工具： 第一二九条

专属经济区： 第五十六条第 １ 款 （ｂ） 项 （１） 目； 第六十条； 第七十九条第 ４ 款；
第二四六条第 ５ 款 （ｃ） 项

公海： 第八十七条第 １ 款 （ｄ） 项

损害调查： 第九十四条第 ７ 款

法律地位： 第六十条第 ８ 款； 第八十条；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五九条

海洋科学研究： 第二四六条第 ５ 款 （ｃ） 项； 第二四九条第 １ 款 （ａ） 项； 第二四九

条第 １ 款 （ｇ） 项； 第二五八条； 第二五九条； 第二六○条； 第二六一条； 第二六二条

无害通过的意义： 第十九条第 ２ 款 （ｋ） 项

污染来自： 第一四五条第 （ａ） 款； 第一九四条第 ３ 款 （ｃ） 项； 第一九四条第 ３ 款

（ｄ） 项； 第二○八条第 １ 款； 第二○九条第 ２ 款； 第二一四条

拆除： 第六十条第 ３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ａ） 项

安全区： 第六十条第 ４ 款； 第六十条第 ５ 款； 第六十条第 ６ 款； 第六十条第 ７ 款；
第一一一条第 ２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ｃ） 项； 第二六○条

在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 第一○九条

“区域” 内活动：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ａ） 项；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ｂ） 项；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ｃ） 项；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ｄ） 项；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一五三条第 ５ 款； 第二○九条第 ２ 款

４８ 内水

领海基线向陆一面的水域。
见 《公约》， 另见无害通过：
群岛国： 第五十条

界限的划定： 第十条第 ４ 款； 第三十五条第 （ａ） 款； 第五十条

进入或驶离： 第十八条第 １ 款； 第二十五条第 ２ 款； 第二十七条第 ２ 款； 第二十七

条第 ５ 款； 第二十八条第 ３ 款

紧追： 第一一一条第 １ 款

污染： 第二一一条第 ３ 款； 第二一八条第 １ 款； 第二一八条第 ２ 款； 第二一八条第 ３
款； 第二一八条第 ４ 款

制度： 第七条第 ３ 款； 第八条第 ２ 款； 第十条第 ４ 款

主权： 第二条第 １ 款

用语： 第八条第 １ 款

见： 基线； 海湾； 海岸线； 低潮线； 历史性海湾； 设施 （近岸）； 河流

４９ 国际海里

１ 长度单位等于 １ ８５２ 米。 这一数值得到了 １９２９ 年国际海道测量会议的批准，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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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海洋国家都采用了这个数值。
对于一般航行目的来说， 国际海里可以近似于纬度的一分， 根据纬度不同， 其长度

在 １ ８４３～１ ８６２ 米之间变化。
５０ 岛屿

高潮时被水包围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见 《公约》， 另见人工岛屿； 设施； 结构； 岩礁

基线： 第六条； 第七条第 １ 款； 第十三条； 第四十七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４ 款；
第一二一条第 ２ 款

设施或设备不具有岛屿地位： 第六十条第 ８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四

六条第 ５ 款 （ｃ） 项； 第二五九条

灰岩： 第四十七条第 ７ 款

群岛国：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 １ 款； 第五十三条第 ５ 款

海湾： 第十条第 ３ 款

制度： 第一二一条

岩礁： 第一二一条第 ３ 款

过境通行： 第三十八条第 １ 款

环礁： 第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 ７ 款

用语： 第一二一条第 １ 款

见： 环礁； 基线； 毗连区； 大陆边； 专属经济区； 岩礁； 潮汐

５１ 等深线

连接相同水深点的水深曲线。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

５２ 陆地领土

高潮时水面之上的大陆或孤立的陆地陆块。
见 《公约》：
第二条第 １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１ 款； 第一二一条第 ２ 款；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ａ） 项

（１） 目

见： 潮汐

５３ 纬度

与主大圆或平面的角距离， 用来描述位置的一个坐标之一， 另一个坐标是经度。
见： 地理坐标

５４ 经度

所采用的参考点沿着主大圆的角距离， 是描述一个位置的坐标之一， 另一个坐标是

纬度。
见： 地理坐标

５５ 低潮高地

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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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公约》：
第七条第 ４ 款； 第十三条； 第四十七条第 ４ 款

低潮高地作为法律术语， 通常用来描述干出的岸滩或岩石地带。 在海图上， 应有别

于岛屿。
见： 海岸基线； 岛屿； 低潮线； 海图； 领海； 设施 （近岸）
５６ 低潮线 ／低潮标

低潮水平面与海岸的相交线。 低潮线沿海岸或海滩延伸， 海水在低潮时回落于此

线上。
见 《公约》：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第 ２ 款； 第九条； 第十条第 ３ 款； 第十条第 ４

款； 第十条第 ５ 款； 第十三条第 １ 款

除比例尺太小难以与高潮线区分时或没有潮汐的地方即高潮线和低潮线相同时， 通

常在航海图上将低潮线作为可识别的地理特征。
海图水深参考的实际水位为海图基准面。
见： 基线； 海图； 潮汐和附录 ２。
５７ 恒向线

恒向线或等角航线为墨卡托投影海图上真正的直线， 该直线具有恒定的方位角。 恒

向线是用于确定领海基线的直线段部分的两种方法之一 （另外一种是大地线法）。
投影到参考椭球体上， 两个相同点之间构建的恒向线一般与大地线有所不同。
见： 大地线； 领海基线

５８ 海洋划界

国家间海洋边界的划定通过协议达成。
见 《公约》 （界限划定）， 另见相邻或相向海岸：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第 １０ 款； 第八十三条； 第八十四条第 １ 款； 第一三四条第 ４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五九条； 附件二第九条

关于争端：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 ａ） 项 （１） 目； 第二九八条第 １ 款 （ ａ） 项 （３）
目； 附件二第九条

专属经济区：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第 １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ｅ）项； 第二五九条

群岛国内水： 第五十条

历史性所有权或特殊情况： 第十五条

领海：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第 １ 款； 第六十条第 ８ 款；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ｅ） 项；
第二五九条

见： 专属经济区； 基线； 大陆架； 中间线； 领海

５９ 中间线

中间线为其上的每一个点到两国或多国基线上最近各点的距离均相等的一条线。
见 《公约》：
第十五条

见： 相邻海岸； 基线； 等距离线； 相向海岸； 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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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英里

见： 海里

６１ 入口 （海湾）
是指从海洋到海湾入口的地方。
见 《公约》：
湾口： 第十条第 ２ 款； 第十条第 ３ 款； 第十条第 ４ 款； 第十条第 ５ 款

注： 包括第十条第 ４ 款和第十条第 ５ 款， 是由于参考 “天然入口点”。
见： 基线； 海湾； 封闭线； 河口； 低潮线

６２ 入口 （河流）
溪流 （河流） 汇入海洋的地方。
见 《公约》：
河口： 第九条

注： 对绘线长度没有加以限制。
见： 基线； 封闭线； 河口； 低潮线； 河流

６３ 航海图

由政府、 经授权的海道测量局或其他有关政府机构正式发行或授权发行的、 旨在满

足海上航行要求的专用地图或专门编制的地图数据库。
见： 海图

６４ 海里

主要用于航行的距离单位。 几乎所有海洋国家已经接受了 １９２９ 年国际海道测量会议

采纳的国际海里： １ ８５２ 米。 《公约》 在某些线和界限的具体距离方面提到了海里———见

第三条； 第十条第 ４ 款； 第十条第 ５ 款； 第三十三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２ 款； 第五

十七条； 第七十六条第 １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７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８ 款； 第八十二条第 １ 款

见： 附录 ２
６５ 导航设备

用于帮助船舶航行的仪器、 装置、 图表、 方法等。 助航设备属导航设备， 二者含义

不同， 助航设备仅仅指外在于船舶的设备。
见： 助航设备

６６ 导航图

见： 航海图

６７ 大洋海台

从洋底的四面八方急剧升起的相对平坦的海底高地， 台顶面积较大。
见 《公约》： 第四十七条第 ７ 款

见： 群岛国； 基线

６８ 洋脊

位于深洋洋底的狭长高地， 其地形不规则或不平坦， 边缘陡峭， 通常将洋盆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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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

洋脊不属于大陆边部分。
见： 深洋洋底

６９ 相向海岸

彼此面对的两个国家的海岸的地理关系。
具有相向海岸的国家海洋区域可以要求边界划定以避免发生重叠。
７０ 外部界限

沿海国家根据 《公约》 规定宣布或可以宣布具体辖区的范围。
见 《公约》：
溯河产卵种群： 第六十六条

降河产卵鱼种： 第六十七条

毗连区： 第三十三条第 １ 款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第 ５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７ 款； 第七十六条

第 ８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９ 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１ 款； 第八十四条第 ２ 款； 第一三四条第 ４
款； 附件二第三条第 １ 款 （ａ） 项； 附件二第四条； 附件二第七条

专属经济区： 第五十七条； 第七十五条第 １ 款

泊船处： 第十二条

领海： 第四条

见： 基线； 毗连区； 大陆边； 大陆架； 专属经济区； 等深线； 领海

７１ 纬度线

地球表面上与赤道平行并连接相同纬度上的各点的圆 （或近似圆）， 也叫纬度线。
见： 地理坐标

７２ 平台

在海洋学术语中， 用于悬挂或安装海洋仪器的任何人造结构 （飞机、 船舶、 浮标

或平台）； 为勘探、 开发、 清除和运输海底和底土资源而在海床和底土或其上方建造的

构筑物。
见 《公约》： 第一条第 ５ 款

见： 设施 （近岸）
７３ 港口

提供终端和中转设施的地方， 用于装卸货物或上下乘客， 通常位于港口内。 船头朝

前， 船舶的左边为左舷， 船舶的右边为右舷。
见 《公约》：
外国船舶上的刑事管辖权： 第二十七条第 ５ 款

领海界限： 第十一条

避免不良后果的义务： 第二二五条

海港内的同等待遇： 第一三一条

自由区和其他海关便利： 第一二八条

１０１附录 １　 术　 语



领海的无害通过： 第十八条第 １ 款 （ａ） 项

来自船只的污染： 第二一一条第 ３ 款

污染措施的执行： 第二一八条； 第二一九条； 第二二○条

沿海国的保护权： 第二十五条第 ２ 款

见： 设施。
７４ 礁石

接近海面或低潮时露出海面的大的岩石或珊瑚， 对航行有危害。
见 《公约》：
干礁： 第四十七条第 １ 款； 第四十七条第 ７ 款

环礁： 第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 ７ 款

见： 环礁； 基线； 岛屿和低潮线

７５ 等角航线

见： 恒向线

７６ 陆基

见： 大陆基

７７ 河流

相对较大的自然水流。
见 《公约》， 另见河口：
见 《公约》： 第六十六条第 １ 款； 第六十六条第 ２ 款； 第六十六条第 ３ 款 （ｃ） 项；

第一二四条第 １ 款 （ｄ） 项 （１） 目； 第二○七条第 １ 款

７８ 泊船处

船舶在近岸区域的安全地点进行锚泊的水域； 通常位于沿岸的浅水凹进处。
见 《公约》： 第十二条

大多数情况下， 泊船处都没有清楚地划定其自然地理界限， 一般在海图上用地理位

置名称标示。 但是， 如果应用 《公约》 第十二条， 泊船处的界限必须在海图上画出或列

出地理坐标表。
见： 海图； 地理坐标； 海洋划界； 领海

７９ 岩礁

《公约》 岛屿制度， 岩礁定义为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不应有专

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公约》 未给出地貌或岩石组成的具体定义。
见 《公约》， 另见岛屿：
沉积岩厚度或大陆边：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１） 目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第一二一条第 ３ 款

见： 岛屿； 低潮高地

８０ 航线制度

采取一个或多个航线或航路措施的任何制度， 目的都是降低人员伤亡的风险，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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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通航制、 双向航线、 推荐航线、 避航区、 沿岸通航区、 警戒区和深水航路。
见 《公约》， 另见分道通航制：
见 《公约》： 第二一一条第 １ 款

８１ 安全设施

见 《公约》： 第四十三条第 （ａ） 款

见： 助航设备

８２ 安全地带

近岸设施周围未经许可禁止船只进入的区域。 特别规定保护安全区内的设施， 所有

国籍的船只都必须尊重该安全地带。
见 《公约》， 另见适当通知：
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 第六十条第 ４ 款； 第六十条第 ５ 款； 第六十条第 ６ 款； 第

六十条第 ７ 款

海底采矿作业： 第一四七条第 ２ 款 （ｃ） 项

科学研究： 第二六○条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上的违法： 第一一一条第 ２ 款

见： 设施 （近岸）
８３ 比例尺

海图或地图上的距离与地球表面 （或宇宙上的其他物体） 相同两点之间的距离的

比例。
注： 对于使用墨卡托投影的海图， 标题栏中给出的比例尺， 仅在该标题栏指定的纬

度平行处是准确的。
见： 海图

８４ 海床

位于海底和底土上方的砂、 石、 泥或其他物质的表层顶部。
见 《公约》：
第二条第 ２ 款；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六条第 ３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１ 款； 第七十六条

第 ３ 款； 第七十七条第 ４ 款； 第一九四条第 ３ 款 （ｃ） 项

注： 有些参考文献使用了术语 “床 （ｂｅｄ） ” 而不是 “海床 （ｓｅａｂｅｄ） ”。
见： “区域”； 大陆架； 深洋洋底； 专属经济区； 底土

８５ 沉积岩

沉积物在水 （水成沉积物） 或空气 （风成沉积物） 中堆积而成的岩石。 沉积物可

以包括岩石碎片或各种尺寸的 （砾岩、 砂岩、 页岩） 颗粒、 动植物的遗体或产物 （某
些石灰石和煤炭）、 化学作用或蒸发作用形成的产物 （盐、 石膏等） 或这些物质的混

合物。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４ 款 （ａ） 项 （１） 目

８６ 半闭海

见： 闭海， 《公约》 第一二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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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陆架

从地质学来讲， 陆架是毗邻大陆或岛屿周围的区域， 从低潮线延伸至通常坡度明显

增大、 水深增加的区域。
见： 大陆架

８８ 陆坡

见： 大陆坡

８９ 坡尖

从一个更大特征物向外凸出的海底高地、 海底洋脊和陆基。
见 《公约》：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见： 暗滩； 海峰； 大陆架； 海底洋脊

９０ 直线基线

见： 基线

９１ 直线

从数学上讲， 直线为特定空间或特定表面上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的连线。
见： 基线； 大陆边； 大陆架

９２ 海峡 （用于国际航行）
从地理上讲， 海峡为连接两块陆地或岛屿或岛屿群， 连接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

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狭窄通道。
见 《公约》： 第三部分

仅 “用于国际航行” 海峡被列为 “国际海峡”， 且仅这样的海峡遵守 《公约》 规定

的法律制度。
９３ 结构

见： 设施 （近岸）
９４ 海底电缆

铺设在水下或埋在海底， 钢丝或纤维或钢丝绳或链条的组合。
见 《公约》， 电缆和管道 （水下）：
群岛国： 第五十一条第 ２ 款

大陆架： 第七十九条

专属经济区： 第五十八条第 １ 款

群岛国水域现有海底电缆： 第五十一条

公海： 第八十七条第 １ 款 （ｃ） 项； 第一一二条； 第一一三条； 第一一四条； 第一一

五条

争端解决： 第二九七条第 １ 款 （ａ） 项

见： 海底管道

９５ 海底管道

用于输送物质的一连串相互连接的管道， 现在主要输送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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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公约》， 电缆和管道 （水下）：
大陆架： 第七十九条

专属经济区： 第五十八条第 １ 款

公海： 第八十七条第 １ 款 （ｃ） 项； 第一一二条； 第一一三条； 第一一四条； 第一一

五条

争端解决： 第二九七条第 １ 款 （ａ） 项

见： 海底电缆

９６ 海底洋脊

海底的细长高地， 可以是不规则的或相对不平坦的地形， 具有陡峭的边缘， 根据

《公约》 构成沿海国大陆边的一部分。
见 《公约》：
海底： 第七十六条第 ６ 款

见： 大陆架

９７ 底土

海床下所有自然产出的物质。
见 《公约》： 序言第 ６ 款； 第一条第 １ 款 （１） 项； 第二条第 ２ 款； 第三十四条； 第

四十九条第 ２ 款； 第五十六条第 １ 款 （ａ） 项； 第五十六条第 ３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１ 款；
第七十六条第 ３ 款； 第七十七条第 ４ 款； 第八十五条； 第一九五条第 ３ 款 （ｃ） 项

见： “区域”； 大陆架； 专属经济区； 海床

９８ 上覆水域

直接从海床上方一直延伸到水面的水域。
见 《公约》：
沿海国权利： 第五十六条第 １ 款 （ａ） 项

法律地位： 第七十八条； 第一三五条

“区域”： 第一三五条； 第一五五条第 ２ 款

见： “区域”； 大陆架； 专属经济区； 海床； 水体

９９ 领海

定义的领海水域宽度不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向海方向 １２ 海里。 根据 《公约》， 领海

是沿海国主权区域， 不仅是水体， 而且是该区上方的空间及其下方的海床和底土。
见 《公约》， 另见领空； 人工岛屿； 基线； 海图； 生物资源养护管理； 划界； 适当

宣传； 捕鱼； 外国船舶或船只； 地理坐标； 历史性所有权： 紧追； 无害通过； 管辖权；
相向或相邻海岸； 外部界限； 海道； 海底； 油轮； 分道通航制：

法律地位： 第二条

界限： 第三条； 第四条； 第十二条

海洋科学研究： 第二四五条； 第二五九条

沿海国主权： 第二条第 １ 款； 第二一一条第 ４ 款； 第二四五条

见： 群岛海道； 基线； 岛屿； 低潮高地； 海里； 泊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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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深泓线

连接山谷最低点的线， 有时称为山谷线。
被定义为沿着河道的最大深度线， 也可以指沿河谷或湖泊的最大深度线。 也是构成

国家间边界线水道的主要通航航道的中间。
１０１ 潮汐

由于月球和太阳的引力作用， 在旋转地球上的海洋表面和其他水体表面产生的周期

性涨落现象。
１０２ 分道通航制

一种定线通航措施， 旨在通过适当的方式设定通道以分离相反交通流。
见： 航线制度

１０３ 水体

从海洋表面到海床的垂直连续水体。
见： 海床； 上覆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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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一部分　 序言　 第一条

第二部分　 领海和毗连区　 第二条至第三十三条

第三部分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五条

第四部分　 群岛国　 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四条

第五部分　 专属经济区　 第五十五条至第七十五条

第六部分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至第八十五条

第七部分　 公海　 第八十六条至第一二○条

第八部分　 岛屿制度　 第一二一条

第九部分　 闭海或半闭海　 第一二二条至第一二三条

附件二　 　 第一条至第九条



第一部分　 序言

第一条　 用语和范围

１ 为本公约的目的：
（１） “ ‘区域’ ”， 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２） “管理局” 是指国际海底管理局。
（３） “ ‘区域’ 内活动” 是指勘探和开发 “区域” 的资源的一切活动。
（４） “海洋环境的污染” 是指： 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 其中

包括河口湾， 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 危害人类健康、 妨碍包括

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 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

有害影响。
（５）
（ａ） “倾倒” 是指：
①从船只、 飞机、 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结构故意处置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
②故意处置船只、 飞机、 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结构的行为。
（ｂ） “倾倒” 不包括：
①船只、 飞机、 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结构及其装备的正常操作所附带发生或产生的

废物或其他物质的处置， 但为了处置这种物质而操作的船只、 飞机、 平台或其他人造海

上结构所运载或向其输送的废物或其他物质， 或在这种船只、 飞机、 平台或结构上处理

这种废物或其他物质所产生的废物或其他物质均除外；
②并非为了单纯处置物质而放置物质， 但以这种放置不违反本公约的目的为限。
２ （１） “缔约国” 是指同意受本公约拘束而本公约对其生效的国家。
（２） 本公约比照适用于第三○五条第 １ 款 （ｂ）、 （ｃ）、 （ｄ）、 （ｅ） 和 （ ｆ） 项所指的

实体， 这些实体按照与各自有关的条件成为本公约的缔约国， 在这种情况下， “缔约国”
也指这些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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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领海和毗连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条　 领海及其上空、 海床和底土的法律地位

１ 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 在群岛国的情形下

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 称为领海。
２ 此项主权及于领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
３ 对于领海的主权的行使受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限制。

第二节　 领海的界限

第三条　 领海的宽度

每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 直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十二海

里的界限为止。
第四条　 领海的外部界限

领海的外部界限是一条其每一点同基线最近点的距离等于领海宽度的线。
第五条　 正常基线

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 测算领海宽度的正常基线是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

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
第六条　 礁石

在位于环礁上的岛屿或有岸礁环列的岛屿的情形下， 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是沿海国

官方承认的海图上以适当标记显示的礁石的向海低潮线。
第七条　 直线基线

１ 在海岸线极为曲折的地方， 或者如果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 测算领海宽度的基

线的划定可采用连接各适当点的直线基线法。
２ 在因有三角洲和其他自然条件以致海岸线非常不稳定之处， 可沿低潮线向海最远

处选择各适当点， 而且， 尽管以后低潮线发生后退现象， 该直线基线在沿海国按照本公

约加以改变以前仍然有效。
３ 直线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 而且基线内的海

域必须充分接近陆地领土， 使其受内水制度的支配。
４ 除在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 或以这种高地作为划定

基线的起讫点已获得国际一般承认者外， 直线基线的划定不应以低潮高地为起讫点。
５ 在依据第 １ 款可以采用直线基线法之处， 确定特定基线时， 对于有关地区所特有

的并经长期惯例清楚地证明其为实在而重要的经济利益， 可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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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一国不得采用直线基线制度， 致使另一国的领海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隔断。
第八条　 内水

１ 除第四部分另有规定外， 领海基线向陆一面的水域构成国家内水的一部分。
２ 如果按照第七条所规定的方法确定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并未认为是内水的区域

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 则在此种水域内应有本公约所规定的无害通过权。
第九条　 河口

如果河流直接流入海洋， 基线应是一条在两岸低潮线上两点之间横越河口的直线。
第十条　 海湾

１ 本条仅涉及海岸属于一国的海湾。
２ 为本公约的目的， 海湾是明显的水曲， 其凹入程度和曲口宽度的比例， 使其有被

陆地环抱的水域， 而不仅为海岸的弯曲。 但水曲除其面积等于或大于横越曲口所划的直

线作为直径的半圆形的面积外， 不应视为海湾。
３ 为测算的目的， 水曲的面积是位于水曲陆岸周围的低潮标和一条连接水曲天然入

口两端低潮标的线之间的面积。 如果因有岛屿而水曲有一个以上的曲口， 该半圆形应划

在与横越各曲口的各线总长度相等的一条线上。 水曲内的岛屿应视为水曲水域的一部分

而包括在内。
４ 如果海湾天然入口两端的低潮标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二十四海里， 则可在这两个低

潮标之间划出一条封口线， 该线所包围的水域应视为内水。
５ 如果海湾天然入口两端的低潮标之间的距离超过二十四海里， 二十四海里的直线

基线应划在海湾内， 以划入该长度的线所可能划入的最大水域。
６ 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所谓 “历史性” 海湾， 也不适用于采用第七条所规定的直线基

线法的任何情形。
第十一条　 港口

为了划定领海的目的， 构成海港体系组成部分的最外部永久海港工程视为海岸的一

部分。 近岸设施和人工岛屿不应视为永久海港工程。
第十二条　 泊船处

通常用于船舶装卸和下锚的泊船处， 即使全部或一部位于领海的外部界限以外， 都

包括在领海范围之内。
第十三条　 低潮高地

１ 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

地。 如果低潮高地全部或一部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不超过领海的宽度， 该高地的低潮线

可作为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２ 如果低潮高地全部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超过领海的宽度， 则该高地没有其自己的

领海。
第十四条　 确定基线的混合办法

沿海国为适应不同情况， 可交替使用以上各条规定的任何方法以确定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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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

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 两国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 均

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

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 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

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 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第十六条　 海图和地理坐标表

１ 按照第七、 第九和第十条确定的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或根据基线划定的界限，
和按照第十二和第十五条划定的分界线， 应在足以确定这些线的位置的一种或几种比例

尺的海图上标出。 或者， 可以用列出各点的地理坐标并注明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
２ 沿海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坐标表妥为公布， 并应将各该海图和坐标表的一份副

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三节　 领海的无害通过

Ａ 分节　 适用于所有船舶的规则

第十七条　 无害通过权

在本公约的限制下， 所有国家， 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

海的权利。
第十八条　 通过的意义

１ 通过是指为了下列目的， 通过领海的航行：
（ａ） 穿过领海但不进入内水或停靠内水以外的泊船处或港口设施； 或

（ｂ） 驶往或驶出内水或停靠这种泊船处或港口设施。
２ 通过应继续不停和迅速进行。 通过包括停船和下锚在内， 但以通常航行所附带发

生的或由于不可抗力或遇难所必要的或为救助遇险或遭难的人员、 船舶或飞机的目的

为限。
第十九条　 无害通过的意义

１ 通过只要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 良好秩序或安全， 就是无害的。 这种通过的进行

应符合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
２ 如果外国船舶在领海内进行下列任何一种活动， 其通过即应视为损害沿海国的和

平、 良好秩序或安全：
（ａ） 对沿海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或以任

何其他违反 《联合国宪章》 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ｂ） 以任何种类的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
（ｃ） 任何目的在于搜集情报使沿海国的防务或安全受损害的行为；
（ｄ） 任何目的在于影响沿海国防务或安全的宣传行为；
（ｅ） 在船上起落或接载任何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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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在船上发射、 降落或接载任何军事装置；
（ｇ） 违反沿海国海关、 财政、 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 上下任何商品、 货币或

人员；
（ｈ） 违反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故意和严重的污染行为；
（ｉ） 任何捕鱼活动；
（ｊ） 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
（ｋ） 任何目的在于干扰沿海国任何通讯系统或任何其他设施或设备的行为；
（ｌ） 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活动。
第二十条　 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

在领海内， 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 须在海面上航行并展示其旗帜。
第二十一条　 沿海国关于无害通过的法律和规章

１ 沿海国可依本公约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 对下列各项或任何一项制定关于无害

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
（ａ） 航行安全及海上交通管理；
（ｂ） 保护助航设备和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或设备；
（ｃ） 保护电缆和管道；
（ｄ） 养护海洋生物资源；
（ｅ） 防止违犯沿海国的渔业法律和规章；
（ｆ） 保全沿海国的环境， 并防止、 减少和控制该环境受污染；
（ｇ） 海洋科学研究和水文测量；
（ｈ） 防止违犯沿海国的海关、 财政、 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
２ 这种法律和规章除使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或标准有效外， 不应适用于外国船舶的

设计、 构造、 人员配备或装备。
３ 沿海国应将所有这种法律和规章妥为公布。
４ 行使无害通过领海权利的外国船舶应遵守所有这种法律和规章以及关于防止海上

碰撞的一切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
第二十二条　 领海内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１ 沿海国考虑到航行安全认为必要时， 可要求行使无害通过其领海权利的外国船舶

使用其为管制船舶通过而指定或规定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２ 特别是沿海国可要求油轮、 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核物质或材料或其他本质上危险或

有毒物质或材料的船舶只在上述海道通过。
３ 沿海国根据本条指定海道和规定分道通航制时， 应考虑到：
（ａ） 主管国际组织的建议；
（ｂ） 习惯上用于国际航行的水道；
（ｃ） 特定船舶和水道的特殊性质； 和

（ｄ） 船舶来往的频繁程度。
４ 沿海国应在海图上清楚地标出这种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并应将该海图妥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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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外国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核物质或其他本质上危险或有毒物质的船舶

外国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核物质或其他本质上危险或有毒物质的船舶， 在行使无害通

过领海的权利时， 应持有国际协定为这种船舶所规定的证书并遵守国际协定所规定的特

别预防措施。
第二十四条　 沿海国的义务

１ 除按照本公约规定外， 沿海国不应妨碍外国船舶无害通过领海。 尤其在适用本公

约或依本公约制定的任何法律或规章时， 沿海国不应：
（ａ） 对外国船舶强加要求， 其实际后果等于否定或损害无害通过的权利； 或

（ｂ） 对任何国家的船舶、 或对载运货物来往任何国家的船舶或对替任何国家载运货

物的船舶， 有形式上或事实上的歧视。
２ 沿海国应将其所知的在其领海内对航行有危险的任何情况妥为公布。
第二十五条　 沿海国的保护权

１ 沿海国可在其领海内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防止非无害的通过。
２ 在船舶驶往内水或停靠内水外的港口设备的情形下， 沿海国也有权采取必要的步

骤， 以防止对准许这种船舶驶往内水或停靠港口的条件的任何破坏。
３ 如为保护国家安全包括武器演习在内而有必要， 沿海国可在对外国船舶之间在形

式上或事实上不加歧视的条件下， 在其领海的特定区域内暂时停止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
这种停止仅应在正式公布后发生效力。

第二十六条　 可向外国船舶征收的费用

１ 对外国船舶不得仅以其通过领海为理由而征收任何费用。
２ 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 仅可作为对该船舶提供特定服务的报酬而征收费用。 征

收上述费用不应有任何歧视。

Ｂ 分节　 适用于商船和用于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规则

第二十七条　 外国船舶上的刑事管辖权

１ 沿海国不应在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行使刑事管辖权， 以逮捕与在该船舶通过期

间船上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任何调查， 但下列情形除外：
（ａ） 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
（ｂ） 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宁或领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质；
（ｃ） 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 或

（ｄ） 这些措施是取缔违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所必要的。
２ 上述规定不影响沿海国为在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进行逮捕或调查的

目的而采取其法律所授权的任何步骤的权利。
３ 在第 １ 和第 ２ 两款规定的情形下， 如经船长请求， 沿海国在采取任何步骤前应通

知船旗国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 并应便利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和船上乘务人员之间的

接触。 遇有紧急情况， 发出此项通知可与采取措施同时进行。
４ 地方当局在考虑是否逮捕或如何逮捕时， 应适当顾及航行的利益。

３１１附录 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５ 除第十二部分有所规定外或有违犯按照第五部分制定的法律和规章的情形， 如果

来自外国港口的外国船舶仅通过领海而不驶入内水， 沿海国不得在通过领海的该船舶上

采取任何步骤， 以逮捕与该船舶驶进领海前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

有关的调查。
第二十八条　 对外国船舶的民事管辖权

１ 沿海国不应为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某人行使民事管辖权的目的而停止其航行

或改变其航向。
２ 沿海国不得为任何民事诉讼的目的而对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 但涉及该船舶

本身在通过沿海国水域的航行中或为该航行的目的而承担的义务或因而负担的责任， 则

不在此限。
３ 第 ２ 款不妨害沿海国按照其法律为任何民事诉讼的目的而对在领海内停泊或驶离

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的权利。

Ｃ 分节　 适用于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规则

第二十九条　 军舰的定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军舰” 是指属于一国武装部队、 具备辨别军舰国籍的外部标志、
由该国政府正式委任并名列相应的现役名册或类似名册的军官指挥和配备有服从正规武

装部队纪律的船员的船舶。
第三十条　 军舰对沿海国法律和规章的不遵守

如果任何军舰不遵守沿海国关于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 而且不顾沿海国向其提出

遵守法律和规章的任何要求， 沿海国可要求该军舰立即离开领海。
第三十一条　 船旗国对军舰或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

对于军舰或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不遵守沿海国有关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

章或不遵守本公约的规定或其他国际法规则， 而使沿海国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船旗

国应负国际责任。
第三十二条　 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豁免权

Ａ 分节和第三十及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情形除外， 本公约规定不影响军舰和其他用

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豁免权。

第四节　 毗连区

第三十三条　 毗连区

１ 沿海国可在毗连其领海称为毗连区的区域内， 行使为下列事项所必要的管制：
（ａ） 防止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其海关、 财政、 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
（ｂ） 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上述法律和规章的行为。
２ 毗连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不得超过二十四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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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四条　 构成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水域的法律地位

１ 本分部所规定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通过制度， 不应在其他方面影响构成这种

海峡的水域的法律地位， 或影响海峡沿岸国对这种水域及其上空、 海床和底土行使其主

权或管辖权。
２ 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或管辖权的行使受本部分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限制。
第三十五条　 本部分的范围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影响：
（ａ） 海峡内任何内水区域， 但按照第七条所规定的方法确定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

并未认为是内水的区域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的情况除外；
（ｂ） 海峡沿岸国领海以外的水域作为专属经济区或公海的法律地位； 或

（ｃ） 某些海峡的法律制度， 这种海峡的通过已全部或部分地规定在长期存在、 现行

有效的专门关于这种海峡的国际公约中。
第三十六条　 穿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公海航道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

如果穿过某一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公

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 本部分不适用于该海峡； 在这种航道中， 适用本公约其他

有关部分其中包括关于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规定。

第二节　 过境通行

第三十七条　 本节的范围

本节适用于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第三十八条　 过境通行权

１ 在第三十七条所指的海峡中， 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 过境通行

不应受阻碍； 但如果海峡是由海峡沿岸国的一个岛屿和该国大陆形成， 而且该岛向海一

面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公海， 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 过境

通行就不应适用。
２ 过境通行是指按照本部分规定， 专为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

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海峡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 但

是， 对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要求， 并不排除在一个海峡沿岸国入境条件的限制下， 为

驶入、 驶离该国或自该国返回的目的而通过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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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任何非行使海峡过境通行权的活动， 仍受本公约其他适用的规定的限制。
第三十九条　 船舶和飞机在过境通行时的义务

１ 船舶和飞机在行使过境通行权时应：
（ａ） 毫不迟延地通过或飞越海峡；
（ｂ） 不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或以任何其他违反 《联合国宪章》 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ｃ） 除因不可抗力或遇难而有必要外， 不从事其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通常方式所

附带发生的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
（ｄ） 遵守本部分的其他有关规定。
２ 过境通行的船舶应：
（ａ） 遵守一般接受的关于海上安全的国际规章、 程序和惯例， 包括 《国际海上避碰

规则》；
（ｂ） 遵守一般接受的关于防止、 减少和控制来自船舶的污染的国际规章、 程序和

惯例。
３ 过境通行的飞机应：
（ａ） 遵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的适用于民用飞机的 《航空规则》； 国有飞机通常

应遵守这种安全措施， 并在操作时随时适当顾及航行安全；
（ｂ） 随时监听国际上指定的空中交通管制主管机构所分配的无线电频率或有关的国

际呼救无线电频率。
第四十条　 研究和测量活动

外国船舶包括海洋科学研究和水文测量的船舶在内， 在过境通行时， 非经海峡沿岸

国事前准许， 不得进行任何研究或测量活动。
第四十一条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内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１ 依照本部分， 海峡沿岸国可于必要时为海峡航行指定海道和规定分道通航制， 以

促进船舶的安全通过。
２ 这种国家可于情况需要时， 经妥为公布后， 以其他海道或分道通航制替换任何其

原先指定或规定的海道或分道通航制。
３ 这种海道和分道通航制应符合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
４ 海峡沿岸国在指定或替换海道或在规定或替换分道通航制以前， 应将提议提交主

管国际组织， 以期得到采纳。 该组织仅可采纳同海峡沿岸国议定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在此以后， 海峡沿岸国可对这些海道和分道通航制予以指定、 规定或替换。

５ 对于某一海峡， 如所提议的海道或分道通航制穿过该海峡两个或两个以上沿岸国

的水域， 有关各国应同主管国际组织协商， 合作拟订提议。
６ 海峡沿岸国应在海图上清楚地标出其所指定或规定的一切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并

应将该海图妥为公布。
７ 过境通行的船舶应尊重按照本条制定的适用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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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海峡沿岸国关于过境通行的法律和规章

１ 在本节规定的限制下， 海峡沿岸国可对下列各项或任何一项制定关于通过海峡的

过境通行的法律和规章：
（ａ） 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航行安全和海上交通管理；
（ｂ） 使有关在海峡内排放油类、 油污废物和其他有毒物质的适用的国际规章有效，

以防止、 减少和控制污染；
（ｃ） 对于渔船， 防止捕鱼， 包括渔具的装载；
（ｄ） 违反海峡沿岸国海关、 财政、 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 上下任何商品、 货币

或人员。
２ 这种法律和规章不应在形式上或事实上在外国船舶间有所歧视， 或在其适用上有

否定、 妨碍或损害本节规定的过境通行权的实际后果。
３ 海峡沿岸国应将所有这种法律和规章妥为公布。
４ 行使过境通行权的外国船舶应遵守这种法律和规章。
５ 享有主权豁免的船舶的船旗国或飞机的登记国， 在该船舶或飞机不遵守这种法律

和规章或本部分的其他规定时， 应对海峡沿岸国遭受的任何损失和损害负国际责任。
第四十三条　 助航和安全设备及其他改进办法以及污染的防止、 减少和控制

海峡使用国和海峡沿岸国应对下列各项通过协议进行合作：
（ａ） 在海峡内建立并维持必要的助航和安全设备或帮助国际航行的其他改进办

法； 和

（ｂ） 防止、 减少和控制来自船舶的污染。
第四十四条　 海峡沿岸国的义务

海峡沿岸国不应妨碍过境通行， 并应将其所知的海峡内或海峡上空对航行或飞越有

危险的任何情况妥为公布。 过境通行不应予以停止。

第三节　 无害通过

第四十五条　 无害通过

１ 按照第二部分第三节， 无害通过制度应适用于下列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ａ） 按照第三十八条第 １ 款不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海峡； 或

（ｂ） 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外国领海之间的海峡。
２ 在这种海峡中的无害通过不应予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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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群岛国

第四十六条　 用语

为本公约的目的：
（ａ） “群岛国” 是指全部由一个或多个群岛构成的国家， 并可包括其他岛屿；
（ｂ） “群岛” 是指一群岛屿， 包括若干岛屿的若干部分、 相连的水域或其他自然地

形， 彼此密切相关， 以致这种岛屿、 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 经济

和政治的实体， 或在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
第四十七条　 群岛基线

１ 群岛国可划定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直线群岛基线， 但这

种基线应包括主要的岛屿和一个区域， 在该区域内， 水域面积和包括环礁在内的陆地面

积的比例应在一比一至九比一之间。
２ 这种基线的长度不应超过一百海里。 但围绕任何群岛的基线总数中至多百分之三

可超过该长度， 最长以一百二十五海里为限。
３ 这种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群岛的一般轮廓。
４ 除在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 或者低潮高地全部或一

部与最近的岛屿的距离不超过领海的宽度外， 这种基线的划定不应以低潮高地为起讫点。
５ 群岛国不应采用一种基线制度， 致使另一国的领海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隔断。
６ 如果群岛国的群岛水域的一部分位于一个直接相邻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 该邻国

传统上在该水域内行使的现在权利和一切其他合法利益以及两国间协定所规定的一切权

利， 均应继续， 并予以尊重。
７ 为计算第 １ 款规定的水域与陆地的比例的目的， 陆地面积可包括位于岛屿和环礁

的岸礁以内的水域， 其中包括位于陡侧海台周围的一系列灰岩岛和干礁所包围或几乎包

围的海台的那一部分。
８ 按照本条划定的基线， 应在足以确定这些线的位置的一种或几种比例尺的海图上

标出。 或者， 可以用列出各点的地理坐标并注明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
９ 群岛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坐标表妥为公布， 并应将各该海图或坐标表的一份副

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四十八条　 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宽度的测算

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宽度， 应从按照第四十七条划定的群岛基线

量起。
第四十九条　 群岛水域、 群岛水域的上空、 海床和底土的法律地位

１ 群岛国的主权及于按照第四十七条划定的群岛基线所包围的水域， 称为群岛水

域， 不论其深度或距离海岸的远近如何。
２ 此项主权及于群岛水域的上空、 海床和底土， 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资源。
３ 此项主权的行使受本部分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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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本部分所规定的群岛海道通过制度， 不应在其他方面影响包括海道在内的群岛水

域的地位， 或影响群岛国对这种水域及其上空、 海床和底土以及其中所含资源行使其

主权。
第五十条　 内水界限的划定

群岛国可按照第九、 第十和第十一条， 在其群岛水域内用封闭线划定内水的界限。
第五十一条　 现有协定、 传统捕鱼权利和现有海底电缆

１ 在不妨害第四十九条的情形下， 群岛国应尊重与其他国家间的现有协定， 并应承

认直接相邻国家在群岛水域范围内的某些区域内的传统捕鱼权利和其他合法活动。 行使

这种权利和进行这种活动的条款和条件， 包括这种权利和活动的性质、 范围和适用的区

域， 经任何有关国家要求， 应由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予以规定。 这种权利不应转让

给第三国或其国民， 或与第三国或其国民分享。
２ 群岛国应尊重其他国家所铺设的通过其水域而不靠岸的现有海底电缆。 群岛国于

接到关于这种电缆的位置和修理或更换这种电缆的意图的适当通知后， 应准许对其进行

维修和更换。
第五十二条　 无害通过权

１ 在第五十三条的限制下并在不妨害第五十条的情形下， 按照第二部分第三节的规

定， 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通过群岛水域的无害通过权。
２ 如为保护国家安全所必要， 群岛国可在对外国船舶之间在形式上或事实上不加歧

视的条件下， 暂时停止外国船舶在其群岛水域特定区域内的无害通过。 这种停止仅应在

正式公布后发生效力。
第五十三条　 群岛海道通过权

１ 群岛国可指定适当的海道和其上的空中航道， 以便外国船舶和飞机继续不停和迅

速通过或飞越其群岛水域和邻接的领海。
２ 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在这种海道和空中航道内的群岛海道通过权。
３ 群岛海道通过是指按照本公约规定， 专为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

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继续不停、 迅速和无障碍地过境的目的， 行使正常方式的航

行和飞越的权利。
４ 这种海道和空中航道应穿过群岛水域和邻接的领海， 并应包括用作通过群岛水域

或其上空的国际航行或飞越的航道的所有正常通道， 并且在这种航道内， 就船舶而言，
包括所有正常航行水道， 但无须在相同的进出点之间另设同样方便的其他航道。

５ 这种海道和空中航道应以通道进出点之间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中心线划定， 通过

群岛海道和空中航道的船舶和飞机在通过时不应偏离这种中心线二十五海里以外， 但这

种船舶和飞机在航行时与海岸的距离不应小于海道边缘各岛最近各点之间的距离的百分

之十。
６ 群岛国根据本条指定海道时， 为了使船舶安全通过这种海道内的狭窄水道， 也可

规定分道通航制。
７ 群岛国可于情况需要时， 经妥为公布后， 以其他的海道或分道通航制替换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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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指定或规定的海道或分道通航制。
８ 这种海道或分道通航制应符合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
９ 群岛国在指定或替换海道或在规定或替换分道通航制时， 应向主管国际组织提出

建议， 以期得到采纳。 该组织仅可采纳同群岛国议定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在此以后，
群岛国可对这些海道和分道通航制予以指定、 规定或替换。

１０ 群岛国应在海图上清楚地标出其指定或规定的海道中心线和分道通航制， 并应

将该海图妥为公布。
１１ 通过群岛海道的船舶应尊重按照本条制定的适用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１２ 如果群岛国没有指定海道或空中航道， 可通过正常用于国际航行的航道， 行使

群岛海道通过权。
第五十四条　 船舶和飞机在通过时的义务、 研究和测量活动、 群岛国的义务以及群

岛国关于群岛海道通过的法律和规章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二和第四十四各条比照适用于群岛海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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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专属经济区

第五十五条　 专属经济区的特定法律制度

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 受本部分规定的特定法律制度的限

制， 在这个制度下， 沿海国的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自由均受本公约有关

规定的支配。
第五十六条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 管辖权和义务

１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
（ａ） 以勘探和开发、 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 （不论为

生物或非生物资源） 为目的的主权权利， 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 如

利用海水、 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
（ｂ） 本公约有关条款规定的对下列事项的管辖权：
（１） 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
（２） 海洋科学研究；
（３）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ｃ） 本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２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 应适当顾及其他

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并应以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
３ 本条所载的关于海床和底土的权利， 应按照第六部分的规定行使。
第五十七条　 专属经济区的宽度

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不应超过二百海里。
第五十八条　 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

１ 在专属经济区内， 所有国家， 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在本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

下， 享有第八十七条所指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以及与这

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 诸如同船舶和飞机的操作及海底电缆和管道的使

用有关的并符合本公约其他规定的那些用途。
２ 第八十八至第一一五条以及其他国际法有关规则， 只要与本部分不相抵触， 均适

用于专属经济区。
３ 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 应适当顾及沿海国

的权利和义务， 并应遵守沿海国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

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
第五十九条　 解决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的归属的冲突的基础

在本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

任何其他一国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

切有关情况， 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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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

１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应有专属权利建造并授权和管理建造、 操作和使用：
（ａ） 人工岛屿；
（ｂ） 为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目的和其他经济目的的设施和结构；
（ｃ） 可能干扰沿海国在区内行使权利的设施和结构。
２ 沿海国对这种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应有专属管辖权， 包括有关海关、 财政、 卫

生、 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规章方面的管辖权。
３ 这种人工岛屿、 设施或结构的建造， 必须妥为通知， 并对其存在必须维持永久性

的警告方法。 已被放弃或不再使用的任何设施或结构， 应予以撤除， 以确保航行安全，
同时考虑到主管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制订的任何为一般所接受的国际标准。 这种撤除也应

适当地考虑到捕鱼、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尚未全部撤除的任何设

施或结构的深度、 位置和大小应妥为公布。
４ 沿海国可于必要时在这种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周围设置合理的安全地带， 并

可在该地带中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航行以及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安全。
５ 安全地带的宽度应由沿海国参照可适用的国际标准加以确定。 这种地带的设置应

确保其与人工岛屿、 设施或结构的性质和功能有合理的关联； 这种地带从人工岛屿、 设

施或结构的外缘各点量起， 不应超过这些人工岛屿、 设施或结构周围五百公尺的距离，
但为一般接受的国际标准所许可或主管国际组织所建议者除外。 安全地带的范围应妥为

通知。
６ 一切船舶都必须尊重这些安全地带， 并应遵守关于在人工岛屿、 设施、 结构和安

全地带附近航行的一般接受的国际标准。
７ 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及其周围的安全地带， 不得设在对使用国际航行必经的公

认海道可能有干扰的地方。
８ 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不具有岛屿地位。 它们没有自己的领海， 其存在也不影响

领海、 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界限的划定。
第六十一条　 生物资源的养护

１ 沿海国应决定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
２ 沿海国参照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 应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 确保

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 在适当情形下， 沿海国和各主管国

际组织， 不论是分区域、 区域或全球性的， 应为此目的进行合作。
３ 这种措施的目的也应在包括沿海渔民社区的经济需要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在

内的各种有关的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下， 使捕捞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能够生产

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 并考虑到捕捞方式、 种群的相互依存以及任何一般建议的国际最

低标准， 不论是分区域、 区域或全球性的。
４ 沿海国在采取这种措施时， 应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该鱼种而生存的

鱼种所受的影响， 以便使这些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

严重威胁的水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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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在适当情形下， 应通过各主管国际组织， 不论是分区域、 区域或全球性的， 并在

所有有关国家， 包括其国民获准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参加下， 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

得的科学情报、 渔获量和渔捞努力量统计， 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的种群的资料。
第六十二条　 生物资源的利用

１ 沿海国应在不妨害第六十一条的情形下促进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最适度利用的

目的。
２ 沿海国应决定其捕捞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能力。 沿海国在没有能力捕捞全部

可捕量的情形下， 应通过协定或其他安排， 并根据第 ４ 款所指的条款、 条件、 法律和规

章， 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 特别顾及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的规定， 尤其

是关于其中所提到的发展中国家的部分。
３ 沿海国在根据本条准许其他国家进入其专属经济区时， 应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

除其他外， 包括： 该区域的生物资源对有关沿海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第

六十九和第七十条的规定， 该分区域或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捕捞一部分剩余量的要求，
以及尽量减轻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捕鱼或曾对研究和测定种群做过大量工作的国家

经济失调现象的需要。
４ 在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其他国家的国民应遵守沿海国的法律和规章中所制订的养

护措施和其他条款和条件。 这种规章应符合本公约， 除其他外， 并可涉及下列各项：
（ａ） 发给渔民、 渔船和捕捞装备以执照， 包括交纳规费和其他形式的报酬， 而就发

展中的沿海国而言， 这种报酬可包括有关渔业的资金、 装备和技术方面的适当补偿；
（ｂ） 决定可捕鱼种， 和确定渔获量的限额， 不论是关于特定种群或多种种群或一定

期间的单船渔获量， 或关于特定期间内任何国家国民的渔获量；
（ｃ） 规定渔汛和渔区， 可使用渔具的种类、 大小和数量以及渔船的种类、 大小和

数目；
（ｄ） 确定可捕鱼类和其他鱼种的年龄和大小；
（ｅ） 规定渔船应交的情报， 包括渔获量和渔捞努力量统计和船只位置的报告；
（ｆ） 要求在沿海国授权和控制下进行特定渔业研究计划， 并管理这种研究的进行，

其中包括渔获物抽样、 样品处理和相关科学资料的报告；
（ｇ） 由沿海国在这种船只上配置观察员或受训人员；
（ｈ） 这种船只在沿海港口卸下渔获量的全部或任何部分；
（ｉ） 有关联合企业或其他合作安排的条款和条件；
（ｊ） 对人员训练和渔业技术转让的要求， 包括提高沿海国从事渔业研究的能力；
（ｋ） 执行程序。
５ 沿海国应将养护和管理的法律和规章妥为通知。
第六十三条　 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种群或出现在专属经济区

内而又出现在专属经济区外的邻接区域内的种群

１ 如果同一种群或有关联的鱼种的几个种群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专属经

济区内， 这些国家应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 设法就必要措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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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不妨害本部分其他规定的情形下， 协调并确保这些种群的养护和发展。
２ 如果同一种群或有关联的鱼种的几个种群出现在专属经济区内而又出现在专属经

济区外的邻接区域内， 沿海国和在邻接区域内捕捞这种种群的国家， 应直接或通过适当

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 设法就必要措施达成协议， 以养护在邻接区域内的这些种群。
第六十四条　 高度洄游鱼种

１ 沿海国和其国民在区域内捕捞附件一所列的高度洄游鱼种的其他国家应直接或通

过适当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以期确保在专属经济区以内和以外的整个区域内的这种鱼种

的养护和促进最适度利用这种鱼种的目标。 在没有适当的国际组织存在的区域内， 沿海

国和其国民在区域内捕捞这些鱼种的其他国家， 应合作设立这种组织并参加其工作。
２ 第 １ 款的规定作为本部分其他规定的补充而适用。
第六十五条　 海洋哺乳动物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并不限制沿海国的权利或国际组织的职权， 对捕捉海洋哺乳动物

执行较本部分规定更为严格的禁止、 限制或管制。 各国应进行合作， 以期养护海洋哺乳

动物， 在有关鲸类动物方面， 尤应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 致力于这种动物的养护、 管理

和研究。
第六十六条　 溯河产卵种群

１ 有溯河产卵种群源自其河流的国家对于这种群应有主要利益和责任。
２ 溯河产卵种群的鱼源国， 应制订关于在其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向陆一面的一切水

域中的捕捞和关于第 ３ 款 （ｂ） 项中所规定的捕捞的适当管理措施， 以确保这种种群的养

护。 鱼源国可与第 ３ 和第 ４ 款所指的捕捞这些种群的其他国家协商后， 确定源自其河流

的种群的总可捕量。
３
（ａ） 捕捞溯河产卵种群的渔业活动， 应只在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向陆一面的水域中

进行， 但这项规定引起鱼源国以外的国家经济失调的情形除外。 关于在专属经济区外部

界限以外进行的这种捕捞， 有关国家应保持协商， 以期就这种捕捞的条款和条件达成协

议， 并适当顾及鱼源国对这些种群加以养护的要求和需要；
（ｂ） 鱼源国考虑到捕捞这些种群的其他国家的正常渔获量和作业方式， 以及进行这

种捕捞活动的所有地区， 应进行合作以尽量减轻这种国家的经济失调；
（ｃ） （ｂ） 项所指的国家， 经与鱼源国协议后参加使溯河产卵种群再生的措施者， 特

别是分担作此用途的开支者， 在捕捞源自鱼源国河流的种群方面， 应得到鱼源国的特别

考虑；
（ｄ） 鱼源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应达成协议， 以执行有关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溯河产卵种

群的法律和规章。
４ 在溯河产卵种群洄游进入或通过鱼源国以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向陆一面

的水域的情形下， 该国应在养护和管理这种种群方面同鱼源国进行合作。
５ 溯河产卵种群的鱼源国和捕捞这些种群的其他国家， 为了执行本条的各项规定，

应作出安排， 在适当情形下通过区域性组织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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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降河产卵鱼种

１ 降河产卵鱼种在其水域内度过大部分生命周期的沿海国， 应有责任管理这些鱼

种， 并应确保洄游鱼类的出入。
２ 捕捞降河产卵鱼种， 应只在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向陆一面的水域中进行。 在专属

经济区内进行捕捞时， 应受本条及本公约关于在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其他规定的限制。
３ 在降河产卵鱼种不论幼鱼或成鱼洄游通过另外一国的专属经济区的情形下， 这种

鱼的管理， 包括捕捞， 应由第 １ 款所述的国家和有关的另外一国协议规定。 这种协议应

确保这些鱼种的合理管理， 并考虑到第 １ 款所述国家在维持这些鱼种方面所负的责任。
第六十八条　 定居种

本部分的规定不适用于第七十七条第 ４ 款所规定的定居种。
第六十九条　 内陆国的权利

１ 内陆国应有权在公平的基础上， 参与开发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

的生物资源的适当剩余部分， 同时考虑到所有有关国家的相关经济和地理情况， 并遵守

本条及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２ 这种参与的条款和方式应由有关国家通过双边、 分区域或区域协定加以制订， 除

其他外， 考虑到下列各项：
（ａ） 避免对沿海国的渔民社区或渔业造成不利影响的需要；
（ｂ） 内陆国按照本条规定， 在现有的双边、 分区域或区域协定下参与或有权参与开

发其他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程度；
（ｃ） 其他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参与开发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程度， 以及

避免因此使任何一个沿海国、 或其一部分地区承受特别负担的需要；
（ｄ） 有关各国人民的营养需要。
３ 当一个沿海国的捕捞能力接近能够捕捞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的全部

时， 该沿海国与其他有关国家应在双边、 分区域或区域的基础上， 合作制订公平安排，
在适当情形下并按照有关各方都满意的条款， 容许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发展中内陆国参

与开发该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在实施本规定时， 还应考虑

到第 ２ 款所提到的因素。
４ 根据本条规定， 发达的内陆国应仅有权参与开发同一分区域或区域内发达沿海国

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 同时顾及沿海国在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

时， 在多大程度上已考虑到需要尽量减轻其国民惯常在该经济区捕鱼的国家的经济失调

及渔民社区所受的不利影响。
５ 上述各项规定不妨害在分区域或区域内议定的安排， 沿海国在这种安排中可能给

予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内陆国开发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同等或优惠权利。
第七十条　 地理不利国的权利

１ 地理不利国应有权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开发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

区的生物资源的适当剩余部分， 同时考虑到所有有关国家的相关经济和地理情况， 并遵

守本条及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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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为本部分的目的， “地理不利国” 是指其地理条件使其依赖于开发同一分区域或

区域的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以供应足够的鱼类来满足其人民或部分人民

的营养需要的沿海国， 包括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内， 以及不能主张有自己的专属经济

区的沿海国。
３ 这种参与的条款和方式应由有关国家通过双边、 分区域或区域协定加以制订， 除

其他外， 考虑到下列各项：
（ａ） 避免对沿海国的渔民社区或渔业造成不利影响的需要；
（ｂ） 地理不利国按照本条规定， 在现有的双边、 分区域或区域协定下参与或有权参

与开发其他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程度；
（ｃ） 其他地理不利国和内陆国参与开发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程度， 以及

避免因此使任何一个沿海国、 或其一部分地区承受特别负担的需要；
（ｄ） 有关各国人民的营养需要。
４ 当一个沿海国的捕捞能力接近能够捕捞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的全部

时， 该沿海国与其他有关国家应在双边、 分区域或区域的基础上， 合作制订公平安排，
在适当情形下并按照有关各方都满意的条款， 容许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地理不利发展中

国家参与开发该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在实施本规定时， 还

应考虑到第 ３ 款所提到的因素。
５ 根据本条规定， 地理不利发达国家应只有权参与开发同一分区域或区域发达沿海

国的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 同时顾及沿海国在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

资源时， 在多大程度上已考虑到需要尽量减轻其国民惯常在该经济区捕鱼的国家的经济

失调及渔民社区所受的不利影响。
６ 上述各项规定不妨害在分区域或区域内议定的安排， 沿海国在这种安排中可能给

予同一分区域或区域内地理不利国开发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同等或优惠权利。
第七十一条　 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的不适用

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经济上极为依赖于开发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

源的沿海国的情形。
第七十二条　 权利的转让的限制

１ 除有关国家另有协议外， 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所规定的开发生物资源的权利， 不

应以租借或发给执照、 或成立联合企业， 或以具有这种转让效果的任何其他方式， 直接

或间接转让给第三国或其国民。
２ 上述规定不排除有关国家为了便利行使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所规定的权利， 从第

三国或国际组织取得技术或财政援助， 但以不发生第 １ 款所指的效果为限。
第七十三条　 沿海国法律和规章的执行

１ 沿海国行使其勘探、 开发、 养护和管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

时， 可采取为确保其依照本公约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 包括登临、
检查、 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

２ 被逮捕的船只及其船员， 在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担保后， 应迅速获得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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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沿海国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违犯渔业法律和规章的处罚， 如有关国家无相反的协

议， 不得包括监禁， 或任何其他方式的体罚。
４ 在逮捕或扣留外国船只的情形下， 沿海国应通过适当途径将其所采取的行动及随

后所施加的任何处罚迅速通知船旗国。
第七十四条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界限的划定

１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界限， 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

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 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２ 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应诉诸第十五部分所规定的程序。
３ 在达成第 １ 款规定的协议以前， 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 尽一切努力作

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 并在此过渡期间内， 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这种安排应

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
４ 如果有关国家间存在现行有效的协定， 关于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的问题， 应按照

该协定的规定加以决定。
第七十五条　 海图和地理坐标表

１ 在本部分的限制下， 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线和按照第七十四条划定的分界线， 应

在足以确定这些线的位置的一种或几种比例尺的海图上标出。 在适当情形下， 可以用列

出各点的地理坐标并注明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这种外部界线或分界线。
２ 沿海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坐标表妥为公布， 并应将各该海图或坐标表的一份副

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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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　 大陆架的定义

１ 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扩展到大陆边外

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

到二百海里， 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
２ 沿海国的大陆架不应扩展到第 ４ 至第 ６ 款所规定的界限以外。
３ 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 由陆架、 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

构成， 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 也不包括其底土。
４
（ａ） 为本公约的目的， 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里的任何情

形下， 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 划定大陆边的外缘：
（１） 按照第 ７ 款， 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 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

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百分之一； 或

（２） 按照第 ７ 款， 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六十海里的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
（ｂ） 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 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
５ 组成按照第 ４ 款 （ａ） 项 （１） 和 （２） 目划定的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的各

定点， 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 或不应超过连接二千五百公

尺深度各点的二千五百公尺等深线一百海里。
６ 虽有第 ５ 款的规定， 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

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 本款规定不适用于作为大陆边自然构成部分的海台、 海隆、 海

峰、 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
７ 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里， 应连接以经纬度坐

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六十海里的若干直线， 划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８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情报应由沿海国提交根据

附件二在公平地区代表制基础上成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委员会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

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 沿海国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

确定性和拘束力。
９ 沿海国应将永久标明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有关情报， 包括大地基准点， 交

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秘书长应将这些情报妥为公布。
１０ 本条的规定不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划定的问题。
第七十七条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

１ 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 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２ 第 １ 款所指的权利是专属性的， 即： 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

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 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
３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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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本部分所指的自然资源包括海床和底土的矿物和其他非生物资源， 以及属于定居

种的生物， 即在可捕捞阶段海床上或海床下不能移动或其躯体须与海床或底土保持接触

才能移动的生物。
第七十八条　 上覆水域和上空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自由

１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影响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
２ 沿海国对大陆架权利的行使， 绝不得对航行和本公约规定的其他国家的其他权利

和自由有所侵害， 或造成不当的干扰。
第七十九条　 大陆架上的海底电缆和管道

１ 所有国家按照本条的规定都有在大陆架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
２ 沿海国除为了勘探大陆架， 开发其自然资源和防止、 减少和控制管道造成的污染

有权采取合理措施外， 对于铺设或维持这种海底电缆或管道不得加以阻碍。
３ 在大陆架上铺设这种管道， 其路线的划定须经沿海国同意。
４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影响沿海国对进入其领土或领海的电缆或管道订立条件的权

利， 也不影响沿海国对因勘探其大陆架或开发其资源或经营在其管辖下的人工岛屿、 设

施和结构而建造或使用的电缆和管道的管辖权。
５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时， 各国应适当顾及已经铺设的电缆和管道。 特别是， 修理

现有电缆或管道的可能性不应受妨碍。
第八十条　 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

第六十条比照适用于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
第八十一条　 大陆架上的钻探

沿海国有授权和管理为一切目的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的专属权利。
第八十二条　 对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上的开发应缴的费用和实物

１ 沿海国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上的非生物资源的开

发， 应缴付费用或实物。
２ 在某一矿址进行第一个五年生产以后， 对该矿址的全部生产应每年缴付费用和实

物。 第六年缴付费用或实物的比率应为矿址产值或产量的百分之一。 此后该比率每年缯

加百分之一， 至第十二年为止， 其后比率应保持为百分之七。 产品不包括供开发用途的

资源。
３ 某一发展中国家如果是其大陆架上所生产的某种矿物资源的纯输入者， 对该种矿

物资源免缴这种费用或实物。
４ 费用或实物应通过管理局缴纳。 管理局应根据公平分享的标准将其分配给本公约

各缔约国， 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内陆国

的利益和需要。
第八十三条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

１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 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

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 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２ 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应诉诸第十五部分所规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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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达成第 １ 款规定的协议以前， 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 尽一切努力

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 并在此过渡期间内， 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这种安排

应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
４ 如果有关国家间存在现行有效的协定， 关于划定大陆架界限的问题， 应按照该协

定的规定加以决定。
第八十四条　 海图和地理坐标表

１ 在本部分的限制下， 大陆架外部界限和按照第八十三条划定的分界线， 应在足以

确定这些线的位置的一种或几种比例尺的海图上标出。 在适当情形下， 可以用列出各点

的地理坐标并注明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这种外部界线或分界线。
２ 沿海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坐标表妥为公布， 并应将各该海图或坐标表的一份副

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如为标明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或坐标， 也交存于管理局秘

书长。
第八十五条　 开凿隧道

本部分不妨害沿海国开凿隧道以开发底土的权利， 不论底土上水域的深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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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公海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八十六条　 本部分规定的适用

本部分的规定适用于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

内的全部海域。 本条规定并不使各国按照第五十八条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所享有的自由

受到任何减损。
第八十七条　 公海自由

１ 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 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公海自由是在本公约和其他国

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的。 公海自由对沿海国和内陆国而言， 除其他外， 包括：
（ａ） 航行自由；
（ｂ） 飞越自由；
（ｃ）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但受第六部分的限制；
（ｄ） 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 但受第六部分的限制；
（ｅ） 捕鱼自由， 但受第二节规定条件的限制；
（ｆ） 科学研究的自由， 但受第六和第十三部分的限制。
２ 这些自由应由所有国家行使， 但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 并适

当顾及本公约所规定的同 “区域” 内活动有关的权利。
第八十八条　 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

公海应只用于和平目的。
第八十九条　 对公海主权主张的无效

任何国家不得有效地声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
第九十条　 航行权

每个国家， 不论是沿海国或内陆国， 均有权在公海上行驶悬挂其旗帜的船舶。
第九十一条　 船舶的国籍

１ 每个国家应确定对船舶给予国籍、 船舶在其领土内登记及船舶悬挂该国旗帜的权

利的条件。 船舶具有其有权悬挂的旗帜所属国家的国籍。 国家和船舶之间必须有真正

联系。
２ 每个国家应向其给予悬挂该国旗帜权利的船舶颁发给予该权利的文件。
第九十二条　 船舶的地位

１ 船舶航行应仅悬挂一国的旗帜， 而且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

外， 在公海上应受该国的专属管辖。 除所有权确实转移或变更登记的情形外， 船舶在航

程中或在停泊港内不得更换其旗帜。
２ 悬挂两国或两国以上旗帜航行并视方便而换用旗帜的船舶， 对任何其他国家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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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其中的任一国籍， 并可视同无国籍的船舶。
第九十三条　 悬挂联合国、 其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旗帜的船舶

以上各条不影响用于为联合国、 其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服务并悬挂联合

国旗帜的船舶的问题。
第九十四条　 船旗国的义务

１ 每个国家应对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 技术及社会事项上的管辖和

控制。
２ 每个国家特别应：
（ａ） 保持一本船舶登记册， 载列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的名称和详细情况， 但因体积

过小而不在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规定范围内的船舶除外； 和

（ｂ） 根据其国内法， 就有关每艘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的行政、 技术和社会事项， 对

该船及其船长、 高级船员和船员行使管辖权。
３ 每个国家对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 除其他外， 应就下列各项采取为保证海上安全

所必要的措施：
（ａ） 船舶的构造、 装备和适航条件；
（ｂ） 船舶的人员配备、 船员的劳动条件和训练， 同时考虑到适用的国际文件；
（ｃ） 信号的使用、 通信的维持和碰撞的防止。
４ 这种措施应包括为确保下列事项所必要的措施：
（ａ） 每艘船舶， 在登记前及其后适当的间隔期间， 受合格的船舶检验人的检查， 并

在船上备有船舶安全航行所需要的海图、 航海出版物以及航行装备和仪器；
（ｂ） 每艘船舶都由具备适当资格， 特别是具备航海术、 航行、 通信和海洋工程方面

资格的船长和高级船员负责， 而且船员的资格和人数与船舶种类、 大小、 机械和装备都

是相称的；
（ｃ） 船长、 高级船员和在适当范围内的船员， 充分熟悉并须遵守关于海上生命安全，

防止碰撞， 防止、 减少和控制海洋污染和维持无线电通信所适用的国际规章。
５ 每一国家采取第 ３ 款和第 ４ 款要求的措施时， 须遵守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 程序

和惯例， 并采取为保证这些规章、 程序和惯例得到遵行所必要的任何步骤。
６ 一个国家如有明确理由相信对某一船舶未行使适当的管辖和管制， 可将这项事实

通知船旗国。 船旗国接到通知后， 应对这一事项进行调查， 并于适当时采取任何必要行

动， 以补救这种情况。
７ 每一国家对于涉及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在公海上因海难或航行事故对另一国国民

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 或对另一国的船舶或设施、 或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每一事件，
都应由适当的合格人士一人或数人或在有这种人士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调查。 对于该另一

国就任何这种海难或航行事故进行的任何调查， 船旗国应与该另一国合作。
第九十五条　 公海上军舰的豁免权

军舰在公海上有不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

２３１ １９８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技术手册



第九十六条　 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的豁免权

由一国所有或经营并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 在公海上应有不受船旗国以

外任何其他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
第九十七条　 关于碰撞事项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的刑事管辖权

１ 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长或任何其他为船舶服务的人

员的刑事或纪律责任时， 对此种人员的任何刑事诉讼或纪律程序， 仅可向船旗国或此种

人员所属国的司法或行政当局提出。
２ 在纪律事项上， 只有发给船长证书或驾驶资格证书或执照的国家， 才有权在经过

适当的法律程序后宣告撤销该证书， 即使证书持有人不是发给证书的国家的国民也不

例外。
３ 船旗国当局以外的任何当局， 即使作为一种调查措施， 也不应命令逮捕或扣留

船舶。
第九十八条　 救助的义务

１ 每个国家应责成悬挂该国旗帜航行的船舶的船长， 在不严重危及其船舶、 船员或

乘客的情况下：
（ａ） 救助在海上遇到的任何有生命危险的人；
（ｂ） 如果得悉有遇难者需要救助的情形， 在可以合理地期待其采取救助行动时， 尽

速前往拯救；
（ｃ） 在碰撞后， 对另一船舶、 其船员和乘客给予救助， 并在可能情况下， 将自己船

舶的名称、 船籍港和将停泊的最近港口通知另一船舶。
２ 每个沿海国应促进有关海上和上空安全的足敷应用和有效的搜寻和救助服务的建

立、 经营和维持， 并应在情况需要时为此目的通过相互的区域性安排与邻国合作。
第九十九条　 贩运奴隶的禁止

每个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和惩罚准予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贩运奴隶， 并防止

为此目的而非法使用其旗帜。 在任何船舶上避难的任何奴隶， 不论该船悬挂何国旗帜，
均当然获得自由。

第一○○条　 合作制止海盗行为的义务

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 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

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
第一○一条　 海盗行为的定义

下列行为中的任何行为构成海盗行为：
（ａ） 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 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 对下列对象所从事

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 或任何掠夺行为：
（１） 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 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
（２） 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 飞机、 人或财物；
（ｂ） 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 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
（ｃ） 教唆或故意便利 （ａ） 或 （ｂ） 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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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条　 军舰、 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由于其船员或机组成员发生叛变而从事的

海盗行为

军舰、 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由于其船员或机组成员发生叛变并控制该船舶或飞机而

从事第一○一条所规定的海盗行为， 视同私人船舶或飞机所从事的行为。
第一○三条　 海盗船舶或飞机的定义

如果处于主要控制地位的人员意图利用船舶或飞机从事第一○一条所指的各项行为

之一， 该船舶或飞机视为海盗船舶或飞机。 如果该船舶或飞机曾被用以从事任何这种行

为， 在该船舶或飞机仍在犯有该行为的人员的控制之下时， 上述规定同样适用。
第一○四条　 海盗船舶或飞机国籍的保留或丧失

船舶或飞机虽已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 仍可保有其国籍。 国籍的保留或丧失由原来

给予国籍的国家的法律予以决定。
第一○五条　 海盗船舶或飞机的扣押

在公海上， 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 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

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 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

船上或机上财物。 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 并可决定对船舶、 飞机或财产所应

采取的行动， 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
第一○六条　 无足够理由扣押的赔偿责任

如果扣押涉有海盗行为嫌疑的船舶或飞机并无足够的理由， 扣押国应向船舶或飞机

所属的国家负担因扣押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的赔偿责任。
第一○七条　 由于发生海盗行为而有权进行扣押的船舶和飞机

由于发生海盗行为而进行的扣押， 只可由军舰、 军用飞机或其他有清楚标志可以识

别的为政府服务并经授权扣押的船舶或飞机实施。
第一○八条　 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的非法贩运

１ 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 以制止船舶违反国际公约在海上从事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调理物质。
２ 任何国家如有合理根据认为一艘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从事非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

调理物质， 可要求其他国家合作， 制止这种贩运。
第一○九条　 从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

１ 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 以制止从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
２ 为本公约的目的， “未经许可的广播” 是指船舶或设施违反国际规章在公海上播

送旨在使公众收听或收看的无线电传音或电视广播， 但遇难呼号的播送除外。
３ 对于从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的任何人， 均可向下列国家的法院起诉：
（ａ） 船旗国；
（ｂ） 设施登记国；
（ｃ） 广播人所属国；
（ｄ） 可以收到这种广播的任何国家； 或

（ｅ） 得到许可的无线电通信受到干扰的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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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公海上按照第 ３ 款有管辖权的国家， 可依照第一一○条逮捕从事未经许可的广

播的任何人或船舶， 并扣押广播器材。
第一一○条　 登临权

１ 除条约授权的干涉行为外， 军舰在公海上遇到按照第九十五和第九十六条享有完

全豁免权的船舶以外的外国船舶， 非有合理根据认为有下列嫌疑， 不得登临该船：
（ａ） 该船从事海盗行为；
（ｂ） 该船从事奴隶贩卖；
（ｃ） 该船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而且军舰的船旗国依据第一○九条有管辖权；
（ｄ） 该船没有国籍； 或

（ｅ） 该船虽悬挂外国旗帜或拒不展示其旗帜， 而事实上却与该军舰属同一国籍。
２ 在第 １ 款规定的情形下， 军舰可查核该船悬挂其旗帜的权利。 为此目的， 军舰可

派一艘由一名军官指挥的小艇到该嫌疑船舶。 如果检验船舶文件后仍有嫌疑， 军舰可进

一步在该船上进行检查， 但检查须尽量审慎进行。
３ 如果嫌疑经证明为无根据， 而且被登临的船舶并未从事嫌疑的任何行为， 对该船

舶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应予赔偿。
４ 这些规定比照适用于军用飞机。
５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经正式授权并有清楚标志可以识别的为政府服务的任何其他船

舶或飞机。
第一一一条　 紧追权

１ 沿海国主管当局有充分理由认为外国船舶违反该国法律和规章时， 可对该外国船

舶进行紧追。 此项追逐须在外国船舶或其小艇之一在追逐国的内水、 群岛水域、 领海或

毗连区内时开始， 而且只有追逐未曾中断， 才可在领海或毗连区外继续进行。 当外国船

舶在领海或毗连区内接获停驶命令时， 发出命令的船舶并无必要也在领海或毗连区内。
如果外国船舶是在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毗连区内， 追逐只有在设立该区所保护的权利遭

到侵犯的情形下才可进行。
２ 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 包括大陆架上设施周围的安全地带内， 违反沿

海国按照本公约适用于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包括这种安全地带的法律和规章的行为， 应

比照适用紧追权。
３ 紧追权在被追逐的船舶进入其本国领海或第三国领海时立即终止。
４ 除非追逐的船舶以可用的实际方法认定被追逐的船舶或其小艇之一或作为一队进

行活动而以被追逐的船舶为母船的其他船艇是在领海范围内， 或者， 根据情况， 在毗连

区或专属经济区内或在大陆架上， 紧追不得认为已经开始。 追逐只有在外国船舶视听所

及的距离内发出视觉或听觉的停驶信号后， 才可开始。
５ 紧追权只可由军舰、 军用飞机或其他有清楚标志可以识别的为政府服务并经授权

紧追的船舶或飞机行使。
６ 在飞机进行紧追时：
（ａ） 应比照适用第 １ 至第 ４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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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发出停驶命令的飞机， 除非其本身能逮捕该船舶， 否则须其本身积极追逐船舶

直至其所召唤的沿海国船舶或另一飞机前来接替追逐为止。 飞机仅发现船舶犯法或有犯

法嫌疑， 如果该飞机本身或接着无间断地进行追逐的其他飞机或船舶既未命令该船停驶

也未进行追逐， 则不足以构成在领海以外逮捕的理由。
７ 在一国管辖范围内被逮捕并被押解到该国港口以便主管当局审问的船舶， 不得仅

以其在航行中由于情况需要而曾被押解通过专属经济区的或公海的一部分为理由而要求

释放。
８ 在无正当理由行使紧追权的情况下， 在领海以外被停驶或被逮捕的船舶， 对于可

能因此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应获赔偿。
第一一二条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

１ 所有国家均有权在大陆架以外的公海海底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２ 第七十九条第 ５ 款适用于这种电缆和管道。
第一一三条　 海底电缆或管道的破坏或损害

每个国家均应制定必要的法律和规章， 规定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或受其管辖的人故

意或因重大疏忽而破坏或损害公海海底电缆， 致使电报或电话通信停顿或受阻的行为，
以及类似的破坏或损害海底管道或高压电缆的行为， 均为应予处罚的罪行。 此项规定也

应适用于故意或可能造成这种破坏或损害的行为。 但对于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或船舶

的正当目的而行事的人， 在采取避免破坏或损害的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后， 仍然发生的任

何破坏或损害， 此项规定不应适用。
第一一四条　 海底电缆或管道的所有人对另一海底电缆或管道的破坏或损害

每个国家应制定必要的法律和规章， 规定受其管辖的公海海底电缆或管道的所有人

如果在铺设或修理该项电缆或管道时使另一电缆或管道遭受破坏或损害， 应负担修理的

费用。
第一一五条　 因避免损害海底电缆或管道而遭受的损失的赔偿

每个国家应制定必要的法律和规章， 确保船舶所有人在其能证明因避免损害海底电

缆或管道而牺牲锚、 网或其他渔具时， 应由电缆或管道所有人予以赔偿， 但须船舶所有

人事先曾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

第二节　 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

第一一六条　 公海上捕鱼的权利

所有国家均有权由其国民在公海上捕鱼， 但受下列限制：
（ａ） 其条约义务；
（ｂ） 除其他外， 第六十三条第 ２ 款和第六十四至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沿海国的权利、

义务和利益； 和

（ｃ） 本节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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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七条　 各国为其国民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措施的义务

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为各该国国民采取， 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

必要措施。
第一一八条　 各国在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方面的合作

各国应互相合作以养护和管理公海区域内的生物资源。 凡其国民开发相同生物资源，
或在同一区域内开发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 应进行谈判， 以期采取养护有关生物资源的

必要措施。 为此目的， 这些国家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 以设立分区域或区域渔业

组织。
第一一九条　 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

１ 在对公海生物资源决定可捕量和制订其他养护措施时， 各国应：
（ａ） 采取措施， 其目的在于根据有关国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 并在包括发

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在内的各种有关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下， 使捕捞的鱼种的数量维

持在或恢复到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 并考虑到捕捞方式、 种群的相互依存以及

任何一般建议的国际最低标准， 不论是分区域、 区域或全球性的；
（ｂ） 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该鱼种而生存的鱼种所受的影响， 以便使这

种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严重威胁的水平以上。
２ 在适当情形下， 应通过各主管国际组织， 不论是分区域、 区域或全球性的， 并在

所有有关国家的参加下， 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得的科学情报、 渔获量和渔捞努力量统计，
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的种群的资料。

３ 有关国家应确保养护措施及其实施不在形式上或事实上对任何国家的渔民有所

歧视。
第一二○条　 海洋哺乳动物

第六十五条也适用于养护和管理公海的海洋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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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岛屿制度

第一二一条　 岛屿制度

１ 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２ 除第 ３ 款另有规定外， 岛屿的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

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
３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 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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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闭海或半闭海

第一二二条　 定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闭海或半闭海”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

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 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

区构成的海湾、 海盆或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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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第一条

按照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应依本附件以下各条成立一个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
第二条　
１ 本委员会应由二十一名委员组成， 委员应是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或水文学方面的

专家， 由本公约缔约国从其国民中选出， 选举时应妥为顾及确保公平地区代表制的必要，
委员应以个人身份任职。

２ 初次选举应尽快举行， 无论如何应在本公约生效之日后十八个月内举行。 联合国

秘书长应在每次选举之日前至少三个月发信给各缔约国， 邀请它们在进行适当的区域协

商后于三个月内提出候选人。 秘书长应依字母次序编制所有候选人的名单， 并将名单提

交所有缔约国。
３ 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应由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缔约国会议举行。 在该次会议

上， 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应构成法定人数， 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代表三分之二多

数票的候选人应当选为委员会委员。 从每一地理区域应至少选出三名委员。
４ 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 连选可连任。
５ 提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缔约国应承担该委员在执行委员会职务期间的费用。 有

关沿海国应承担为提供本附件第三条第 １ 款 （ｂ） 项所指的咨询意见而引起的费用。 委员

会秘书处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提供。
第三条　
１ 委员会的职务应为：
（ａ） 审议沿海国提出的关于扩展到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资料和其他材

料， 并按照第七十六条和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谅解

声明提出建议；
（ｂ） 经有关沿海国请求， 在编制 （ａ） 项所述资料时， 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
２ 委员会可在认为必要和有用的范围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 国际水文学组织及其他主管国际组织合作， 以求交换可能有助于委员会执行职务的

科学和技术情报。
第四条　
拟按照第七十六条划定其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沿海国， 应将这种界限的

详情连同支持这种界限的科学和技术资料， 尽早提交委员会， 而且无论如何应于本公约

对该国生效后十年内提出。 沿海国应同时提出曾向其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的委员会

内任何委员的姓名。
第五条　
除委员会另有决定外， 委员会应由七名委员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执行职务， 小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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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应以平衡方式予以任命， 同时考虑到沿海国提出的每一划界案的具体因素。 为已

提出划界案的沿海国国民的委员会委员， 或曾提供关于划界的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以协

助该国的委员会委员， 不得成为处理该案的小组委员会委员， 但应有权以委员身份参与

委员会处理该案的程序。 向委员会提出划界案的沿海国可派代表参与有关的程序， 但无

表决权。
第六条　
１ 小组委员会应将其建议提交委员会。
２ 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应由委员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委员三分之二多数核准。
３ 委员会的建议应以书面递交提出划界案的沿海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第七条　
沿海国应依第七十六条第 ８ 款的规定并按照适当国家程序划定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第八条

在沿海国不同意委员会建议的情形下， 沿海国应于合理期间内向委员会提出订正的

或新的划界案。
第九条　
委员会的行动不应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划定界限的事项。

该 《技术手册》 附录 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相关部分内容 （第一至第九部分、 附

件二） 与联合国网站中文版保持一致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ｆｉｌｅｓ ／ ＵＮＣＬＯＳ⁃１９８２ ｓｈｔｍｌ）。 如有疑义， 请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权威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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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参考文献

该书目代表了与海洋法技术手册中所述主题相关的文献样本。 条目根据其内容范围

进行分类： 常规条目 （用 Ｇ 表示） 包括专著、 广泛调查和审查、 会议记录、 历史和技术

专题汇编、 概要以及广泛感兴趣的相关主题。 章节具体条目 （有指定相关章节编号） 请

参考海洋法技术手册的章节， 一些主题有详细描述， 其中一些条目也适用于一般类别，
因此也列出了这些条目。

参考文献 范围

Ａｄｅｄｅ Ａ Ｏ， １９７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ｏｒ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ａｓｔ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１９ （２）： ２０７－２５５．

６

Ａｎｔｕｎｅｓ Ｎ Ｍ， ２００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２，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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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海洋法技术问题工作组成员

以下是 １９８５—２００２ 年期间海洋法技术问题工作组成员列表， 他们通过通信或亲自参

加工作组会议， 协助编写了 《技术手册》 的第一、 第二和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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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ｔａｉｎ Ｈ Ｐ ＲＯＨＤＥ （秘书） 国际海道测量局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除此之外， 国际海道测量局指导委员会也非常感谢英国 Ｌｔ Ｃｄｒ ＢＥＡＺＬＥＹ 作为海道

测量局顾问所作出的贡献， 以及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特别研究小组的如下成员：
Ｄｒ Ｐｅｔｒ ＶＡＮＩＣＥＫ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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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 ＭＡＣＮＡＢ （主席） 加拿大……………………………………………………………
Ｓｔｅｖｅ ＳＨＩＰＭＡＮ （秘书） 国际海道测量局………………………………………………
Ｌａｒｓ ＳＪＯＢＥＲＧ 瑞典………………………………………………………………………
Ｃａｒｌｏ ＤＡＲＤＥＮＧＯ 意大利…………………………………………………………………
Ｃｈｒｉｓ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英国……………………………………………………………………
Ｓｈｉｎ ＴＡＮＩ 日本……………………………………………………………………………
２０１０ 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编辑小组， 随后又增加了几次， 授权编写第五版。 它由以下

成员以及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和国际大地测量协会海洋法咨询委员会同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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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主席， ２０１２—） 英国………………………………………………
Ｒｏｎ ＭＡＣＮＡＢ （主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加拿大……………………………………………
Ｃｈｒｉｓ ＲＩＺＯＳ （主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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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附录 ４　 海洋法技术问题工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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